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1092號

原      告  展揚企業社

代  表  人  林倩如 

原      告  沅陞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強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彥任律師

            彭敬庭律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凱莉(KELLY LEE)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余天琦律師

            熊全迪律師

            馮基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6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新台幣3,710,703元，及自民國110年

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新台幣1,127,788元，及自民

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展揚企業社以新台幣1,250,000元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3,710,703元為原告展揚企業

社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以新台幣380,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1,127,788元為原告沅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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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0%，餘由原告展揚企業社負擔5%、原告沅

陞開發有限公司負擔55%。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

有明文。查原告起訴狀所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第一、二項

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即林倩如新台幣(下同)

8,974,971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

20,579,429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法定利息。」(卷1第9頁)，嗣於111年9月8日變更為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8,919,859元，及自110年10

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被

告應給付先位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20,506,264元，及自11

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卷2第339頁)，又於112年6月15日變更為「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展揚企業社3,927,04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

有限公司9,251,056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卷3第65頁)，經核其聲明及

請求金額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且與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規定相符，揆諸上揭規定，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至於以備位原告為請求之部分，另為裁定)。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林倩如與陳國強為夫妻關係，為被告公司登錄業務人員，並

於被告公司成立長如營業處(下稱長如處)，由陳國強擔任營

業處長，林倩如擔任營業分處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林倩

如並以自己所經營之展揚企業社名義與被告公司於1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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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簽立銷售承攬契約書，陳國強則以自己經營之沅陞開發

有限公司(下稱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於同日簽立內容相

同之銷售承攬契約書。而本件承攬契約係存在原告展揚企業

社、沅陞公司與被告公司間，然因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或

為合夥、公司法人組織，仍須自然人實際完成承攬工作，因

此林倩如、陳國強則係係以自然人身份實際為展揚企業社、

沅陞公司完成承攬工作之人，而被告公司之高階業務主管向

來以設立公司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乃被告公司行之有

年之作業方式，並符合承攬銷售實際需要，並非單純稅務規

避，且此一制度確實可以解決業務主管於行銷被告公司產品

時所遇到之問題。以陳國強為例，其為長如處之處長，率領

長如處之業務團隊以銷售被告公司產品，其不僅須支付長如

處之房租、水電費，聘請行政助理，也需對業務團隊施以教

育訓練，帶領業務團隊開發拜訪客戶，印製DM等行銷文宣

(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2條即約定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

司可自行印製銷售文宣、廣告、型錄、錄影帶、光碟等，但

實際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必須向被告付費購買DM、合約

書等相關文件)，均需支付費用。如果陳國強係以個人名義

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其所收入之承攬報酬屬「一般經

紀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則前述其為執行承攬業務所支出之

必要費用，依法陳國強僅能以核定20％之必要費用，超出部

分於報稅時將無法列為費用扣抵收入，等於陳國強必須自行

吸收，顯不合理。故陳國強以原告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

簽約，被告公司支付承攬報酬予沅陞公司後，沅陞公司即可

將前述各項支出列為費用，合法扣抵沅陞公司之營業收入，

絕非為了逃漏稅捐之目的。

  ㈡承攬人所實際支出之成本，本可列為費用扣抵收入，此乃承

攬人合法權利，自未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因此從事商業活

動之人，自可在法令允許之範圍內，自由選擇對其最有利之

商業組織型態，是以承攬人固然可以自然人身份締結承攬契

約，然實務上以公司型態成立承攬契約者，亦極為常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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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公司型態承攬人應比自然人型態承攬人為多)，是以

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縱使選擇成立合夥或公司組織與被告公

司簽約，亦屬平常，不能認係濫用法律形式，本件兩造當事

人間選擇之法律形式，與其經濟實質係相符合，亦未減少稅

捐負擔，自無逃漏稅可言。

  ㈢嗣林倩如因生涯規劃，於110年6月30日向被告公司撤銷業務

人員登錄，不再擔任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依前開銷售承攬

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款之約定：「於承攬契約終止日前已

成交締約之案件業務續期佣金，除雙方另有約定從其約定或

乙方公司(即原告展揚企業社)已解散清算或停止營業者另議

者外，甲方(即被告公司)仍以匯款方式按期發放予乙方受

領，直至付訖為止，匯款方式之約定如承攬契約第五條所

載。…」等語，而就林倩如撤銷登錄前已成交締約案件業務

續期佣金(續期佣金係指依被告公司之規定，客戶購買被告

公司商品並支付款項後，被告公司始會支付佣金予業務人

員，然因有時客戶會選擇最長8年之分期付款，故案件締約

成交後，後續因客戶按月分期付款而業務人員所可按月取得

之佣金，即為續期佣金)，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予原告展

揚企業社。

  ㈣詎料被告公司突於110年7月21日發佈公告，不實指稱林倩如

於長如處線上會議中，勸誘該處業務人員轉至同業參加與被

告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已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

理辦法第22條規定等語，並於同日發佈公告，並表示該會議

由長如處處長陳國強召開，陳國強身為長如處負責人，卻未

於會議當時阻止，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規定，依

承攬銷售契約第8條規定，立即終止與長如處之承攬契約關

係，並終止陳國強為北一區業務副總經理之委任，陳國強、

林倩如均不得在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等語，更

強行將原長如處業務團隊轉至被告公司轄下其他營業處。

  ㈤然前開被告公司公告所提及之長如處110年7月14日線上會

議，係因林倩如為長如處之創始人、分處長兼超級業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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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長如處業務員均是透過陳國強、林倩如夫婦介紹進入長

如處服務，故當林倩如決定撤銷業務員登錄，且經被告公司

業行處人員於110年7月13日，在各處處長之LINE群組通知

時，許多長如處業務人員均大感震驚，為安撫同仁軍心，長

如處方召開該次線上會議，由林倩如向長如處同仁說明其係

因生涯規劃之故而離開被告公司。會議過程林倩如沒有勸誘

長如處同仁離職，陳國強並表示：「只要長如處在，陳國強

就會在」，強調自己會繼續留在被告公司服務，是被告公司

所稱林倩如勸誘該處業務人員轉至同業參加與被告公司相同

或類似之業務活動等語，純屬子虛烏有，完全不實。

  ㈥被告公司給付予業務員之佣金，慣例均於次月25日發放上月

佣金，被告公司雖於110年8月25日尚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

沅陞公司110年7月份部分佣金，但就原告應得之110年8月份

以後各期佣金，則未依約給付，經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

司委請律師於110年10月1日發函催告被告公司給付，被告公

司仍於110年10月29日回函拒絕給付。

  ㈦茲就被告公司應依銷售承攬契約書第5條前段、第8條㈣項⑷

款約定給付展揚企業社、沅陞開發有限公司承攬報酬部分，

分別計算如下：

　⑴展揚企業社部分：

　①林倩如雖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然

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前段約定，被告公司

仍應按期發放110年6月30日前已締約成交案件之佣金。

　②被告雖援引被告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21條第1項：「業務人

員撤銷登錄後，其應領取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及加發獎金不

予發放」，稱組織輔導型獎金，無論業務人員是否違反業務

人員管理辦法，一旦撤銷登錄則無由請領之，須自其可得請

領之佣金中予以扣除等語，然被告於110年2月1日明白表示

「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

期輔導獎金」等語，此有公告可參，故前揭業務人員管理辦

法21條第1項之規定，業經被告公司調整並對外公告，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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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援用之餘地。

　③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撤銷業務員登錄，陳國強則係於11

0年7月21日遭被告片面撤銷業務員登錄，時間點均在110年2

月1日之後，依被告110年3月15日公告，原告自得繼續領取

業務輔導獎金；再由被告所提出之被證15第一頁林倩如之佣

金統計表記載，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起撤銷業務員登錄

後，被告於同年8月給付林倩如同年7月之佣金時，也未扣除

輔導獎金，被告於訴訟方主張可領佣金應扣除輔導獎金等

語，自無可採。

　④因此，截至112年4月為止，原告展揚企業社得請求之金額為

3,927,043元。

　⑵沅陞公司部分：

　①陳國強雖於110年7月21日遭被告公司裁撤業務人員登錄，然

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款前段之約定，被告

公司仍應按期發放110年7月21日前已締約成交案件之佣金。

　②陳國強為長如處登錄之業務人員，並為長如處之營業處長，

是以陳國強除可依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5條至50條

之約定領取營業處長之個人報酬外，另可依前開業務人員管

理辦法第51條至55條之約定領取長如處之報酬(一般稱為處

佣金)，且前開處佣金，被告向來均係直接支付予處長陳國

強個人，105年1月1日陳國強改以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成立

承攬契約後，被告則將長如處應得之處佣金支付予沅陞公

司，以110年1月至6月被告給付沅陞公司之款項明細為例，

就被告因陳國強之銷售業績應給付沅陞公司之佣金部分，被

告係列於「業務佣金對應公司發票明細表」，並於次月就此

部分開立發票予沅陞公司；另就長如處之處佣金部分，被告

則是於經營報表上列出當月應給付長如處之處佣金金額，並

於次月就此部分開立發票予沅陞公司。是以不論陳國強銷售

業績所得佣金，抑或是長如處之處佣金，被告公司向來均係

支付予沅陞公司，被告臨訟竟辯稱沅陞公司無權請領長如處

之處佣金等語，顯屬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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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縱認被告公司可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或終止與原告沅陞

開發有限公司之銷售承攬契約(僅屬假設)，然依前揭銷售承

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縱使承攬關係終止後，先前

已成交締約之案件業務續期佣金，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至

完訖為止，益足徵被告公司拒絕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

110年8月份起之續期佣金，與銷售承攬契約書約定有違，自

無可採。

　④因此，截至112年4月為止，原告沅陞公司得請求之金額為9,

251,056元(長如處7,859,462元以及陳國強1,391,594元之佣

金數額合併數額)。

　㈧就被告主張原告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被

告公司有權沒收原告尚未受領佣金，然上開被告片面新增之

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未經原告同意，並非契約，且兩

造間係屬承攬關係，重在特定工作(銷售被告商品)之完成，

是以被告得發布要求先位原告及轄下業務人員遵守之業務人

員管理辦法，亦應以完成特定工作相關者為限。質言之，就

業務人員之資格、銷售注意事項、銷售商品之報酬等事項，

因與完成特定工作有關，被告發布管理辦法要求先位原告遵

守，固屬合理；然就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撤銷登錄後之

競業禁止、同辦法第135條1款禁止勸誘離職等規定，因與特

定工作之完成並無關係，且因被告定有得沒收所有未發佣金

之法律效果，對先位原告確屬不利，縱使被告認為有訂立此

等條款之必要，亦應經雙方磋商後訂於契約之中，而不得由

被告單方面決定並發布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中。特別是業

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撤銷登錄後之競業禁止條款，既然業

務人員已經撤銷登錄，與被告間已無任何法律關係，此後業

務人員之任何行為，當然均與特定工作之完成毫無關係，被

告單方面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中加入此一條款限制業務人員

於撤銷登錄後仍不得競業，不僅嚴重限制業務人員之職業自

由，且未給予業務人員有磋商條款之機會，自無從拘束業務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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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㈨縱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之競業禁止條款已構

成兩造間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僅屬假設，原告否認)，惟兩造

間為承攬關係，縱於承攬關係存續期間，原告仍可同時與其

他人成立不同之承攬契約，則兩造終止承攬關係之後，被告

當然更無權限制原告職業選擇自由，自無適用競業禁止條款

之餘地；況且，縱認兩造間可成立承攬關係終止後競業禁止

條款(僅屬假設)，然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係適用於被告所

有業務人員，自係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即使本件兩造

間因屬承攬關係，無從直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

然參考本件原告及所屬業務人員必須遵守被告所定之業務人

員管理辦法，具有一定之從屬性，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

旨，仍得以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有關競業禁止條款之生效要

件，作為判斷本件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有無民

法第247條之1顯失公平無效之標準，而被告雖主張原告二人

為業務處之高階主管，經手資料有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

客戶名單、交易資料與客戶需求記錄，更掌握各項殯葬服務

商品之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業務招攬等重要營

業資訊等語，但是：

　⑴有關客戶名單部分，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經手之客戶，絕大

多數均為渠等之親友，均為渠等透過長年經營之人脈所開發

之客戶，從無任何「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

　⑵被告既未證明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經手之客戶名單有何類如

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內部連絡及決策名單等

經整理、分析之資訊，自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

　⑶有關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部分，被告公司為上市

公司，其所有重要財務資訊，均已詳列於財報上，是以有關

被告之營運成本，已不具秘密性，至於被告之佣金分配方

式，已詳列於被告之相關管理辦法及公告，所有被告之業務

人員均已知悉，且被告亦未證明有對佣金分配方式採取何種

保密措施，難認其具有秘密性。又被告並未證明前開佣金分

配方式有何特殊性？對被告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影響？自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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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應受競業禁止條款保護之必要。況事實上，林倩如、陳

國強二人雖為長如處之高階主管，但渠等僅係負責銷售之業

務人員，經手之資訊均為可對外揭露之資訊而不具秘密性

(如果不能揭露，就無法用以對外銷售)，且渠等所接觸者亦

僅有營業處內部之事項，根本不會接觸到被告公司產品的核

心能力，是以被告公司並無值得以競業條款保護之正當營業

利益。

　⑷再者，系爭競業禁止條款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原登錄之縣

(市)」從事競業活動，然查：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於登錄之

時，並未特別註明登錄縣市，亦不會限定業務人員可從事業

務活動之縣市，是以如就前開約定字面解釋，林倩如、陳國

強於「登錄」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時，既未註明登錄縣市，即

不受前開競業禁止條款之拘束，反之，如以業務人員實際活

動區域為準，然被告公司從不會限制業務人員僅能於特定區

域內銷售被告公司產品，而林倩如、陳國強所服務之長如處

雖設於台北市，然其客戶遍佈全台，是以如將被告之業務人

員管理辦理第22條所稱「原登錄之縣(市)」解釋為「該業務

人員實際銷售區域」，等於將競業禁止之區域擴大到全台在

內，如此解釋顯然對林倩如、陳國強之工作權造成過大侵

害，益徵該競業禁止條款有民法第247條之1所規定顯失公平

之情事。

　⑸被告辯稱林倩如、陳國強所經營之長如處設於台北市，故係

限制渠等於撤銷登錄後不得於台北競業等語，然查：被告前

述辯解顯與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用文字不符，事前亦從未告

知所有業務人員，尤其被告之解釋更與常理不符(業務人員

可以全台作業務，僅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台北競業，究竟要

保護被告何種利益？)，而無足採。

　⑹被告既宣稱系爭條款競業禁止之目的係保護被告之正當營業

利益等語，然被告之解釋方式卻是要將林倩如、陳國強等人

逐出渠等居住、工作數十年之台北市，完全未見被告就此有

何正當營業利益考量，顯然系爭競業禁止條款之真意，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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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製造業務人員之不便，阻止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成為被告

之競爭者。然此種「避免競爭」之考量，顯與公平交易法第

1條之規定相違，並非法律應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且依民

法第72條之規定，亦應屬無效。

　⑺更遑論林倩如、陳國強等人於被告所屬生命產業已服務數十

年，此乃渠等最熟悉擅長之工作領域，如限制其不得再行從

事相同或類似之工作，等於將渠等逐出此一產業，剝奪渠等

以最擅長之專長技能營生之權利，影響渠等之人格與經濟利

益甚鉅，縱使被告因有保護正當營業利益之考量而必須限制

原告於撤銷登錄後之競業(僅屬假設，原告否認)，被告亦應

給予因此受限制之原告合理補償。然被告從未給予原告等人

任何補償，自屬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而屬無效。

　⑻林倩如於撤銷登錄被告公司業務人員後自行成立天譽公司，

然定位係與各禮儀公司合作，銷售各禮儀公司之產品與服

務，而被告公司則是開發殯葬產品及禮儀服務，原則上並不

自己銷售，而是委由承攬關係之業務團隊代為銷售。二者在

市場上定位不同，林倩如縱於撤銷被告業務人員登錄後另行

成立天譽公司，亦無競業可言。

　⑼且被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陳國強、林倩如二人於11

0年7月14日長如分處線上會議中有勸誘業務人員轉至同業競

業之情事，至於其提出之被證7照片，照片中之楊惠雯、徐

素貞二人係於110年11月22日始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

錄，於110年12月16日隨天譽公司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

症基金會拜訪，顯然被證7與被告公司110年7月21日公告內

容無關，不能以被證7之內容，推論林倩如、陳國強有何被

告公司110年7月21日公告所稱勸誘被告公司業務人員轉至同

業競業之行為，充其量僅能證明照片中之楊惠雯、徐素貞二

人，於110年11月22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後，有

於110年12月16日隨天譽公司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

金會拜訪，但無從證明林倩如、陳強國二人有何勸誘渠等由

被告公司轉至天譽公司任職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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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⑽事實上，楊惠雯、徐素貞二人均是自被告公司營業處離職

後，本有選擇工作之自由，自行透過人力銀行至天譽公司投

履歷求職，林倩如因曾與渠等共事多年，熟知渠等之工作能

力，故當然錄取，林倩如、陳國強二人並無任何勸誘楊惠

雯、徐素貞之行為。且縱使渠等因曾與林倩如、陳國強共

事，信任林倩如、陳國強之能力與理念，故於自被告公司營

業處離職後選擇至天譽公司應徵，亦非法所不許，不能單憑

楊惠雯、徐素貞嗣後至天譽公司任職，即率認林倩如、陳國

強有何勸誘被告公司業務人員離職後至同業任職之行為。被

告公司僅憑臆測即指摘林倩如、陳國強勸誘渠等自被告公司

離職至天譽公司任職等語，自無可採。

　⑾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撤銷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登錄後，陳國

強仍持續督促長如處同仁拼業績，長如處亦於110年7月16日

舉辦教育訓練，說明被告公司所屬生命產業之前景，以及宣

揚被告公司之優勢，該次教育訓練除要求長如處全體同仁參

加外，並要求長如處同仁介紹新朋友參加，希望藉此吸引對

被告公司業務有興趣之業務新人。益足徵直至陳國強遭被告

公司撤銷登錄、長如處遭裁撤之前，陳國強及長如處仍在為

被告公司之業績竭盡心力，是以被告公司竟稱陳國強未於長

如處110年7月14日線上會議時制止林倩如勸誘業務員離職轉

至同業等語，並以此為由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及裁撤長

如處，實屬無稽，毫無可採。

　⑿又對於被告提出綜合辯論意旨續狀變動「解退追佣金額」之

數額，無意見，但不同意被告就原告應領佣金之數額及計算

方式，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之佣金數額及計算方式仍如同前

述；且就撤銷登錄業務人員可否請領輔導獎金之部分，被告

已於110年3月15日公告，表示「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

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等語。本件林倩

如係於110年6月30日起撤銷業務員登錄，陳國強則係於110

年7月21日遭被告片面撤銷業務員登錄，時間點均在110年2

月1日之後，是以被告計算方式將輔導獎金予以扣除，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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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㈩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3,927,043元，及自110年10月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公司9,251,056元，及自110年10月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於105年1月1日與被告分別簽訂

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概括承受原告各自代表人林倩如及陳

國強與被告間承攬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且同意銷售紀錄依

被告業務行政單位資料為據，並於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

條規定原告有遵守被告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之

義務：「乙方為銷售行為時，應遵守並監督管所屬業務人員

遵守甲方所定之商品售價、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

定(尤不得承諾代售、誇大投資獲利等行為)…」等情，依此

兩造係以原告銷售被告商品，並依被告規定填繳買賣契約書

等相關文件至原告公司，被告並據此製發商品證明書、客戶

收執買賣契約書、發票等，被告再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

法，按客戶繳納款項情形，逐月認列原告可受領佣金，此觀

承攬銷售契約書第5條：「乙方之佣金，甲方應按月計算並

依乙方所指定之帳戶，以匯款方式付予乙方…」即明。是雙

方約定以客戶實際繳納商品款項，作為原告提供承攬勞務之

工作成果，而與原告所受領之佣金互有對價關係。

　㈡而實務上為維繫品牌之形象與商譽，品牌商與其他經營其品

牌產品銷售之公司簽署契約，明定該公司及其所屬人員應遵

守品牌商所訂定之銷售規範，相關人員管理辦法亦應為公司

所屬人員所遵守，以達契約之目的，而生命服務產業主要銷

售商品乃為禮儀服務、塔墓商品及生前契約等生命產品，消

費者的信仰、親情感受與信賴往往為生命產品所著重的主要

訴求。再者生命服務有其延續性，不僅服務期間可能擴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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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購買者/使用者身故後數十年，甚至服務對象亦可能從

產品使用者延續至其親屬，生命服務產業之產品極度重視品

牌形象以及服務提供品質，因此被告對於承攬其生命服務商

品之銷售公司及其履行輔助人(即業務銷售人員)更須建立一

定管理規則，以建立品牌形象與價值，維繫生命服務商品之

服務品質。此觀諸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於105年1月1

日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承攬銷售契約，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

業明確規範原告及代表人、業務人員，均有遵守被告所定相

關業務管理辦法之義務，且受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就

原告代表人及所屬人員違反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

亦設有損害賠償責任之約定。再由系爭承攬銷售契約第7條

「本契約之內容甲方得隨時修正並公告頒佈，均為本契約之

一部分，乙方同意遵守辦理，絕無異議。」及管理辦法第4

條「本辦法呈奉董事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如有

其他未盡事宜，本公司將另行呈報後公告補充。」則承攬銷

售契約書及管理辦法均訂有被告得修改契約內容、公告補充

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應可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容許

被告以公告或規定補充承攬契約不足之處。是綜觀兩造簽署

承攬銷售契約書之真意，被告於109年修正並公告頒布之業

務人員管理辦法對於原告應有適用，原告當受該業務人員管

理辦法所拘束。

　㈢被告於109年修訂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時，均已依規定向所有

業務人員公布，且原告亦從未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修訂表

示異議，甚至繼續向被告承攬銷售服務；嗣原告於民事起訴

狀中業提出被告於109年3月施行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並據

此向被告請求佣金，顯係已明確知悉且有意受109年間被告

頒布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原告恣意主張不受被告於

109年3月施行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已有違反誠信原則、禁

反言原則之嫌。

　㈣故按契約整體條文解釋，應可認原告之代表人及其所屬業務

人員均應受被告所訂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林倩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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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作為原告之代表人，自應依約遵守被告所定之業務人

員管理辦法，且原告應就原告所屬人員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

法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依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管理辦

法，分別設有撤銷登錄後及登錄期間之競業禁止等業務行為

規定，其中第22條、第135條分別規定業務人員於登錄期間

或撤銷登錄後一年內從事競業行為，被告有權依前揭規定，

將未發放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而予以沒收。

　㈤況且本案兩造間契約性質乃為承攬關係，並非勞動契約，此

亦為原告所不爭執，並無適用勞基法第9-1條之餘地。原告

要無從援引勞動基準法第9-1條規定遽斷於承攬契約中未給

付補償金之競業禁止條款當然無效，因此本於私法自治、契

約自由之精神，契約雙方自得依據其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合

意約定相應之契約內容。競業禁止條款並不限於具有從屬性

之僱傭契約，他種類型之契約，包括承攬契約、委任契約等

雙方係成立無從屬關係之勞務契約，亦得依兩造契約所欲實

現之目的約定競業禁止條款，且由法院實務上見解可知，競

業禁止條款自可為承攬關係當事人所約定，而非勞動契約之

契約當事人，亦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為契約終止後之競業禁

止約定，被告逕以前揭實務見解所涉契約類型與承攬契約有

異，陳稱承攬關係並無成立契約終止後競業禁止條款之餘

地，不僅有論理上之謬誤，更係於法無據，與契約自由、私

法自治之精神明顯有悖，要無足採。

　㈥再者，競業禁止約定所保護之法益，其目的非僅限於營業秘

密，尚包括避免惡性競爭、員工相互挖角等不當行為，而殯

葬業市場主要銷售商品乃為禮儀服務、塔墓商品及生前契約

等生命產品，消費者的信仰、親情感受與信賴往往為生命產

品所著重的主要訴求，除了價錢以外，消費者作消費選擇時

優先考量的因素往往乃為該商品之提供區域是否與其鄰近而

得滿足其情感需求，相同區域之塔位、容易抵達之墓地往往

會成為消費者之首選，並且透過業務人員獲取消費者信賴而

使消費者願意將親人或自身之生命產品需求委託予給特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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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此殯葬業的市場地域性、人際關係依賴性極高，擴充

業務經常必須仰賴在地之業務人員長期經營、從事地域深耕

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以及了解客戶需求，並且透過業務人

員與客戶間積極的售後互動累積口碑，建立品牌形象，繼而

將殯葬服務介紹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因此，公司往往在同一

地域內，必須投注大量業務人力經營客戶關係、了解客戶需

求，因此透過公司與業務人員簽訂競業禁止條款，得一定程

度防免產業間員工相互挖角之不當行為。因此考量殯葬業之

市場特性，透過簽訂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始能為有效防免產

業間之業務人員相互挖角、惡性競爭以及商業利益之不當侵

害，足徵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訂定之競業禁止條款，係

為實現其銷售承攬契約之目的，自有值得保護之利益所在。

　㈦而原告二人作為業務處之高階主管，因長年承攬被告公司之

生命產品銷售經驗與承攬銷售過程，所經手之資料不僅有公

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與客戶需求紀

錄，更包括基於公司內部人身分方得知悉、掌握之各項殯葬

服務商品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業務招攬等足以

影響被告公司市場競爭力之重要營業資訊。縱可於銷售過程

中對外揭露而不受營業秘密法之規制，亦不代表被告公司願

意與其他同業公司相互分享此一銷售競爭之重要營業資訊，

遑論倘為競爭公司所知悉或為離職之業務人員恣意使用，將

可能造成該區域內之削價競爭，甚至利用該資訊形成不公平

之競爭秩序。況兩造間銷售承攬契約書第4條亦清楚約定，

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因此

兩造既已於銷售承攬契約書中明定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

資訊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並設立競業禁止條款，甚至每月

願意支付高額佣金予業務人員，而原告二人可受領少則8、9

萬元，多則可高達50萬元之佣金，益證被告希冀透過高額佣

金制度留住業務人員人才，並透過與高階主管簽訂競業禁止

條款，實現其銷售承攬契約之目的，包括有效避免產業間相

互挖角之不當行為，更可避免惡性競爭以及商業利益之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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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自有值得保護之利益所在。

　㈧而原告將正當營業利益之概念不當置換為營業秘密，以營業

秘密法要件限縮解釋競業禁止條款所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顯對於二者之保護客體、規制目的與要件有所誤解。兩造間

於銷售承攬契約中約定競業禁止條款，其目的正係為了防免

承攬人於契約關係終止後，利用銷售過程中知悉之業務資訊

為不公平競爭，要不容承攬人逕以該資訊不具備秘密性、經

濟價值性，並非營業秘密為由，為有悖於該競業禁止條款所

欲規制之不當競爭行為。

　㈨況且系爭競業禁止條款係以「原登錄之縣（市）」做為區域

限制，並無被告所指「登錄時未註明地點」或「以業務人員

實際活動區域為準」之情形，由於生命產業乃為國家所管制

之產業，經營殯葬設施、承攬殯葬禮儀服務以及銷售生前殯

葬服務契約業者，除須向其所在之縣市政府申請經營許可

外，其尚需加入營業處所所在地公會方得營業，且銷售生命

產品之營業處所亦須報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備查，是縱使其

客戶居住地遍布全台，惟其銷售服務所提供之地點仍僅限於

已核發經營許可之直轄市縣（市），被告稱業務人員並不會

限定從事業務活動之縣市顯然係出於對殯葬產業管制政策之

曲解，此由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第1項、第42條第3項、第50

條、第56條第2項等規定亦可得知。

　㈩復觀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

一年內，在原登錄之縣(市)，不得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

產品之業務活動，或提供他人本公司之營業資料，或勸誘本

公司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或參加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

活動，如有違反者，其未發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皆予沒

收。」其競業禁止限制期間乃為一年，且其範圍限制於原登

錄之縣市，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尚可至其他縣市從事相同

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況該條款僅禁止撤銷登錄之業務人

員向第三人提供自被告公司取得之營業資料，並未禁止撤銷

登錄之業務人員自行利用所知為業務招攬。因此，按系爭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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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禁止條款，原告仍可於台北市以外之縣市從事相同產品之

業務活動，甚至利用自己於被告公司內部取得之客戶名單與

接觸經驗、生命產品知識等資訊為業務拓展，要無原告所稱

逐出此一產業、剝奪專長技能營生之權利等影響原告人格與

經濟利益甚鉅之情形，按前揭法院實務見解，系爭競業禁止

條款對被告所形成之限制甚小，顯無逾合理範疇，難謂有顯

失公平之情勢。

　遑論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林倩如於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

即於距離被告經營之長如分處(台北市○○○路0段00號7樓)

僅不到2公里之範圍內，另行成立天譽公司(台北市建國北路

2段33巷1樓)，與另一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陳國強共同從事與被告相同之生命產品銷售業務、招攬被告

公司長如處所在縣市之台北市客戶，顯有意於相同地域內，

利用於被告公司承攬業務銷售時所獲取之資源及建立之客戶

關係，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惡意，原告逕以被告未支付補

償費為由，濫用民法第247-1條而主張系爭競業禁止條款無

效，惡意於被告長如分處之業務領域內從事相同業務之競爭

行為，顯已悖於誠信原則，有權利濫用之虞。

　倘依約定事實客觀可認定受競業禁止限制之當事人報酬高於

未受有競業禁止之一般報酬水平時，堪認受限制人所受領之

報酬已包含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此為我國近年實務判解所

肯認，而被告為激勵員工久任，設立諸多獎勵機制，諸如繫

之於客戶繳款情形之個人續期佣金外，以及加發獎金、回饋

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管銷津貼等以處為單位之獎金

機制，以激勵業務人員積極推廣業務。除此之外，原告沅陞

公司法定代理人陳國強以及展揚企業社之法定代理人林倩如

作為被告公司之營業處長、營業分處長，於承攬期間，尚得

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受領高額之位階佣金，以及顯非基於

其工作給付而生之業務輔導獎金(即與其轄下業務人員每室

位階佣金之差額)等表彰其辛勞帶領轄下業務人員之額外獎

勵佣金，再由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可知，倘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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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登錄之業務人員於一年內並未從事競業行為，將得繼續受

領未發之個人續期佣金，該佣金數額顯已足夠維持其撤銷登

錄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且與系爭競業禁止條款所定

一年期間、職業活動區域限於原登錄之縣(市)等影響範圍甚

小之限制，尚屬合理之補償金額。

　再者，被告亦於110年8月25日分別匯付7月結算林倩如、陳

國強提供銷售服務之續期佣金216,340元、263,806元至原告

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銀行帳戶，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若原

告之所屬業務人員林倩如、林國強於撤銷登錄後一年內並未

從事競業行為，截至110年12月原告展揚企業社尚得受領之

佣金高達116萬6,690元，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亦得受領31

萬3,171元。該佣金數額顯已足夠維持其所屬業務人員撤銷

登錄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且與系爭競業禁止條款所

定一年期間、職業活動區域限於原登錄之縣(市)等影響範圍

甚小之限制，尚屬合理之補償金額。且衡諸社會交易常情，

倘若非基於對業務人員以及高階主管之競業禁止條款為補

償，當毋庸於兩造承攬關係結束後，繼續給付如此高額且計

算期間非短之獎金。是堪認被告已有透過建立業務人員、業

務高階主管撤銷登錄以後持續發給之高額獎勵佣金制度作為

誘因，激勵業務人員、業務高階主管於撤銷登錄後遵守競業

禁止條款，堪認該獎勵佣金制度即為被告因競業禁止條款所

給付之合理補償。

　但是，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業務人員林倩如係於110年6

月30日向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不再擔任被告公司業

務人員，孰料，其竟在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於110年8月4

日另設立天譽公司並擔任董事長，而天譽公司業務內容包括

「生命產業相關產品之定位、規劃設計與行銷服務」、「獨

家設計、獨家代理全台物超所值墓園、塔位、牌位之優質商

品」、「獨家設計、獨家代理全台首創結合公益生前契約」

等，且由訴外人國寶集團旗下關係企業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投資設立，並於110年9月初即開始負責推廣銷售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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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之「國寶福益生前契約」、「私立國寶北海福座墓園附

設納骨塔骨灰(骸)存放單位及墓基」等生命產品，此有臺北

市殯葬管理處110年9月11日北市殯管字第1103011736號函同

意備查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天譽公司為生前契約之銷

售通路，以及新北市政府110年9月22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105

079196號函同意備查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天譽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為納骨塔之銷售通路可稽。然而，國寶集團成立

於79年間，並於82年推出全國第一張生前契約，資本額新台

幣33億元，同樣於全台經營北海福座、慈安園、福音山、國

寶中投福座、國寶台南福座等塔墓，旗下關係企業包括龍邦

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國寶集

團與被告之主力皆為集合性納骨塔，且均提供消費者生前契

約、禮儀服務和塔墓商品之一條龍式服務，不僅於殯葬市場

中與被告公司互別苗頭，亦於房地產投資市場上短兵相接，

與被告公司被業界視為殯葬業之龍頭企業。因此，原告展揚

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確於撤銷登錄一年

內，在台北市從事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國寶集團生前契

約、納骨塔商品之推廣銷售業務，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

理辦法第22條之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公司自有權沒收其尚未

受領之所有佣金。

　而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時值為

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之處長，其於110年7月14日召開被告公

司長如營業處線上會議（下稱系爭線上會議），並邀請已撤

銷業務人員登錄、非屬被告公司業務人員之林倩如參與系爭

線上會議，並向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其他業務人員說明未來

職涯規劃，期間涉有勸誘被告公司長如業務處之業務人員轉

至其他同業從事類似之業務活動，被告公司經長如營業處之

業務人員為內部檢舉，始知悉上情。而原告固然提出長如處

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並稱長如處同仁質疑被告知人證物

證之真實性等語，惟觀該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該群組共有長

如處業務人員45人，卻僅有寥寥數人回應簽署要求被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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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證據，顯然並非多數業務人員之想法。況查，Hector於

對話中明確稱「今天因為長如的不團結…」等語、業務人員

鄭秀雯亦表示「其實我很難過長如有這樣的抓耙子，那天開

會是我們長如人自己的會議，不管想法如何，對不需用這樣

的方法來對待所有長如的伙伴」等語，暗指長如處有業務同

仁不團結並私下向總公司提出檢舉打小報告之「抓耙子」，

益證110年7月14日之線上會議中確有勸誘情事。

　因此，原告沅陞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以被告公司處

長身分召集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業務人員，未經被告公司同

意，邀請已非業務人員之林倩如參與公司內部業務會議，已

涉有洩漏被告公司營業秘密之虞，甚至利用職權協助林倩如

召開系爭線上會議、給予林倩如發言機會，得以勸誘業務人

員離開長如營業處，至其他公司從事相同業務性質之工作，

儼然構成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第1項第1款後段規定，

經被告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

管理辦法第135條，終止與陳國強間銷售承攬契約、禁止陳

國強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並根據業務人員

管理辦法第135條第1項第1、6款規定，沒收陳國強所得領取

之佣金，是原告沅陞公司早已無請求尚未領取佣金之權利。

　甚至，被告公司更進一步發現，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代表

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與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

務人員林倩如勸誘被告公司其他業務人員離開被告公司營業

處並至其他公司從事類似業務，並導致被告公司營業處數名

高階主管離開營業處至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包括財

務長詹淑娟、營建處協理簡聖潔、行銷企劃處資深經理黃仁

澤(遑論該等業務人員恐亦涉違反競業禁止條款)，此觀林倩

如帶領之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國寶集團活動照片及天

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尾牙照片中均可見先前於被告公司任職

之業務人員，此亦由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寄發予原長如處

客戶之信件中，內容更清楚明確載道：「…我團隊成員全來

自生命產業知名品牌核心經營主管，集結財務精算、商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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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趨勢營銷之翹楚」等語，益證林倩如確實於110年6月30

日撤銷登錄後勸誘業務人員至其設立之公司從事與被告公司

競業之行為。況查，前揭信件中同時載有「…有任何服務需

求，敬請不吝來電0955-XXXXXX；或是聯絡我的先生陳國強0

936-XXXXXX」等語，足見陳國強亦於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國寶集團生前契約、納骨塔商品

之推廣銷售業務，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競

業禁止條款，被告公司自有權沒收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

　原告雖另主張稱應發予長如處之管銷津貼及繁衍獎金，自應

由被告公司依承攬銷售契約給付予原告沅陞公司等語，然被

告公司為激勵各營業處之業務銷售團隊達成業績目標，雖設

有管銷津貼、繁衍獎金等獎勵機制，惟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

八節營業處一節，已明定管銷津貼及繁衍獎金之受領主體乃

為營業處，要非營業處長，且被告公司各營業處內業務人員

均各別與被告公司成立承攬銷售契約，並以營業處為據點提

供銷售服務，支領被告公司所發放之報酬、銷售佣金，是各

營業處之業務人員縱為處長所管領，其與該營業處處長間並

無僱傭或承攬關係，而係本於與被告公司間之承攬銷售契約

在各營業處提供銷售服務。原告稱長如營業處並非被告公司

之內部單位，且各業務人員均為陳國強(前長如營業處處長)

之業務團隊，盈虧均與被告無涉，顯已有違社會商業常理。

遑論，原告已自承「處佣」係被告為激勵各營業處轄下業務

團隊而設置之獎金機制，是被告公司乃授權各營業處處長得

管理使用被告公司所發給之處佣，並分配予各營業處轄下業

務人員，繼而達成激勵之效果。倘各營業處處長均可恣意本

於所有權向被告公司支領處佣，甚至於承攬關係終止之後請

求被告公司給付其處佣，該獎勵機制所欲達成之目的豈非蕩

然無存？因此，縱使被告公司過去曾將處佣支付予陳國強所

開設之沅陞公司，亦僅為帳務便利之安排，要非原告有權據

以向被告請領屬長如處之處佣，原告迄今仍未能提出請求被

告公司給付處佣之請求權依據，且說詞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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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要難憑藉被告過去曾將處佣給付予沅陞公司，據認原告

沅陞公司有請求被告給付處佣之權利。

　而展揚企業社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3,972,784元

(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151元、業務輔導獎金16

4,715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16,340元，因此

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3,726,484

元)，截至111年4月25日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

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45,590元、⑵撤銷登錄後

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2,925,549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

之金額為755,345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925,549

=755,345)；而沅陞公司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1,4

09,578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211元後，被告

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63,806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

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1,145,561元)，截至111年4

月25日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

款應追繳之佣金17,773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

導獎金1,094,823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32,965元

(計算式：1,145,561-17,773-1,094,823=32,965)。惟就長

如處未發佣金7,859,462元部分，沅陞公司負責人陳國強已

非長如處營業處處長，自無請求長如處「處佣」之權利。

　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銷售承攬契約書、被告

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被告公司函、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

圖、太和法律事務所函、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林倩如個人

未領佣金客戶明細、長如處未領佣金客戶明細、長如矗立年

業績狀況、被告公司營收狀況、展揚企業社商業基本登記資

料、沅陞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被告公司官網登入頁面截圖、

被告公司給付陳國強佣金之明細表、沅陞公司開立之發票、

被告公司給付長如處佣金之明細表、被告公司官網資料、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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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股市資料、110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被告公司公

告、截至112年4月25日止之佣金統計表等文件為證(卷1第69

-190、219-227、365-419頁，卷2第213-228頁，卷3第23-2

5、99-103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之主張，而以前詞資為抗

辯，並提出今周刊新聞報導、自由財經雜誌報導、天譽公司

於104人力銀行簡介、天譽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台北市

殯葬管理處函、新北市政府函、天譽公司參加國寶集團活動

照片、天譽公司尾牙照片、業務人員撤銷登錄通知單、長如

處及林倩如、陳國強至110年7月21日止之佣金明細、天譽公

司廣告信函、被告公司110年8月25日匯款明細、截至111年1

月25日之佣金統計及預期未發佣金明細、佣金明細、長如處

業績明細等文件為證(卷1第263-282、315-318頁，卷2第355

-357、403-437頁，卷3第59-63頁)；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

原告依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展

揚企業社佣金3,927,043元、沅陞公司佣金9,251,056元(長

如處7,859,462元+陳國強1,391,59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有無理由？被告主張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

沒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以及扣除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

業務輔導獎金、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有無理由？以

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金額計算部分：經查，被告主張依其提出之佣金明細及統

計表記載，展揚企業社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3,97

2,784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151元、業務輔

導獎金164,715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16,340

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3,

726,484元)，截至111年4月25日再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

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45,590元、⑵撤

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2,925,549元等部分後，

可得請領之金額為755,345元(計算式：3,726,484-45,590-

2,925,549=755,345)；而沅陞公司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

合計為1,409,578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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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63,806元，因此自110

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1,145,561元)，

截至111年4月25日再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

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17,773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

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1,094,823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

額為32,965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094,823=32,9

65)；長如處未發佣金則為7,859,462元，有上揭佣金明細

表、匯款紀錄、佣金統計表在卷可按(卷2第355-405、505-5

38頁)，而原告就上揭金額之計算部分雖主張：對於被告變

動解退追佣金額之數額，無意見，但不同意被告就原告應領

佣金之數額及計算方式等語，然原告就金額計算部分，並未

提出證據以為佐證，是本件自應以被告提出之佣金明細、佣

金統計表為雙方會算之依據，合先敘明。

  ㈢就雙方所提出雙方所簽訂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承攬銷售契

約書是否適法及是否於本件訴訟主張之部分：①經查，本件

原告林倩如、陳國強為被告公司登錄業務人員，並於被告公

司成立長如處，由陳國強擔任營業處長，林倩如擔任營業分

處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林倩如、陳國強以自己所經營之

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名義於105年1月1日概括承受林倩

如、陳國強對於被告公司依據原承攬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並於同日與被告公司分別簽立銷售承攬契約書，由林倩如、

陳國強以自然人身份實際為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完成承攬

工作之事實，為雙方所不爭執，並有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

承攬銷售契約書在卷可按(卷1第149、153、69-72頁)；②而

就將提供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轉換成為

以原告之商號、公司與被告公司簽訂承攬契約之緣由，亦據

原告主張略以：此種締約乃被告公司行之有年之作業方式，

並符合承攬銷售實際需要，且以個人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立承

攬契約，其所收入之承攬報酬屬「一般經紀人」之執行業務

所得，則前述其為執行承攬業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法僅

能以核定20%之必要費用，超出部分於報稅時將無法列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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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扣抵收入，故以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約，被告公司支付

承攬報酬予原告公司後，原告公司即可將前述各項支出列為

費用，合法扣抵原告公司之營業收入，並非為了逃漏稅捐之

目的等語；③因此，足見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前後，均係由勞

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提供勞務，未有所變

動，而締約之目的，係是要利用公司商號可以提列成本之數

額，可以超越個人所得稅務規定得提列之成本上限，並規避

個人所得稅累進稅制之規範，而以公司簽訂承攬契約之方

式，可以提列所有成本以及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率之方式繳納

稅款，由此以觀，自應屬於規避稅務法律之不當行為，可以

確定；但是，經徵詢雙方，均表示其本件爭執之範圍，係以

雙方所簽訂之承攬契約作為其所主張與答辯之基礎，故本件

訴訟乃依照雙方主張，以雙方所簽訂之承攬契約，作為判斷

之基礎，合先敘明。

　㈣就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約定部分：　

　⑴依照雙方所簽訂之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條：「乙方(即原

告)為銷售行為時，應遵守並監督管所屬業務人員遵守甲方

所定之商品售價、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尤不

得承諾代售、誇大投資獲利等行為)…」、第7條：「本契約

之內容甲方得隨時修正並已公告頒佈，均為本契約之一部

分，乙方同意遵守辦理，絕無異議。」等規定，有承攬銷售

契約書可按；因此，被告公司主張：據此制定業務人員管理

辦法，規範被告以及林倩如、陳國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時應

依循之準則，且其並受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應堪採

信，堪予確定。

  ⑵而依照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所約定適用之系爭業務人員管理

辦法第4條：「本辦法呈奉董事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

亦同。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本公司將另行呈報後公告補

充。」、第8條第2項前段：「契約期間內，如乙方違反本契

約之任一約定或業務管理辦法之相關規範，經甲方通知改善

仍不改善者，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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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即營業處之處長)如因違反業務管理辦法而經甲方撤

銷業務人員登錄資格者，視同甲方終止本承攬契約關

係。」、第8條第3項前段：「契約期間內，如乙方未達甲方

所頒佈『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考核標準者，甲方有權終止

本契約關係且裁撤乙方設立之營業處所。」、第9條第1項：

「乙方如有違反本條任一約定者，造成甲方受有損害者，乙

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所屬人員如有違反者，視同乙方

違約。」、第22條：「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一年內，在原登

錄之縣(市)，不得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

動，或提供他人本公司之營業資料，或勸誘本公司之業務人

員撤銷登錄或參加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如有違

反者，其未發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皆予沒收。」，以及

第135條：「業務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撤銷登錄並

永不錄用：一、未經公司許可，介紹客戶至公司之同業購買

商品，或參與同業之產品銷售或參加與公司相同性質之組織

運作或意圖誘使其他業務人員參與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

務活動者。…六、上開情事，若係業務人員有效登錄期間所

發生，公司於該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始知悉，仍以違約論，

公司仍得自違約事實發生日起，沒收其爾後領取佣金之權

利，情節輕微者，公司得以視未發佣金為懲罰性違約予以沒

收，但若影響加劇，公司得以追討必要損失之賠償。」等規

定，有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可按；因此，被告主張：就原告代

表人及所屬人員違反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亦設有

損害賠償責任之約定，亦可確定。

　㈤其次，就被告主張撤銷林倩如業務員登錄資格之過程，以及

原告展揚企業社得否繼續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之部分：

　⑴按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

而被告再於110年7月21日，依上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

規定，以龍(110)總字第0388號函通知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

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違反上開規定，並禁止林倩如

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此有上揭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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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可按(卷1第129、131頁)，且為雙方不予爭執，堪予確

定；而被告乃據此主張：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第

1款：「分期佣金之發放，依下列規定辦理：業務人員撤

銷登錄後，其應領取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及加發獎金不予發

放，而該員之個人續期位階佣金發放100%予原舉績人」之規

定，林倩如業經撤銷登錄後，即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

金等語。

　⑵然而，依照原告所提出被告於110年3月15日所為之公告記載

略以：「為培植、壯大龍巖業務部隊，加強增員以及晉升誘

因，本次結構性的修訂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新制度統一於11

0年8月起全面上線…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修訂摘要如下：…㈢

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

輔導獎金…」等語(卷3第23頁)，乃將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

1條之約定已為變動，而依照上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7

條，以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條等規定，其既已約定得以

公告之方式作為雙方間契約之補充，足見依上開公告，在11

0年2月1日之後縱使撤銷業務員登錄，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

導獎金，亦即於本件兩造間所適用，應可確定，則原告展揚

企業社之代表人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

人員登錄，原告展揚企業社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故

被告主張：林倩如業經撤銷登錄後，原告展揚企業社不得再

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即非有據。

　⑶再者，解退追佣項目乃係原告先前已經完成項目，因消費者

依照約定分期繳款，而於消費者當期繳款完成之條件成就，

原告即得領取該部分佣金，然而，若於消費者因故無法繼續

繳款，或有解除契約等情形而導致被告須返還予消費者已繳

款項時，則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之規定，業務員

亦應將此部分已領取之佣金返還予公司，亦可確定；據此，

則被告主張：自110年7月後因發生消費者解約情事，因此產

生需向原告展揚企業社追繳之「解退追佣金額」45,590元，

即非無據，是該部分款項，即應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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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因此，原告展揚企業社主張：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

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10,703元(計算式：3,726,484-45,5

90+29,809=3,710,703，其中29,809元〔可領佣金246,300

元-解退追佣151元-已發金額216,340元=續期業務輔導獎金2

9,809元〕為110年7月份未給付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即非

無據。

　㈤再就被告主張撤銷陳國強業務員登錄資格之過程以及原告沅

陞公司得否繼續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之部分：

　⑴被告於110年7月21日以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

條規定，而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撤銷陳國強之業

務員登錄，並終止與原告沅陞公司間之承攬契約，同時亦禁

止陳國強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亦為雙方不

予爭執，堪予確定；而被告據此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

21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陳國強業經撤銷登錄後，即不得

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⑵然而，依被告於110年3月15日之公告，在110年2月1日之後

縱使撤銷業務員登錄，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已如前

述，則原告元陞公司之代表人陳國強於110年7月21日為被告

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後，原告元陞公司自得繼續領取續期

輔導獎金，故被告主張：陳國強業經撤銷登錄後，原告元陞

公司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即非有據。

　⑶又關於解退追佣部分，於消費者因故無法繼續繳款，或有解

除契約等情形而導致被告須返還予消費者已繳款項時，則依

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之規定，業務員亦應將此部分

已領取之解退追佣金額返還予公司，亦如前述，則被告主

張：自110年7月後因發生消費者解約情事，因此產生需向原

告元陞公司追繳之「解退追佣金額」17,773元，即非無據。

　⑷因此，原告元陞公司主張：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7,788元(計算式：1,145,561-17,773

=1,127,788)，即非無據。

　㈥就原告沅陞公司請求長如處之處佣金7,859,462元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8



　⑴就原告元陞公司主張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55條，請求

長如處之處佣金7,859,462元部分，被告答辯主張：處佣金

乃係被告為激勵各營業處轄下業務團隊而設置之額外獎勵機

制，被告所發放之對象乃為營業處，並授權各營業處處長得

管理、使用被告公司所發給之佣金，用以招辦理行銷活動、

招攬客戶，或分配予各營業處轄下業務人員，繼而達成激勵

效果之獎金，營業處處長並非處佣之發給對象，僅係取得依

職權管理、使用營業處所獲處佣之權限等語。

　⑵經查，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55條分別記載「營業處

得支領之各項報酬…繁衍獎金(包含回饋獎金、提升獎金、

差額獎金)」、「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

金」等語，有上揭辦法在卷可按(卷1第81-82頁)，足見上開

處佣金乃係發給予被告之營業處，用以激勵營業員達成團體

績效目標後予以發放，其受領主體為「營業處」，並非發給

予陳國強個人或原告沅陞公司，是被告前揭主張，乃非無

由；況且，被告業已於110年7月21日以龍(110)公告字第032

4號公告裁撤長如營業處，為雙方不予爭執，則長如營業處

既已因遭被告裁撤而不存在，被告即無從發放處佣金予長如

處，亦可確定；尤其，陳國強已非長如處之處長，原告沅陞

公司更無從代長如處領取處佣金，即無從為此部分請求；是

故，被告主張：因長如營業處既已因遭被告裁撤而不存在，

陳國強已非長如處之處長，原告沅陞公司無權領取長如營業

處之處佣7,859,462元，自非無據。　　　

　㈦至就被告主張林倩如、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

條、第135條之競業禁止規定，而沒收所有佣金等部分：

　⑴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

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

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

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

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

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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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

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

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義

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訂約時

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

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兼顧其解

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而勞動契約之勞

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勞動契約亦非

僅限於僱傭契約，因此在契約自由之前提下，當事人本得因

應各自需求，訂定有名、無名或混合契約，規範彼此權利義

務，然因現今就業市場中，勞務提供者多屬於弱勢，無對等

談判契約內容之地位，為確保勞工之權益，故制定勞動基準

法為最低工作條件，並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

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只

要有部分從屬性，應認仍屬成立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

台上字第130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

　⑵而本件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前後，均係由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

倩如、陳國強二人為被告提供勞務，且雙方以公司簽訂承攬

契約方式之目的，乃係為了規避稅務法律，已如前述，被告

尚且訂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林倩如、陳國強銷售被告商

品時應依循之準則，二人並受被告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

核，況林倩如、陳國強任職時亦分別為被告長如營業處處

長、營業分處處長，被告亦係以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

止規定為由，將陳國強於被告之業務員身分予以撤銷，並禁

止林倩如、陳國強登錄為被告之營業員，足見被告對於林倩

如、陳國強具有指揮監督及考核之權限，林倩如、陳國強並

以其銷售被告產品而領取個人佣金之勞務報酬，因此縱使林

倩如、陳國強分別以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分別與被告

簽訂承攬契約，其等與被告間仍具有人格、經濟上之從屬

性，雙方法律關係仍屬勞動契約，應可確定。

　⑶又按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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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明定，此乃宣示國家對人民應有工作權之保障，然人民

之工作權並非不得限制之絕對權利，此觀之憲法第23條規定

自明。又自由之限制，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

限，民法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在私經濟領域，若私人

間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在特定條件下，對工作權加以限

制，其約定內容如未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法律強制、

禁止規定，其約定似非無效。而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係雇

主為免於受僱人之競爭行為，與受僱人約定，勞工有不使用

或揭露其在前勞動契約中獲得之營業秘密或隱密性資訊之附

屬義務，亦即，雇主制定競業禁止約定乃基於其營業秘密之

保護或企業之經營運作所必要，惟將侵害憲法所保障之勞工

的生存權、工作權與自由權等，是競業禁止約款是否有效，

應充分衡量勞資雙方當事人之合法正當權益，其限制之時

間、範圍及方式，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如可認為合

理適當，應為法之所許，否則即應認為有悖公序良俗而無

效。

　⑷而按以競業禁止約款限制員工離職後轉業之自由，以防止員

工於離職後一定期間內跳槽至原雇主之競爭對手，並利用過

去服務期間所知悉之技術等機密為同業服務，致打擊原雇主

造成傷害，依契約自由原則，並不當然即違反法律強制或禁

止規定。惟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後，對雇主即無忠誠義務，原

得利用其因工作所累積之經驗、技能，繼續發展其經濟、職

業活動，此項勞工生存權、工作權、自由權係受憲法第15

條、第22條所保障，雇主為保護自身工作權或財產權，與勞

工約定離職後禁止競業，係對勞工上開權利之限制，自應具

備相當性，始能承認其效力，如該約定不當阻礙離職勞工職

業或經濟生活之發展，即屬違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2條規

定，應認為無效。又雇主如以預擬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與勞

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而片面加重勞工之責任、使勞

工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依民

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3款規定，該條款亦屬無效。關於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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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之合理性，應就當事人間之利害關係及社

會之利害關係作總合的利益衡量而為判斷，其審查標準有：

⑴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亦即雇

主的固有知識和營業秘密有保護之必要。⑵離職勞工或員工

在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

關於無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低，並非公司之主要營業幹

部，處於弱勢之勞工，縱使離職後再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

司任職，亦無妨害原雇主營業之可能，此時競業禁止約定應

認拘束勞工轉業自由而無效。⑶限制受僱人就業之對象、時

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應不逾合理範疇，不致對離職

員工之生存造成困難。⑷需有填補勞工即受僱人因競業禁止

損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再所謂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

護之利益存在，係以有無洩漏企業經營或生產技術上之秘

密，或影響其固定客戶或供應商之虞為斷。

　⑸再審酌勞動基準法於104年12月16日增定第9條之1，其規定

乃以：「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

禁止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

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

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

合理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

理補償。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

所受領之給付。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

為二年。」等情，是該增定之內容乃係依照前揭見解而為明

文化，實質內容並無不同，而本件雙方係於105年1月1日簽

訂系爭承攬契約，被告並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上揭競業

禁止約定，自應依照上揭標準以為判斷，審酌本件系爭業務

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之競業禁止約定是否符合勞

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亦可確認。

　⑹而關於上揭競業禁止約定之部分，本件被告主張：被告所有

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被告並且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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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支付高額佣金予業務人員，作為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

且競業禁止之限制期間僅為「一年」，其範圍亦僅限制於

「原登錄之縣市」，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尚可至其他縣市

從事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而林倩如在撤銷登錄後一

月有餘，於110年8月4日另設立天譽公司，並擔任董事長，

陳國強亦隨同至天譽公司任職，業務內容與被告相同，被告

因此以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條款而拒絕給付原告展

揚企業社、沅陞公司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⑺然而，①客戶資訊本得在自由經濟市場上得以收集取得，若

未涉其他類如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內部連絡

及決策名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即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

濟價值，且殯葬市場中之商品交易價格並非一成不變，銷售

價格之決定，復與成本、利潤等經營策略有關，於無其他類

如以競爭對手之報價為基礎而同時為較低金額之報價，俾取

得訂約機會之違反產業倫理或競爭秩序等特殊因素介入時，

亦難以該行為人曾接觸之商品交易價格資訊逕認具有經濟價

值，而被告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具有

一定之經濟價值，自難認其符合營業秘密之要件。況且，②

林倩如、陳國強二人雖為長如處之高階主管，但是二人究有

何持有符合營業秘密之重要資訊，亦未見被告提出證據證

明，③且被告為上市公司，其所有重要財務資訊均已詳列於

公開之財務報表上，其佣金分配及給付方式亦經業務人員管

理辦法予以公告，亦難認具有秘密性，則被告主張：被告所

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自屬無據。

　⑻再者，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競業禁止約款雖記載限制業

務人員不得於「原登錄之縣(市)」從事競業活動，然自被告

於110年7月21日之公告，乃係禁止林倩如、陳國強不得在被

告各營業處登錄為營業人員，且由被告提出之業務人員撤銷

登錄通知單上並未記載「登錄縣市」(卷1第281-282頁)，因

此，被告主張：競業禁止範圍僅限制於原登錄縣市等語，顯

與事實不符，乃非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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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⑼況且，勞工基於勞務契約為雇主服勞務之對價，無論形式上

採用報酬抑或薪資之名義，均非屬競業禁止之補償，而且，

勞工離職後競業約款代償措施係為補償員工因競業禁止之損

害而設，其性質應認屬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對價，而應與勞工

在職期間原即得領取工作報酬為具體區隔，是應係於勞工在

職期間原約定得領取薪資、福利或報酬以外，雇主所另再為

加給，始得認屬勞工離職後競業約款代償措施，而本件被告

所給付予原告之佣金，為原告代表人林倩如、陳國強於任職

被告期間為被告服勞務之對價，此亦為被告所不予爭執，堪

予認定；因此，足認佣金並非競業禁止之代償措施，是本件

被告限制原告代表人林倩如、陳國強離職後之競業禁止約

定，並未就其等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而有合理補償，

自難認為已經符合上揭競業禁止之要件，是被告主張：因林

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條款而沒收原告展揚企業社、沅

陞公司佣金等語，即非有據，應可確定。

　㈧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展揚企

業社、沅陞公司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展揚企業社3,710,703元、沅陞公司1,127,788元，為

有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係於110年10月1日以太和法律事

務所(110)任字第1101001002號函催告被告於5日內依約給

付，上開信函已於110年10月4日合法送達予被告，有上開信

函、中華郵政掛號收件回執在卷可按(卷1第139-143頁)，則

原告請求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

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①原告展揚企業社請求被告給付3,710,703元，

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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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沅陞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127,788元，及自110年10月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

行，於原告勝訴範圍內，經核尚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

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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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1092號
原      告  展揚企業社
代  表  人  林倩如  
原      告  沅陞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強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彥任律師
            彭敬庭律師




被      告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凱莉(KELLY LEE)


訴訟代理人  余天琦律師
            熊全迪律師
            馮基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新台幣3,710,703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新台幣1,127,788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展揚企業社以新台幣1,25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3,710,703元為原告展揚企業社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以新台幣38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1,127,788元為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0%，餘由原告展揚企業社負擔5%、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負擔55%。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狀所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第一、二項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即林倩如新台幣(下同)8,974,971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20,579,429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卷1第9頁)，嗣於111年9月8日變更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8,919,859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被告應給付先位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20,506,264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卷2第339頁)，又於112年6月15日變更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3,927,04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9,251,056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卷3第65頁)，經核其聲明及請求金額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且與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規定相符，揆諸上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以備位原告為請求之部分，另為裁定)。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林倩如與陳國強為夫妻關係，為被告公司登錄業務人員，並於被告公司成立長如營業處(下稱長如處)，由陳國強擔任營業處長，林倩如擔任營業分處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林倩如並以自己所經營之展揚企業社名義與被告公司於105年1月1日簽立銷售承攬契約書，陳國強則以自己經營之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於同日簽立內容相同之銷售承攬契約書。而本件承攬契約係存在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與被告公司間，然因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或為合夥、公司法人組織，仍須自然人實際完成承攬工作，因此林倩如、陳國強則係係以自然人身份實際為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完成承攬工作之人，而被告公司之高階業務主管向來以設立公司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乃被告公司行之有年之作業方式，並符合承攬銷售實際需要，並非單純稅務規避，且此一制度確實可以解決業務主管於行銷被告公司產品時所遇到之問題。以陳國強為例，其為長如處之處長，率領長如處之業務團隊以銷售被告公司產品，其不僅須支付長如處之房租、水電費，聘請行政助理，也需對業務團隊施以教育訓練，帶領業務團隊開發拜訪客戶，印製DM等行銷文宣(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2條即約定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可自行印製銷售文宣、廣告、型錄、錄影帶、光碟等，但實際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必須向被告付費購買DM、合約書等相關文件)，均需支付費用。如果陳國強係以個人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其所收入之承攬報酬屬「一般經紀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則前述其為執行承攬業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法陳國強僅能以核定20％之必要費用，超出部分於報稅時將無法列為費用扣抵收入，等於陳國強必須自行吸收，顯不合理。故陳國強以原告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約，被告公司支付承攬報酬予沅陞公司後，沅陞公司即可將前述各項支出列為費用，合法扣抵沅陞公司之營業收入，絕非為了逃漏稅捐之目的。
  ㈡承攬人所實際支出之成本，本可列為費用扣抵收入，此乃承攬人合法權利，自未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因此從事商業活動之人，自可在法令允許之範圍內，自由選擇對其最有利之商業組織型態，是以承攬人固然可以自然人身份締結承攬契約，然實務上以公司型態成立承攬契約者，亦極為常見(事實上，公司型態承攬人應比自然人型態承攬人為多)，是以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縱使選擇成立合夥或公司組織與被告公司簽約，亦屬平常，不能認係濫用法律形式，本件兩造當事人間選擇之法律形式，與其經濟實質係相符合，亦未減少稅捐負擔，自無逃漏稅可言。
  ㈢嗣林倩如因生涯規劃，於110年6月30日向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不再擔任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依前開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款之約定：「於承攬契約終止日前已成交締約之案件業務續期佣金，除雙方另有約定從其約定或乙方公司(即原告展揚企業社)已解散清算或停止營業者另議者外，甲方(即被告公司)仍以匯款方式按期發放予乙方受領，直至付訖為止，匯款方式之約定如承攬契約第五條所載。…」等語，而就林倩如撤銷登錄前已成交締約案件業務續期佣金(續期佣金係指依被告公司之規定，客戶購買被告公司商品並支付款項後，被告公司始會支付佣金予業務人員，然因有時客戶會選擇最長8年之分期付款，故案件締約成交後，後續因客戶按月分期付款而業務人員所可按月取得之佣金，即為續期佣金)，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予原告展揚企業社。
  ㈣詎料被告公司突於110年7月21日發佈公告，不實指稱林倩如於長如處線上會議中，勸誘該處業務人員轉至同業參加與被告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已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等語，並於同日發佈公告，並表示該會議由長如處處長陳國強召開，陳國強身為長如處負責人，卻未於會議當時阻止，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規定，依承攬銷售契約第8條規定，立即終止與長如處之承攬契約關係，並終止陳國強為北一區業務副總經理之委任，陳國強、林倩如均不得在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等語，更強行將原長如處業務團隊轉至被告公司轄下其他營業處。
  ㈤然前開被告公司公告所提及之長如處110年7月14日線上會議，係因林倩如為長如處之創始人、分處長兼超級業務員，所有長如處業務員均是透過陳國強、林倩如夫婦介紹進入長如處服務，故當林倩如決定撤銷業務員登錄，且經被告公司業行處人員於110年7月13日，在各處處長之LINE群組通知時，許多長如處業務人員均大感震驚，為安撫同仁軍心，長如處方召開該次線上會議，由林倩如向長如處同仁說明其係因生涯規劃之故而離開被告公司。會議過程林倩如沒有勸誘長如處同仁離職，陳國強並表示：「只要長如處在，陳國強就會在」，強調自己會繼續留在被告公司服務，是被告公司所稱林倩如勸誘該處業務人員轉至同業參加與被告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等語，純屬子虛烏有，完全不實。
  ㈥被告公司給付予業務員之佣金，慣例均於次月25日發放上月佣金，被告公司雖於110年8月25日尚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110年7月份部分佣金，但就原告應得之110年8月份以後各期佣金，則未依約給付，經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委請律師於110年10月1日發函催告被告公司給付，被告公司仍於110年10月29日回函拒絕給付。
  ㈦茲就被告公司應依銷售承攬契約書第5條前段、第8條㈣項⑷款約定給付展揚企業社、沅陞開發有限公司承攬報酬部分，分別計算如下：
　⑴展揚企業社部分：
　①林倩如雖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然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前段約定，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110年6月30日前已締約成交案件之佣金。
　②被告雖援引被告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21條第1項：「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其應領取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及加發獎金不予發放」，稱組織輔導型獎金，無論業務人員是否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一旦撤銷登錄則無由請領之，須自其可得請領之佣金中予以扣除等語，然被告於110年2月1日明白表示「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等語，此有公告可參，故前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21條第1項之規定，業經被告公司調整並對外公告，自無再行援用之餘地。
　③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撤銷業務員登錄，陳國強則係於110年7月21日遭被告片面撤銷業務員登錄，時間點均在110年2月1日之後，依被告110年3月15日公告，原告自得繼續領取業務輔導獎金；再由被告所提出之被證15第一頁林倩如之佣金統計表記載，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起撤銷業務員登錄後，被告於同年8月給付林倩如同年7月之佣金時，也未扣除輔導獎金，被告於訴訟方主張可領佣金應扣除輔導獎金等語，自無可採。
　④因此，截至112年4月為止，原告展揚企業社得請求之金額為3,927,043元。
　⑵沅陞公司部分：
　①陳國強雖於110年7月21日遭被告公司裁撤業務人員登錄，然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款前段之約定，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110年7月21日前已締約成交案件之佣金。
　②陳國強為長如處登錄之業務人員，並為長如處之營業處長，是以陳國強除可依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5條至50條之約定領取營業處長之個人報酬外，另可依前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條至55條之約定領取長如處之報酬(一般稱為處佣金)，且前開處佣金，被告向來均係直接支付予處長陳國強個人，105年1月1日陳國強改以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成立承攬契約後，被告則將長如處應得之處佣金支付予沅陞公司，以110年1月至6月被告給付沅陞公司之款項明細為例，就被告因陳國強之銷售業績應給付沅陞公司之佣金部分，被告係列於「業務佣金對應公司發票明細表」，並於次月就此部分開立發票予沅陞公司；另就長如處之處佣金部分，被告則是於經營報表上列出當月應給付長如處之處佣金金額，並於次月就此部分開立發票予沅陞公司。是以不論陳國強銷售業績所得佣金，抑或是長如處之處佣金，被告公司向來均係支付予沅陞公司，被告臨訟竟辯稱沅陞公司無權請領長如處之處佣金等語，顯屬無稽。
　③縱認被告公司可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或終止與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之銷售承攬契約(僅屬假設)，然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縱使承攬關係終止後，先前已成交締約之案件業務續期佣金，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至完訖為止，益足徵被告公司拒絕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110年8月份起之續期佣金，與銷售承攬契約書約定有違，自無可採。
　④因此，截至112年4月為止，原告沅陞公司得請求之金額為9,251,056元(長如處7,859,462元以及陳國強1,391,594元之佣金數額合併數額)。
　㈧就被告主張原告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被告公司有權沒收原告尚未受領佣金，然上開被告片面新增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未經原告同意，並非契約，且兩造間係屬承攬關係，重在特定工作(銷售被告商品)之完成，是以被告得發布要求先位原告及轄下業務人員遵守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亦應以完成特定工作相關者為限。質言之，就業務人員之資格、銷售注意事項、銷售商品之報酬等事項，因與完成特定工作有關，被告發布管理辦法要求先位原告遵守，固屬合理；然就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撤銷登錄後之競業禁止、同辦法第135條1款禁止勸誘離職等規定，因與特定工作之完成並無關係，且因被告定有得沒收所有未發佣金之法律效果，對先位原告確屬不利，縱使被告認為有訂立此等條款之必要，亦應經雙方磋商後訂於契約之中，而不得由被告單方面決定並發布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中。特別是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撤銷登錄後之競業禁止條款，既然業務人員已經撤銷登錄，與被告間已無任何法律關係，此後業務人員之任何行為，當然均與特定工作之完成毫無關係，被告單方面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中加入此一條款限制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仍不得競業，不僅嚴重限制業務人員之職業自由，且未給予業務人員有磋商條款之機會，自無從拘束業務人員。
　㈨縱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之競業禁止條款已構成兩造間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僅屬假設，原告否認)，惟兩造間為承攬關係，縱於承攬關係存續期間，原告仍可同時與其他人成立不同之承攬契約，則兩造終止承攬關係之後，被告當然更無權限制原告職業選擇自由，自無適用競業禁止條款之餘地；況且，縱認兩造間可成立承攬關係終止後競業禁止條款(僅屬假設)，然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係適用於被告所有業務人員，自係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即使本件兩造間因屬承攬關係，無從直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然參考本件原告及所屬業務人員必須遵守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具有一定之從屬性，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仍得以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有關競業禁止條款之生效要件，作為判斷本件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有無民法第247條之1顯失公平無效之標準，而被告雖主張原告二人為業務處之高階主管，經手資料有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與客戶需求記錄，更掌握各項殯葬服務商品之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業務招攬等重要營業資訊等語，但是：
　⑴有關客戶名單部分，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經手之客戶，絕大多數均為渠等之親友，均為渠等透過長年經營之人脈所開發之客戶，從無任何「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
　⑵被告既未證明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經手之客戶名單有何類如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內部連絡及決策名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自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
　⑶有關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部分，被告公司為上市公司，其所有重要財務資訊，均已詳列於財報上，是以有關被告之營運成本，已不具秘密性，至於被告之佣金分配方式，已詳列於被告之相關管理辦法及公告，所有被告之業務人員均已知悉，且被告亦未證明有對佣金分配方式採取何種保密措施，難認其具有秘密性。又被告並未證明前開佣金分配方式有何特殊性？對被告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影響？自難認有何應受競業禁止條款保護之必要。況事實上，林倩如、陳國強二人雖為長如處之高階主管，但渠等僅係負責銷售之業務人員，經手之資訊均為可對外揭露之資訊而不具秘密性(如果不能揭露，就無法用以對外銷售)，且渠等所接觸者亦僅有營業處內部之事項，根本不會接觸到被告公司產品的核心能力，是以被告公司並無值得以競業條款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⑷再者，系爭競業禁止條款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原登錄之縣(市)」從事競業活動，然查：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於登錄之時，並未特別註明登錄縣市，亦不會限定業務人員可從事業務活動之縣市，是以如就前開約定字面解釋，林倩如、陳國強於「登錄」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時，既未註明登錄縣市，即不受前開競業禁止條款之拘束，反之，如以業務人員實際活動區域為準，然被告公司從不會限制業務人員僅能於特定區域內銷售被告公司產品，而林倩如、陳國強所服務之長如處雖設於台北市，然其客戶遍佈全台，是以如將被告之業務人員管理辦理第22條所稱「原登錄之縣(市)」解釋為「該業務人員實際銷售區域」，等於將競業禁止之區域擴大到全台在內，如此解釋顯然對林倩如、陳國強之工作權造成過大侵害，益徵該競業禁止條款有民法第247條之1所規定顯失公平之情事。
　⑸被告辯稱林倩如、陳國強所經營之長如處設於台北市，故係限制渠等於撤銷登錄後不得於台北競業等語，然查：被告前述辯解顯與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用文字不符，事前亦從未告知所有業務人員，尤其被告之解釋更與常理不符(業務人員可以全台作業務，僅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台北競業，究竟要保護被告何種利益？)，而無足採。
　⑹被告既宣稱系爭條款競業禁止之目的係保護被告之正當營業利益等語，然被告之解釋方式卻是要將林倩如、陳國強等人逐出渠等居住、工作數十年之台北市，完全未見被告就此有何正當營業利益考量，顯然系爭競業禁止條款之真意，係在於製造業務人員之不便，阻止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成為被告之競爭者。然此種「避免競爭」之考量，顯與公平交易法第1條之規定相違，並非法律應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且依民法第72條之規定，亦應屬無效。
　⑺更遑論林倩如、陳國強等人於被告所屬生命產業已服務數十年，此乃渠等最熟悉擅長之工作領域，如限制其不得再行從事相同或類似之工作，等於將渠等逐出此一產業，剝奪渠等以最擅長之專長技能營生之權利，影響渠等之人格與經濟利益甚鉅，縱使被告因有保護正當營業利益之考量而必須限制原告於撤銷登錄後之競業(僅屬假設，原告否認)，被告亦應給予因此受限制之原告合理補償。然被告從未給予原告等人任何補償，自屬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而屬無效。
　⑻林倩如於撤銷登錄被告公司業務人員後自行成立天譽公司，然定位係與各禮儀公司合作，銷售各禮儀公司之產品與服務，而被告公司則是開發殯葬產品及禮儀服務，原則上並不自己銷售，而是委由承攬關係之業務團隊代為銷售。二者在市場上定位不同，林倩如縱於撤銷被告業務人員登錄後另行成立天譽公司，亦無競業可言。
　⑼且被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陳國強、林倩如二人於110年7月14日長如分處線上會議中有勸誘業務人員轉至同業競業之情事，至於其提出之被證7照片，照片中之楊惠雯、徐素貞二人係於110年11月22日始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於110年12月16日隨天譽公司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拜訪，顯然被證7與被告公司110年7月21日公告內容無關，不能以被證7之內容，推論林倩如、陳國強有何被告公司110年7月21日公告所稱勸誘被告公司業務人員轉至同業競業之行為，充其量僅能證明照片中之楊惠雯、徐素貞二人，於110年11月22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後，有於110年12月16日隨天譽公司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拜訪，但無從證明林倩如、陳強國二人有何勸誘渠等由被告公司轉至天譽公司任職之行為。
　⑽事實上，楊惠雯、徐素貞二人均是自被告公司營業處離職後，本有選擇工作之自由，自行透過人力銀行至天譽公司投履歷求職，林倩如因曾與渠等共事多年，熟知渠等之工作能力，故當然錄取，林倩如、陳國強二人並無任何勸誘楊惠雯、徐素貞之行為。且縱使渠等因曾與林倩如、陳國強共事，信任林倩如、陳國強之能力與理念，故於自被告公司營業處離職後選擇至天譽公司應徵，亦非法所不許，不能單憑楊惠雯、徐素貞嗣後至天譽公司任職，即率認林倩如、陳國強有何勸誘被告公司業務人員離職後至同業任職之行為。被告公司僅憑臆測即指摘林倩如、陳國強勸誘渠等自被告公司離職至天譽公司任職等語，自無可採。
　⑾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撤銷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登錄後，陳國強仍持續督促長如處同仁拼業績，長如處亦於110年7月16日舉辦教育訓練，說明被告公司所屬生命產業之前景，以及宣揚被告公司之優勢，該次教育訓練除要求長如處全體同仁參加外，並要求長如處同仁介紹新朋友參加，希望藉此吸引對被告公司業務有興趣之業務新人。益足徵直至陳國強遭被告公司撤銷登錄、長如處遭裁撤之前，陳國強及長如處仍在為被告公司之業績竭盡心力，是以被告公司竟稱陳國強未於長如處110年7月14日線上會議時制止林倩如勸誘業務員離職轉至同業等語，並以此為由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及裁撤長如處，實屬無稽，毫無可採。
　⑿又對於被告提出綜合辯論意旨續狀變動「解退追佣金額」之數額，無意見，但不同意被告就原告應領佣金之數額及計算方式，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之佣金數額及計算方式仍如同前述；且就撤銷登錄業務人員可否請領輔導獎金之部分，被告已於110年3月15日公告，表示「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等語。本件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起撤銷業務員登錄，陳國強則係於110年7月21日遭被告片面撤銷業務員登錄，時間點均在110年2月1日之後，是以被告計算方式將輔導獎金予以扣除，自無理由。
　㈩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3,927,04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公司9,251,056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於105年1月1日與被告分別簽訂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概括承受原告各自代表人林倩如及陳國強與被告間承攬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且同意銷售紀錄依被告業務行政單位資料為據，並於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條規定原告有遵守被告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之義務：「乙方為銷售行為時，應遵守並監督管所屬業務人員遵守甲方所定之商品售價、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尤不得承諾代售、誇大投資獲利等行為)…」等情，依此兩造係以原告銷售被告商品，並依被告規定填繳買賣契約書等相關文件至原告公司，被告並據此製發商品證明書、客戶收執買賣契約書、發票等，被告再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按客戶繳納款項情形，逐月認列原告可受領佣金，此觀承攬銷售契約書第5條：「乙方之佣金，甲方應按月計算並依乙方所指定之帳戶，以匯款方式付予乙方…」即明。是雙方約定以客戶實際繳納商品款項，作為原告提供承攬勞務之工作成果，而與原告所受領之佣金互有對價關係。
　㈡而實務上為維繫品牌之形象與商譽，品牌商與其他經營其品牌產品銷售之公司簽署契約，明定該公司及其所屬人員應遵守品牌商所訂定之銷售規範，相關人員管理辦法亦應為公司所屬人員所遵守，以達契約之目的，而生命服務產業主要銷售商品乃為禮儀服務、塔墓商品及生前契約等生命產品，消費者的信仰、親情感受與信賴往往為生命產品所著重的主要訴求。再者生命服務有其延續性，不僅服務期間可能擴張至產品購買者/使用者身故後數十年，甚至服務對象亦可能從產品使用者延續至其親屬，生命服務產業之產品極度重視品牌形象以及服務提供品質，因此被告對於承攬其生命服務商品之銷售公司及其履行輔助人(即業務銷售人員)更須建立一定管理規則，以建立品牌形象與價值，維繫生命服務商品之服務品質。此觀諸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於105年1月1日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承攬銷售契約，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業明確規範原告及代表人、業務人員，均有遵守被告所定相關業務管理辦法之義務，且受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就原告代表人及所屬人員違反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亦設有損害賠償責任之約定。再由系爭承攬銷售契約第7條「本契約之內容甲方得隨時修正並公告頒佈，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乙方同意遵守辦理，絕無異議。」及管理辦法第4條「本辦法呈奉董事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本公司將另行呈報後公告補充。」則承攬銷售契約書及管理辦法均訂有被告得修改契約內容、公告補充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應可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容許被告以公告或規定補充承攬契約不足之處。是綜觀兩造簽署承攬銷售契約書之真意，被告於109年修正並公告頒布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對於原告應有適用，原告當受該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
　㈢被告於109年修訂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時，均已依規定向所有業務人員公布，且原告亦從未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修訂表示異議，甚至繼續向被告承攬銷售服務；嗣原告於民事起訴狀中業提出被告於109年3月施行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並據此向被告請求佣金，顯係已明確知悉且有意受109年間被告頒布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原告恣意主張不受被告於109年3月施行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已有違反誠信原則、禁反言原則之嫌。
　㈣故按契約整體條文解釋，應可認原告之代表人及其所屬業務人員均應受被告所訂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林倩如及陳國強作為原告之代表人，自應依約遵守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且原告應就原告所屬人員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依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分別設有撤銷登錄後及登錄期間之競業禁止等業務行為規定，其中第22條、第135條分別規定業務人員於登錄期間或撤銷登錄後一年內從事競業行為，被告有權依前揭規定，將未發放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而予以沒收。
　㈤況且本案兩造間契約性質乃為承攬關係，並非勞動契約，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並無適用勞基法第9-1條之餘地。原告要無從援引勞動基準法第9-1條規定遽斷於承攬契約中未給付補償金之競業禁止條款當然無效，因此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精神，契約雙方自得依據其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合意約定相應之契約內容。競業禁止條款並不限於具有從屬性之僱傭契約，他種類型之契約，包括承攬契約、委任契約等雙方係成立無從屬關係之勞務契約，亦得依兩造契約所欲實現之目的約定競業禁止條款，且由法院實務上見解可知，競業禁止條款自可為承攬關係當事人所約定，而非勞動契約之契約當事人，亦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為契約終止後之競業禁止約定，被告逕以前揭實務見解所涉契約類型與承攬契約有異，陳稱承攬關係並無成立契約終止後競業禁止條款之餘地，不僅有論理上之謬誤，更係於法無據，與契約自由、私法自治之精神明顯有悖，要無足採。
　㈥再者，競業禁止約定所保護之法益，其目的非僅限於營業秘密，尚包括避免惡性競爭、員工相互挖角等不當行為，而殯葬業市場主要銷售商品乃為禮儀服務、塔墓商品及生前契約等生命產品，消費者的信仰、親情感受與信賴往往為生命產品所著重的主要訴求，除了價錢以外，消費者作消費選擇時優先考量的因素往往乃為該商品之提供區域是否與其鄰近而得滿足其情感需求，相同區域之塔位、容易抵達之墓地往往會成為消費者之首選，並且透過業務人員獲取消費者信賴而使消費者願意將親人或自身之生命產品需求委託予給特定業者，因此殯葬業的市場地域性、人際關係依賴性極高，擴充業務經常必須仰賴在地之業務人員長期經營、從事地域深耕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以及了解客戶需求，並且透過業務人員與客戶間積極的售後互動累積口碑，建立品牌形象，繼而將殯葬服務介紹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因此，公司往往在同一地域內，必須投注大量業務人力經營客戶關係、了解客戶需求，因此透過公司與業務人員簽訂競業禁止條款，得一定程度防免產業間員工相互挖角之不當行為。因此考量殯葬業之市場特性，透過簽訂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始能為有效防免產業間之業務人員相互挖角、惡性競爭以及商業利益之不當侵害，足徵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訂定之競業禁止條款，係為實現其銷售承攬契約之目的，自有值得保護之利益所在。
　㈦而原告二人作為業務處之高階主管，因長年承攬被告公司之生命產品銷售經驗與承攬銷售過程，所經手之資料不僅有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與客戶需求紀錄，更包括基於公司內部人身分方得知悉、掌握之各項殯葬服務商品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業務招攬等足以影響被告公司市場競爭力之重要營業資訊。縱可於銷售過程中對外揭露而不受營業秘密法之規制，亦不代表被告公司願意與其他同業公司相互分享此一銷售競爭之重要營業資訊，遑論倘為競爭公司所知悉或為離職之業務人員恣意使用，將可能造成該區域內之削價競爭，甚至利用該資訊形成不公平之競爭秩序。況兩造間銷售承攬契約書第4條亦清楚約定，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因此兩造既已於銷售承攬契約書中明定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並設立競業禁止條款，甚至每月願意支付高額佣金予業務人員，而原告二人可受領少則8、9萬元，多則可高達50萬元之佣金，益證被告希冀透過高額佣金制度留住業務人員人才，並透過與高階主管簽訂競業禁止條款，實現其銷售承攬契約之目的，包括有效避免產業間相互挖角之不當行為，更可避免惡性競爭以及商業利益之不當侵害，自有值得保護之利益所在。
　㈧而原告將正當營業利益之概念不當置換為營業秘密，以營業秘密法要件限縮解釋競業禁止條款所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顯對於二者之保護客體、規制目的與要件有所誤解。兩造間於銷售承攬契約中約定競業禁止條款，其目的正係為了防免承攬人於契約關係終止後，利用銷售過程中知悉之業務資訊為不公平競爭，要不容承攬人逕以該資訊不具備秘密性、經濟價值性，並非營業秘密為由，為有悖於該競業禁止條款所欲規制之不當競爭行為。
　㈨況且系爭競業禁止條款係以「原登錄之縣（市）」做為區域限制，並無被告所指「登錄時未註明地點」或「以業務人員實際活動區域為準」之情形，由於生命產業乃為國家所管制之產業，經營殯葬設施、承攬殯葬禮儀服務以及銷售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除須向其所在之縣市政府申請經營許可外，其尚需加入營業處所所在地公會方得營業，且銷售生命產品之營業處所亦須報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備查，是縱使其客戶居住地遍布全台，惟其銷售服務所提供之地點仍僅限於已核發經營許可之直轄市縣（市），被告稱業務人員並不會限定從事業務活動之縣市顯然係出於對殯葬產業管制政策之曲解，此由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第1項、第42條第3項、第50條、第56條第2項等規定亦可得知。
　㈩復觀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一年內，在原登錄之縣(市)，不得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或提供他人本公司之營業資料，或勸誘本公司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或參加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如有違反者，其未發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皆予沒收。」其競業禁止限制期間乃為一年，且其範圍限制於原登錄之縣市，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尚可至其他縣市從事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況該條款僅禁止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向第三人提供自被告公司取得之營業資料，並未禁止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自行利用所知為業務招攬。因此，按系爭競業禁止條款，原告仍可於台北市以外之縣市從事相同產品之業務活動，甚至利用自己於被告公司內部取得之客戶名單與接觸經驗、生命產品知識等資訊為業務拓展，要無原告所稱逐出此一產業、剝奪專長技能營生之權利等影響原告人格與經濟利益甚鉅之情形，按前揭法院實務見解，系爭競業禁止條款對被告所形成之限制甚小，顯無逾合理範疇，難謂有顯失公平之情勢。
　遑論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林倩如於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即於距離被告經營之長如分處(台北市○○○路0段00號7樓)僅不到2公里之範圍內，另行成立天譽公司(台北市建國北路2段33巷1樓)，與另一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陳國強共同從事與被告相同之生命產品銷售業務、招攬被告公司長如處所在縣市之台北市客戶，顯有意於相同地域內，利用於被告公司承攬業務銷售時所獲取之資源及建立之客戶關係，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惡意，原告逕以被告未支付補償費為由，濫用民法第247-1條而主張系爭競業禁止條款無效，惡意於被告長如分處之業務領域內從事相同業務之競爭行為，顯已悖於誠信原則，有權利濫用之虞。
　倘依約定事實客觀可認定受競業禁止限制之當事人報酬高於未受有競業禁止之一般報酬水平時，堪認受限制人所受領之報酬已包含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此為我國近年實務判解所肯認，而被告為激勵員工久任，設立諸多獎勵機制，諸如繫之於客戶繳款情形之個人續期佣金外，以及加發獎金、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管銷津貼等以處為單位之獎金機制，以激勵業務人員積極推廣業務。除此之外，原告沅陞公司法定代理人陳國強以及展揚企業社之法定代理人林倩如作為被告公司之營業處長、營業分處長，於承攬期間，尚得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受領高額之位階佣金，以及顯非基於其工作給付而生之業務輔導獎金(即與其轄下業務人員每室位階佣金之差額)等表彰其辛勞帶領轄下業務人員之額外獎勵佣金，再由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可知，倘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於一年內並未從事競業行為，將得繼續受領未發之個人續期佣金，該佣金數額顯已足夠維持其撤銷登錄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且與系爭競業禁止條款所定一年期間、職業活動區域限於原登錄之縣(市)等影響範圍甚小之限制，尚屬合理之補償金額。
　再者，被告亦於110年8月25日分別匯付7月結算林倩如、陳國強提供銷售服務之續期佣金216,340元、263,806元至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銀行帳戶，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若原告之所屬業務人員林倩如、林國強於撤銷登錄後一年內並未從事競業行為，截至110年12月原告展揚企業社尚得受領之佣金高達116萬6,690元，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亦得受領31萬3,171元。該佣金數額顯已足夠維持其所屬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且與系爭競業禁止條款所定一年期間、職業活動區域限於原登錄之縣(市)等影響範圍甚小之限制，尚屬合理之補償金額。且衡諸社會交易常情，倘若非基於對業務人員以及高階主管之競業禁止條款為補償，當毋庸於兩造承攬關係結束後，繼續給付如此高額且計算期間非短之獎金。是堪認被告已有透過建立業務人員、業務高階主管撤銷登錄以後持續發給之高額獎勵佣金制度作為誘因，激勵業務人員、業務高階主管於撤銷登錄後遵守競業禁止條款，堪認該獎勵佣金制度即為被告因競業禁止條款所給付之合理補償。
　但是，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業務人員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向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不再擔任被告公司業務人員，孰料，其竟在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於110年8月4日另設立天譽公司並擔任董事長，而天譽公司業務內容包括「生命產業相關產品之定位、規劃設計與行銷服務」、「獨家設計、獨家代理全台物超所值墓園、塔位、牌位之優質商品」、「獨家設計、獨家代理全台首創結合公益生前契約」等，且由訴外人國寶集團旗下關係企業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設立，並於110年9月初即開始負責推廣銷售國寶集團之「國寶福益生前契約」、「私立國寶北海福座墓園附設納骨塔骨灰(骸)存放單位及墓基」等生命產品，此有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10年9月11日北市殯管字第1103011736號函同意備查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天譽公司為生前契約之銷售通路，以及新北市政府110年9月22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105079196號函同意備查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為納骨塔之銷售通路可稽。然而，國寶集團成立於79年間，並於82年推出全國第一張生前契約，資本額新台幣33億元，同樣於全台經營北海福座、慈安園、福音山、國寶中投福座、國寶台南福座等塔墓，旗下關係企業包括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國寶集團與被告之主力皆為集合性納骨塔，且均提供消費者生前契約、禮儀服務和塔墓商品之一條龍式服務，不僅於殯葬市場中與被告公司互別苗頭，亦於房地產投資市場上短兵相接，與被告公司被業界視為殯葬業之龍頭企業。因此，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確於撤銷登錄一年內，在台北市從事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國寶集團生前契約、納骨塔商品之推廣銷售業務，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之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公司自有權沒收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
　而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時值為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之處長，其於110年7月14日召開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線上會議（下稱系爭線上會議），並邀請已撤銷業務人員登錄、非屬被告公司業務人員之林倩如參與系爭線上會議，並向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其他業務人員說明未來職涯規劃，期間涉有勸誘被告公司長如業務處之業務人員轉至其他同業從事類似之業務活動，被告公司經長如營業處之業務人員為內部檢舉，始知悉上情。而原告固然提出長如處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並稱長如處同仁質疑被告知人證物證之真實性等語，惟觀該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該群組共有長如處業務人員45人，卻僅有寥寥數人回應簽署要求被告公司提出證據，顯然並非多數業務人員之想法。況查，Hector於對話中明確稱「今天因為長如的不團結…」等語、業務人員鄭秀雯亦表示「其實我很難過長如有這樣的抓耙子，那天開會是我們長如人自己的會議，不管想法如何，對不需用這樣的方法來對待所有長如的伙伴」等語，暗指長如處有業務同仁不團結並私下向總公司提出檢舉打小報告之「抓耙子」，益證110年7月14日之線上會議中確有勸誘情事。
　因此，原告沅陞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以被告公司處長身分召集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業務人員，未經被告公司同意，邀請已非業務人員之林倩如參與公司內部業務會議，已涉有洩漏被告公司營業秘密之虞，甚至利用職權協助林倩如召開系爭線上會議、給予林倩如發言機會，得以勸誘業務人員離開長如營業處，至其他公司從事相同業務性質之工作，儼然構成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第1項第1款後段規定，經被告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終止與陳國強間銷售承攬契約、禁止陳國強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並根據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第1項第1、6款規定，沒收陳國強所得領取之佣金，是原告沅陞公司早已無請求尚未領取佣金之權利。
　甚至，被告公司更進一步發現，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與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勸誘被告公司其他業務人員離開被告公司營業處並至其他公司從事類似業務，並導致被告公司營業處數名高階主管離開營業處至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包括財務長詹淑娟、營建處協理簡聖潔、行銷企劃處資深經理黃仁澤(遑論該等業務人員恐亦涉違反競業禁止條款)，此觀林倩如帶領之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國寶集團活動照片及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尾牙照片中均可見先前於被告公司任職之業務人員，此亦由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寄發予原長如處客戶之信件中，內容更清楚明確載道：「…我團隊成員全來自生命產業知名品牌核心經營主管，集結財務精算、商品設計、趨勢營銷之翹楚」等語，益證林倩如確實於110年6月30日撤銷登錄後勸誘業務人員至其設立之公司從事與被告公司競業之行為。況查，前揭信件中同時載有「…有任何服務需求，敬請不吝來電0955-XXXXXX；或是聯絡我的先生陳國強0936-XXXXXX」等語，足見陳國強亦於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國寶集團生前契約、納骨塔商品之推廣銷售業務，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公司自有權沒收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
　原告雖另主張稱應發予長如處之管銷津貼及繁衍獎金，自應由被告公司依承攬銷售契約給付予原告沅陞公司等語，然被告公司為激勵各營業處之業務銷售團隊達成業績目標，雖設有管銷津貼、繁衍獎金等獎勵機制，惟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八節營業處一節，已明定管銷津貼及繁衍獎金之受領主體乃為營業處，要非營業處長，且被告公司各營業處內業務人員均各別與被告公司成立承攬銷售契約，並以營業處為據點提供銷售服務，支領被告公司所發放之報酬、銷售佣金，是各營業處之業務人員縱為處長所管領，其與該營業處處長間並無僱傭或承攬關係，而係本於與被告公司間之承攬銷售契約在各營業處提供銷售服務。原告稱長如營業處並非被告公司之內部單位，且各業務人員均為陳國強(前長如營業處處長)之業務團隊，盈虧均與被告無涉，顯已有違社會商業常理。遑論，原告已自承「處佣」係被告為激勵各營業處轄下業務團隊而設置之獎金機制，是被告公司乃授權各營業處處長得管理使用被告公司所發給之處佣，並分配予各營業處轄下業務人員，繼而達成激勵之效果。倘各營業處處長均可恣意本於所有權向被告公司支領處佣，甚至於承攬關係終止之後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其處佣，該獎勵機制所欲達成之目的豈非蕩然無存？因此，縱使被告公司過去曾將處佣支付予陳國強所開設之沅陞公司，亦僅為帳務便利之安排，要非原告有權據以向被告請領屬長如處之處佣，原告迄今仍未能提出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處佣之請求權依據，且說詞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說，要難憑藉被告過去曾將處佣給付予沅陞公司，據認原告沅陞公司有請求被告給付處佣之權利。
　而展揚企業社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3,972,784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151元、業務輔導獎金164,715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16,340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3,726,484元)，截至111年4月25日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45,590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2,925,549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755,345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925,549=755,345)；而沅陞公司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1,409,578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211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63,806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1,145,561元)，截至111年4月25日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17,773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1,094,823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32,965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094,823=32,965)。惟就長如處未發佣金7,859,462元部分，沅陞公司負責人陳國強已非長如處營業處處長，自無請求長如處「處佣」之權利。
　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銷售承攬契約書、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被告公司函、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太和法律事務所函、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林倩如個人未領佣金客戶明細、長如處未領佣金客戶明細、長如矗立年業績狀況、被告公司營收狀況、展揚企業社商業基本登記資料、沅陞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被告公司官網登入頁面截圖、被告公司給付陳國強佣金之明細表、沅陞公司開立之發票、被告公司給付長如處佣金之明細表、被告公司官網資料、YAHOO股市資料、110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被告公司公告、截至112年4月25日止之佣金統計表等文件為證(卷1第69-190、219-227、365-419頁，卷2第213-228頁，卷3第23-25、99-103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之主張，而以前詞資為抗辯，並提出今周刊新聞報導、自由財經雜誌報導、天譽公司於104人力銀行簡介、天譽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台北市殯葬管理處函、新北市政府函、天譽公司參加國寶集團活動照片、天譽公司尾牙照片、業務人員撤銷登錄通知單、長如處及林倩如、陳國強至110年7月21日止之佣金明細、天譽公司廣告信函、被告公司110年8月25日匯款明細、截至111年1月25日之佣金統計及預期未發佣金明細、佣金明細、長如處業績明細等文件為證(卷1第263-282、315-318頁，卷2第355-357、403-437頁，卷3第59-63頁)；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依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展揚企業社佣金3,927,043元、沅陞公司佣金9,251,056元(長如處7,859,462元+陳國強1,391,59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被告主張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沒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以及扣除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有無理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金額計算部分：經查，被告主張依其提出之佣金明細及統計表記載，展揚企業社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3,972,784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151元、業務輔導獎金164,715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16,340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3,726,484元)，截至111年4月25日再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45,590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2,925,549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755,345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925,549=755,345)；而沅陞公司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1,409,578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211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63,806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1,145,561元)，截至111年4月25日再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17,773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1,094,823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32,965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094,823=32,965)；長如處未發佣金則為7,859,462元，有上揭佣金明細表、匯款紀錄、佣金統計表在卷可按(卷2第355-405、505-538頁)，而原告就上揭金額之計算部分雖主張：對於被告變動解退追佣金額之數額，無意見，但不同意被告就原告應領佣金之數額及計算方式等語，然原告就金額計算部分，並未提出證據以為佐證，是本件自應以被告提出之佣金明細、佣金統計表為雙方會算之依據，合先敘明。
  ㈢就雙方所提出雙方所簽訂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承攬銷售契約書是否適法及是否於本件訴訟主張之部分：①經查，本件原告林倩如、陳國強為被告公司登錄業務人員，並於被告公司成立長如處，由陳國強擔任營業處長，林倩如擔任營業分處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林倩如、陳國強以自己所經營之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名義於105年1月1日概括承受林倩如、陳國強對於被告公司依據原承攬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並於同日與被告公司分別簽立銷售承攬契約書，由林倩如、陳國強以自然人身份實際為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完成承攬工作之事實，為雙方所不爭執，並有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承攬銷售契約書在卷可按(卷1第149、153、69-72頁)；②而就將提供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轉換成為以原告之商號、公司與被告公司簽訂承攬契約之緣由，亦據原告主張略以：此種締約乃被告公司行之有年之作業方式，並符合承攬銷售實際需要，且以個人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其所收入之承攬報酬屬「一般經紀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則前述其為執行承攬業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法僅能以核定20%之必要費用，超出部分於報稅時將無法列為費用扣抵收入，故以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約，被告公司支付承攬報酬予原告公司後，原告公司即可將前述各項支出列為費用，合法扣抵原告公司之營業收入，並非為了逃漏稅捐之目的等語；③因此，足見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前後，均係由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提供勞務，未有所變動，而締約之目的，係是要利用公司商號可以提列成本之數額，可以超越個人所得稅務規定得提列之成本上限，並規避個人所得稅累進稅制之規範，而以公司簽訂承攬契約之方式，可以提列所有成本以及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率之方式繳納稅款，由此以觀，自應屬於規避稅務法律之不當行為，可以確定；但是，經徵詢雙方，均表示其本件爭執之範圍，係以雙方所簽訂之承攬契約作為其所主張與答辯之基礎，故本件訴訟乃依照雙方主張，以雙方所簽訂之承攬契約，作為判斷之基礎，合先敘明。
　㈣就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約定部分：　
　⑴依照雙方所簽訂之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條：「乙方(即原告)為銷售行為時，應遵守並監督管所屬業務人員遵守甲方所定之商品售價、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尤不得承諾代售、誇大投資獲利等行為)…」、第7條：「本契約之內容甲方得隨時修正並已公告頒佈，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乙方同意遵守辦理，絕無異議。」等規定，有承攬銷售契約書可按；因此，被告公司主張：據此制定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被告以及林倩如、陳國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時應依循之準則，且其並受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應堪採信，堪予確定。
  ⑵而依照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所約定適用之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條：「本辦法呈奉董事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本公司將另行呈報後公告補充。」、第8條第2項前段：「契約期間內，如乙方違反本契約之任一約定或業務管理辦法之相關規範，經甲方通知改善仍不改善者，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乙方負責人(即營業處之處長)如因違反業務管理辦法而經甲方撤銷業務人員登錄資格者，視同甲方終止本承攬契約關係。」、第8條第3項前段：「契約期間內，如乙方未達甲方所頒佈『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考核標準者，甲方有權終止本契約關係且裁撤乙方設立之營業處所。」、第9條第1項：「乙方如有違反本條任一約定者，造成甲方受有損害者，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所屬人員如有違反者，視同乙方違約。」、第22條：「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一年內，在原登錄之縣(市)，不得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或提供他人本公司之營業資料，或勸誘本公司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或參加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如有違反者，其未發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皆予沒收。」，以及第135條：「業務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撤銷登錄並永不錄用：一、未經公司許可，介紹客戶至公司之同業購買商品，或參與同業之產品銷售或參加與公司相同性質之組織運作或意圖誘使其他業務人員參與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者。…六、上開情事，若係業務人員有效登錄期間所發生，公司於該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始知悉，仍以違約論，公司仍得自違約事實發生日起，沒收其爾後領取佣金之權利，情節輕微者，公司得以視未發佣金為懲罰性違約予以沒收，但若影響加劇，公司得以追討必要損失之賠償。」等規定，有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可按；因此，被告主張：就原告代表人及所屬人員違反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亦設有損害賠償責任之約定，亦可確定。
　㈤其次，就被告主張撤銷林倩如業務員登錄資格之過程，以及原告展揚企業社得否繼續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之部分：
　⑴按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而被告再於110年7月21日，依上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以龍(110)總字第0388號函通知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違反上開規定，並禁止林倩如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此有上揭通知、公告在卷可按(卷1第129、131頁)，且為雙方不予爭執，堪予確定；而被告乃據此主張：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第1款：「分期佣金之發放，依下列規定辦理：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其應領取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及加發獎金不予發放，而該員之個人續期位階佣金發放100%予原舉績人」之規定，林倩如業經撤銷登錄後，即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⑵然而，依照原告所提出被告於110年3月15日所為之公告記載略以：「為培植、壯大龍巖業務部隊，加強增員以及晉升誘因，本次結構性的修訂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新制度統一於110年8月起全面上線…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修訂摘要如下：…㈢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等語(卷3第23頁)，乃將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之約定已為變動，而依照上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7條，以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條等規定，其既已約定得以公告之方式作為雙方間契約之補充，足見依上開公告，在110年2月1日之後縱使撤銷業務員登錄，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亦即於本件兩造間所適用，應可確定，則原告展揚企業社之代表人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原告展揚企業社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故被告主張：林倩如業經撤銷登錄後，原告展揚企業社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即非有據。
　⑶再者，解退追佣項目乃係原告先前已經完成項目，因消費者依照約定分期繳款，而於消費者當期繳款完成之條件成就，原告即得領取該部分佣金，然而，若於消費者因故無法繼續繳款，或有解除契約等情形而導致被告須返還予消費者已繳款項時，則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之規定，業務員亦應將此部分已領取之佣金返還予公司，亦可確定；據此，則被告主張：自110年7月後因發生消費者解約情事，因此產生需向原告展揚企業社追繳之「解退追佣金額」45,590元，即非無據，是該部分款項，即應予以扣除。
  ⑷因此，原告展揚企業社主張：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10,703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9,809=3,710,703，其中29,809元〔可領佣金246,300元-解退追佣151元-已發金額216,340元=續期業務輔導獎金29,809元〕為110年7月份未給付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即非無據。
　㈤再就被告主張撤銷陳國強業務員登錄資格之過程以及原告沅陞公司得否繼續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之部分：
　⑴被告於110年7月21日以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規定，而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並終止與原告沅陞公司間之承攬契約，同時亦禁止陳國強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亦為雙方不予爭執，堪予確定；而被告據此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陳國強業經撤銷登錄後，即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⑵然而，依被告於110年3月15日之公告，在110年2月1日之後縱使撤銷業務員登錄，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已如前述，則原告元陞公司之代表人陳國強於110年7月21日為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後，原告元陞公司自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故被告主張：陳國強業經撤銷登錄後，原告元陞公司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即非有據。
　⑶又關於解退追佣部分，於消費者因故無法繼續繳款，或有解除契約等情形而導致被告須返還予消費者已繳款項時，則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之規定，業務員亦應將此部分已領取之解退追佣金額返還予公司，亦如前述，則被告主張：自110年7月後因發生消費者解約情事，因此產生需向原告元陞公司追繳之「解退追佣金額」17,773元，即非無據。
　⑷因此，原告元陞公司主張：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7,788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127,788)，即非無據。
　㈥就原告沅陞公司請求長如處之處佣金7,859,462元部分：
　⑴就原告元陞公司主張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55條，請求長如處之處佣金7,859,462元部分，被告答辯主張：處佣金乃係被告為激勵各營業處轄下業務團隊而設置之額外獎勵機制，被告所發放之對象乃為營業處，並授權各營業處處長得管理、使用被告公司所發給之佣金，用以招辦理行銷活動、招攬客戶，或分配予各營業處轄下業務人員，繼而達成激勵效果之獎金，營業處處長並非處佣之發給對象，僅係取得依職權管理、使用營業處所獲處佣之權限等語。
　⑵經查，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55條分別記載「營業處得支領之各項報酬…繁衍獎金(包含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等語，有上揭辦法在卷可按(卷1第81-82頁)，足見上開處佣金乃係發給予被告之營業處，用以激勵營業員達成團體績效目標後予以發放，其受領主體為「營業處」，並非發給予陳國強個人或原告沅陞公司，是被告前揭主張，乃非無由；況且，被告業已於110年7月21日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裁撤長如營業處，為雙方不予爭執，則長如營業處既已因遭被告裁撤而不存在，被告即無從發放處佣金予長如處，亦可確定；尤其，陳國強已非長如處之處長，原告沅陞公司更無從代長如處領取處佣金，即無從為此部分請求；是故，被告主張：因長如營業處既已因遭被告裁撤而不存在，陳國強已非長如處之處長，原告沅陞公司無權領取長如營業處之處佣7,859,462元，自非無據。　　　
　㈦至就被告主張林倩如、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之競業禁止規定，而沒收所有佣金等部分：
　⑴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訂約時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而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勞動契約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因此在契約自由之前提下，當事人本得因應各自需求，訂定有名、無名或混合契約，規範彼此權利義務，然因現今就業市場中，勞務提供者多屬於弱勢，無對等談判契約內容之地位，為確保勞工之權益，故制定勞動基準法為最低工作條件，並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只要有部分從屬性，應認仍屬成立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
　⑵而本件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前後，均係由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為被告提供勞務，且雙方以公司簽訂承攬契約方式之目的，乃係為了規避稅務法律，已如前述，被告尚且訂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林倩如、陳國強銷售被告商品時應依循之準則，二人並受被告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況林倩如、陳國強任職時亦分別為被告長如營業處處長、營業分處處長，被告亦係以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規定為由，將陳國強於被告之業務員身分予以撤銷，並禁止林倩如、陳國強登錄為被告之營業員，足見被告對於林倩如、陳國強具有指揮監督及考核之權限，林倩如、陳國強並以其銷售被告產品而領取個人佣金之勞務報酬，因此縱使林倩如、陳國強分別以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分別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其等與被告間仍具有人格、經濟上之從屬性，雙方法律關係仍屬勞動契約，應可確定。
　⑶又按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15條所明定，此乃宣示國家對人民應有工作權之保障，然人民之工作權並非不得限制之絕對權利，此觀之憲法第23條規定自明。又自由之限制，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民法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在私經濟領域，若私人間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在特定條件下，對工作權加以限制，其約定內容如未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法律強制、禁止規定，其約定似非無效。而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係雇主為免於受僱人之競爭行為，與受僱人約定，勞工有不使用或揭露其在前勞動契約中獲得之營業秘密或隱密性資訊之附屬義務，亦即，雇主制定競業禁止約定乃基於其營業秘密之保護或企業之經營運作所必要，惟將侵害憲法所保障之勞工的生存權、工作權與自由權等，是競業禁止約款是否有效，應充分衡量勞資雙方當事人之合法正當權益，其限制之時間、範圍及方式，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如可認為合理適當，應為法之所許，否則即應認為有悖公序良俗而無效。
　⑷而按以競業禁止約款限制員工離職後轉業之自由，以防止員工於離職後一定期間內跳槽至原雇主之競爭對手，並利用過去服務期間所知悉之技術等機密為同業服務，致打擊原雇主造成傷害，依契約自由原則，並不當然即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惟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後，對雇主即無忠誠義務，原得利用其因工作所累積之經驗、技能，繼續發展其經濟、職業活動，此項勞工生存權、工作權、自由權係受憲法第15條、第22條所保障，雇主為保護自身工作權或財產權，與勞工約定離職後禁止競業，係對勞工上開權利之限制，自應具備相當性，始能承認其效力，如該約定不當阻礙離職勞工職業或經濟生活之發展，即屬違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認為無效。又雇主如以預擬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而片面加重勞工之責任、使勞工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3款規定，該條款亦屬無效。關於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之合理性，應就當事人間之利害關係及社會之利害關係作總合的利益衡量而為判斷，其審查標準有：⑴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亦即雇主的固有知識和營業秘密有保護之必要。⑵離職勞工或員工在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關於無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低，並非公司之主要營業幹部，處於弱勢之勞工，縱使離職後再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任職，亦無妨害原雇主營業之可能，此時競業禁止約定應認拘束勞工轉業自由而無效。⑶限制受僱人就業之對象、時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應不逾合理範疇，不致對離職員工之生存造成困難。⑷需有填補勞工即受僱人因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再所謂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係以有無洩漏企業經營或生產技術上之秘密，或影響其固定客戶或供應商之虞為斷。
　⑸再審酌勞動基準法於104年12月16日增定第9條之1，其規定乃以：「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之給付。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為二年。」等情，是該增定之內容乃係依照前揭見解而為明文化，實質內容並無不同，而本件雙方係於105年1月1日簽訂系爭承攬契約，被告並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上揭競業禁止約定，自應依照上揭標準以為判斷，審酌本件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之競業禁止約定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亦可確認。
　⑹而關於上揭競業禁止約定之部分，本件被告主張：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被告並且每月願意支付高額佣金予業務人員，作為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且競業禁止之限制期間僅為「一年」，其範圍亦僅限制於「原登錄之縣市」，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尚可至其他縣市從事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而林倩如在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於110年8月4日另設立天譽公司，並擔任董事長，陳國強亦隨同至天譽公司任職，業務內容與被告相同，被告因此以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條款而拒絕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⑺然而，①客戶資訊本得在自由經濟市場上得以收集取得，若未涉其他類如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內部連絡及決策名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即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且殯葬市場中之商品交易價格並非一成不變，銷售價格之決定，復與成本、利潤等經營策略有關，於無其他類如以競爭對手之報價為基礎而同時為較低金額之報價，俾取得訂約機會之違反產業倫理或競爭秩序等特殊因素介入時，亦難以該行為人曾接觸之商品交易價格資訊逕認具有經濟價值，而被告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具有一定之經濟價值，自難認其符合營業秘密之要件。況且，②林倩如、陳國強二人雖為長如處之高階主管，但是二人究有何持有符合營業秘密之重要資訊，亦未見被告提出證據證明，③且被告為上市公司，其所有重要財務資訊均已詳列於公開之財務報表上，其佣金分配及給付方式亦經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予以公告，亦難認具有秘密性，則被告主張：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自屬無據。
　⑻再者，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競業禁止約款雖記載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原登錄之縣(市)」從事競業活動，然自被告於110年7月21日之公告，乃係禁止林倩如、陳國強不得在被告各營業處登錄為營業人員，且由被告提出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通知單上並未記載「登錄縣市」(卷1第281-282頁)，因此，被告主張：競業禁止範圍僅限制於原登錄縣市等語，顯與事實不符，乃非有據。
　⑼況且，勞工基於勞務契約為雇主服勞務之對價，無論形式上採用報酬抑或薪資之名義，均非屬競業禁止之補償，而且，勞工離職後競業約款代償措施係為補償員工因競業禁止之損害而設，其性質應認屬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對價，而應與勞工 在職期間原即得領取工作報酬為具體區隔，是應係於勞工在職期間原約定得領取薪資、福利或報酬以外，雇主所另再為加給，始得認屬勞工離職後競業約款代償措施，而本件被告所給付予原告之佣金，為原告代表人林倩如、陳國強於任職被告期間為被告服勞務之對價，此亦為被告所不予爭執，堪予認定；因此，足認佣金並非競業禁止之代償措施，是本件被告限制原告代表人林倩如、陳國強離職後之競業禁止約定，並未就其等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而有合理補償，自難認為已經符合上揭競業禁止之要件，是被告主張：因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條款而沒收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佣金等語，即非有據，應可確定。
　㈧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展揚企業社3,710,703元、沅陞公司1,127,788元，為有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係於110年10月1日以太和法律事務所(110)任字第1101001002號函催告被告於5日內依約給付，上開信函已於110年10月4日合法送達予被告，有上開信函、中華郵政掛號收件回執在卷可按(卷1第139-143頁)，則原告請求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①原告展揚企業社請求被告給付3,710,70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原告沅陞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127,788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原告勝訴範圍內，經核尚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1092號
原      告  展揚企業社
代  表  人  林倩如  
原      告  沅陞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強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彥任律師
            彭敬庭律師


被      告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凱莉(KELLY LEE)

訴訟代理人  余天琦律師
            熊全迪律師
            馮基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6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新台幣3,710,703元，及自民國110年
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新台幣1,127,788元，及自民
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展揚企業社以新台幣1,250,000元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3,710,703元為原告展揚企業社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以新台幣380,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1,127,788元為原告沅陞開
發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0%，餘由原告展揚企業社負擔5%、原告沅
陞開發有限公司負擔55%。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
    明文。查原告起訴狀所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第一、二項原
    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即林倩如新台幣(下同)8,9
    74,971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20,57
    9,429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法定利息。」(卷1第9頁)，嗣於111年9月8日變更為「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8,919,859元，及自110年10月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被告應給
    付先位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20,506,264元，及自110年10
    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卷2第3
    39頁)，又於112年6月15日變更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
    業社3,927,04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9
    ,251,056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法定利息。」(卷3第65頁)，經核其聲明及請求金額之
    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且與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聲明之規定相符，揆諸上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至於以備位原告為請求之部分，另為裁定)。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林倩如與陳國強為夫妻關係，為被告公司登錄業務人員，並
    於被告公司成立長如營業處(下稱長如處)，由陳國強擔任營
    業處長，林倩如擔任營業分處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林倩
    如並以自己所經營之展揚企業社名義與被告公司於105年1月
    1日簽立銷售承攬契約書，陳國強則以自己經營之沅陞開發
    有限公司(下稱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於同日簽立內容相
    同之銷售承攬契約書。而本件承攬契約係存在原告展揚企業
    社、沅陞公司與被告公司間，然因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或
    為合夥、公司法人組織，仍須自然人實際完成承攬工作，因
    此林倩如、陳國強則係係以自然人身份實際為展揚企業社、
    沅陞公司完成承攬工作之人，而被告公司之高階業務主管向
    來以設立公司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乃被告公司行之有
    年之作業方式，並符合承攬銷售實際需要，並非單純稅務規
    避，且此一制度確實可以解決業務主管於行銷被告公司產品
    時所遇到之問題。以陳國強為例，其為長如處之處長，率領
    長如處之業務團隊以銷售被告公司產品，其不僅須支付長如
    處之房租、水電費，聘請行政助理，也需對業務團隊施以教
    育訓練，帶領業務團隊開發拜訪客戶，印製DM等行銷文宣(
    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2條即約定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
    司可自行印製銷售文宣、廣告、型錄、錄影帶、光碟等，但
    實際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必須向被告付費購買DM、合約
    書等相關文件)，均需支付費用。如果陳國強係以個人名義
    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其所收入之承攬報酬屬「一般經
    紀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則前述其為執行承攬業務所支出之
    必要費用，依法陳國強僅能以核定20％之必要費用，超出部
    分於報稅時將無法列為費用扣抵收入，等於陳國強必須自行
    吸收，顯不合理。故陳國強以原告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
    簽約，被告公司支付承攬報酬予沅陞公司後，沅陞公司即可
    將前述各項支出列為費用，合法扣抵沅陞公司之營業收入，
    絕非為了逃漏稅捐之目的。
  ㈡承攬人所實際支出之成本，本可列為費用扣抵收入，此乃承
    攬人合法權利，自未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因此從事商業活
    動之人，自可在法令允許之範圍內，自由選擇對其最有利之
    商業組織型態，是以承攬人固然可以自然人身份締結承攬契
    約，然實務上以公司型態成立承攬契約者，亦極為常見(事
    實上，公司型態承攬人應比自然人型態承攬人為多)，是以
    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縱使選擇成立合夥或公司組織與被告公
    司簽約，亦屬平常，不能認係濫用法律形式，本件兩造當事
    人間選擇之法律形式，與其經濟實質係相符合，亦未減少稅
    捐負擔，自無逃漏稅可言。
  ㈢嗣林倩如因生涯規劃，於110年6月30日向被告公司撤銷業務
    人員登錄，不再擔任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依前開銷售承攬
    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款之約定：「於承攬契約終止日前已成
    交締約之案件業務續期佣金，除雙方另有約定從其約定或乙
    方公司(即原告展揚企業社)已解散清算或停止營業者另議者
    外，甲方(即被告公司)仍以匯款方式按期發放予乙方受領，
    直至付訖為止，匯款方式之約定如承攬契約第五條所載。…
    」等語，而就林倩如撤銷登錄前已成交締約案件業務續期佣
    金(續期佣金係指依被告公司之規定，客戶購買被告公司商
    品並支付款項後，被告公司始會支付佣金予業務人員，然因
    有時客戶會選擇最長8年之分期付款，故案件締約成交後，
    後續因客戶按月分期付款而業務人員所可按月取得之佣金，
    即為續期佣金)，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予原告展揚企業社
    。
  ㈣詎料被告公司突於110年7月21日發佈公告，不實指稱林倩如
    於長如處線上會議中，勸誘該處業務人員轉至同業參加與被
    告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已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
    理辦法第22條規定等語，並於同日發佈公告，並表示該會議
    由長如處處長陳國強召開，陳國強身為長如處負責人，卻未
    於會議當時阻止，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規定，依
    承攬銷售契約第8條規定，立即終止與長如處之承攬契約關
    係，並終止陳國強為北一區業務副總經理之委任，陳國強、
    林倩如均不得在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等語，更
    強行將原長如處業務團隊轉至被告公司轄下其他營業處。
  ㈤然前開被告公司公告所提及之長如處110年7月14日線上會議
    ，係因林倩如為長如處之創始人、分處長兼超級業務員，所
    有長如處業務員均是透過陳國強、林倩如夫婦介紹進入長如
    處服務，故當林倩如決定撤銷業務員登錄，且經被告公司業
    行處人員於110年7月13日，在各處處長之LINE群組通知時，
    許多長如處業務人員均大感震驚，為安撫同仁軍心，長如處
    方召開該次線上會議，由林倩如向長如處同仁說明其係因生
    涯規劃之故而離開被告公司。會議過程林倩如沒有勸誘長如
    處同仁離職，陳國強並表示：「只要長如處在，陳國強就會
    在」，強調自己會繼續留在被告公司服務，是被告公司所稱
    林倩如勸誘該處業務人員轉至同業參加與被告公司相同或類
    似之業務活動等語，純屬子虛烏有，完全不實。
  ㈥被告公司給付予業務員之佣金，慣例均於次月25日發放上月
    佣金，被告公司雖於110年8月25日尚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
    沅陞公司110年7月份部分佣金，但就原告應得之110年8月份
    以後各期佣金，則未依約給付，經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
    司委請律師於110年10月1日發函催告被告公司給付，被告公
    司仍於110年10月29日回函拒絕給付。
  ㈦茲就被告公司應依銷售承攬契約書第5條前段、第8條㈣項⑷款
    約定給付展揚企業社、沅陞開發有限公司承攬報酬部分，分
    別計算如下：
　⑴展揚企業社部分：
　①林倩如雖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然
    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前段約定，被告公司仍
    應按期發放110年6月30日前已締約成交案件之佣金。
　②被告雖援引被告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21條第1項：「業務人員
    撤銷登錄後，其應領取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及加發獎金不予
    發放」，稱組織輔導型獎金，無論業務人員是否違反業務人
    員管理辦法，一旦撤銷登錄則無由請領之，須自其可得請領
    之佣金中予以扣除等語，然被告於110年2月1日明白表示「
    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
    輔導獎金」等語，此有公告可參，故前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
    21條第1項之規定，業經被告公司調整並對外公告，自無再
    行援用之餘地。
　③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撤銷業務員登錄，陳國強則係於110
    年7月21日遭被告片面撤銷業務員登錄，時間點均在110年2
    月1日之後，依被告110年3月15日公告，原告自得繼續領取
    業務輔導獎金；再由被告所提出之被證15第一頁林倩如之佣
    金統計表記載，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起撤銷業務員登錄後
    ，被告於同年8月給付林倩如同年7月之佣金時，也未扣除輔
    導獎金，被告於訴訟方主張可領佣金應扣除輔導獎金等語，
    自無可採。
　④因此，截至112年4月為止，原告展揚企業社得請求之金額為3
    ,927,043元。
　⑵沅陞公司部分：
　①陳國強雖於110年7月21日遭被告公司裁撤業務人員登錄，然
    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款前段之約定，被告公
    司仍應按期發放110年7月21日前已締約成交案件之佣金。
　②陳國強為長如處登錄之業務人員，並為長如處之營業處長，
    是以陳國強除可依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5條至50條
    之約定領取營業處長之個人報酬外，另可依前開業務人員管
    理辦法第51條至55條之約定領取長如處之報酬(一般稱為處
    佣金)，且前開處佣金，被告向來均係直接支付予處長陳國
    強個人，105年1月1日陳國強改以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成立
    承攬契約後，被告則將長如處應得之處佣金支付予沅陞公司
    ，以110年1月至6月被告給付沅陞公司之款項明細為例，就
    被告因陳國強之銷售業績應給付沅陞公司之佣金部分，被告
    係列於「業務佣金對應公司發票明細表」，並於次月就此部
    分開立發票予沅陞公司；另就長如處之處佣金部分，被告則
    是於經營報表上列出當月應給付長如處之處佣金金額，並於
    次月就此部分開立發票予沅陞公司。是以不論陳國強銷售業
    績所得佣金，抑或是長如處之處佣金，被告公司向來均係支
    付予沅陞公司，被告臨訟竟辯稱沅陞公司無權請領長如處之
    處佣金等語，顯屬無稽。
　③縱認被告公司可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或終止與原告沅陞
    開發有限公司之銷售承攬契約(僅屬假設)，然依前揭銷售承
    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縱使承攬關係終止後，先前已
    成交締約之案件業務續期佣金，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至完
    訖為止，益足徵被告公司拒絕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11
    0年8月份起之續期佣金，與銷售承攬契約書約定有違，自無
    可採。
　④因此，截至112年4月為止，原告沅陞公司得請求之金額為9,2
    51,056元(長如處7,859,462元以及陳國強1,391,594元之佣
    金數額合併數額)。
　㈧就被告主張原告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被
    告公司有權沒收原告尚未受領佣金，然上開被告片面新增之
    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未經原告同意，並非契約，且兩
    造間係屬承攬關係，重在特定工作(銷售被告商品)之完成，
    是以被告得發布要求先位原告及轄下業務人員遵守之業務人
    員管理辦法，亦應以完成特定工作相關者為限。質言之，就
    業務人員之資格、銷售注意事項、銷售商品之報酬等事項，
    因與完成特定工作有關，被告發布管理辦法要求先位原告遵
    守，固屬合理；然就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撤銷登錄後之
    競業禁止、同辦法第135條1款禁止勸誘離職等規定，因與特
    定工作之完成並無關係，且因被告定有得沒收所有未發佣金
    之法律效果，對先位原告確屬不利，縱使被告認為有訂立此
    等條款之必要，亦應經雙方磋商後訂於契約之中，而不得由
    被告單方面決定並發布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中。特別是業
    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撤銷登錄後之競業禁止條款，既然業
    務人員已經撤銷登錄，與被告間已無任何法律關係，此後業
    務人員之任何行為，當然均與特定工作之完成毫無關係，被
    告單方面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中加入此一條款限制業務人員
    於撤銷登錄後仍不得競業，不僅嚴重限制業務人員之職業自
    由，且未給予業務人員有磋商條款之機會，自無從拘束業務
    人員。
　㈨縱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之競業禁止條款已構
    成兩造間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僅屬假設，原告否認)，惟兩造
    間為承攬關係，縱於承攬關係存續期間，原告仍可同時與其
    他人成立不同之承攬契約，則兩造終止承攬關係之後，被告
    當然更無權限制原告職業選擇自由，自無適用競業禁止條款
    之餘地；況且，縱認兩造間可成立承攬關係終止後競業禁止
    條款(僅屬假設)，然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係適用於被告所
    有業務人員，自係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即使本件兩造
    間因屬承攬關係，無從直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
    然參考本件原告及所屬業務人員必須遵守被告所定之業務人
    員管理辦法，具有一定之從屬性，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
    ，仍得以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有關競業禁止條款之生效要件
    ，作為判斷本件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有無民法
    第247條之1顯失公平無效之標準，而被告雖主張原告二人為
    業務處之高階主管，經手資料有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
    戶名單、交易資料與客戶需求記錄，更掌握各項殯葬服務商
    品之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業務招攬等重要營業
    資訊等語，但是：
　⑴有關客戶名單部分，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經手之客戶，絕大
    多數均為渠等之親友，均為渠等透過長年經營之人脈所開發
    之客戶，從無任何「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
　⑵被告既未證明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經手之客戶名單有何類如
    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內部連絡及決策名單等
    經整理、分析之資訊，自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
　⑶有關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部分，被告公司為上市
    公司，其所有重要財務資訊，均已詳列於財報上，是以有關
    被告之營運成本，已不具秘密性，至於被告之佣金分配方式
    ，已詳列於被告之相關管理辦法及公告，所有被告之業務人
    員均已知悉，且被告亦未證明有對佣金分配方式採取何種保
    密措施，難認其具有秘密性。又被告並未證明前開佣金分配
    方式有何特殊性？對被告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影響？自難認有
    何應受競業禁止條款保護之必要。況事實上，林倩如、陳國
    強二人雖為長如處之高階主管，但渠等僅係負責銷售之業務
    人員，經手之資訊均為可對外揭露之資訊而不具秘密性(如
    果不能揭露，就無法用以對外銷售)，且渠等所接觸者亦僅
    有營業處內部之事項，根本不會接觸到被告公司產品的核心
    能力，是以被告公司並無值得以競業條款保護之正當營業利
    益。
　⑷再者，系爭競業禁止條款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原登錄之縣(
    市)」從事競業活動，然查：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於登錄之時
    ，並未特別註明登錄縣市，亦不會限定業務人員可從事業務
    活動之縣市，是以如就前開約定字面解釋，林倩如、陳國強
    於「登錄」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時，既未註明登錄縣市，即不
    受前開競業禁止條款之拘束，反之，如以業務人員實際活動
    區域為準，然被告公司從不會限制業務人員僅能於特定區域
    內銷售被告公司產品，而林倩如、陳國強所服務之長如處雖
    設於台北市，然其客戶遍佈全台，是以如將被告之業務人員
    管理辦理第22條所稱「原登錄之縣(市)」解釋為「該業務人
    員實際銷售區域」，等於將競業禁止之區域擴大到全台在內
    ，如此解釋顯然對林倩如、陳國強之工作權造成過大侵害，
    益徵該競業禁止條款有民法第247條之1所規定顯失公平之情
    事。
　⑸被告辯稱林倩如、陳國強所經營之長如處設於台北市，故係
    限制渠等於撤銷登錄後不得於台北競業等語，然查：被告前
    述辯解顯與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用文字不符，事前亦從未告
    知所有業務人員，尤其被告之解釋更與常理不符(業務人員
    可以全台作業務，僅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台北競業，究竟要
    保護被告何種利益？)，而無足採。
　⑹被告既宣稱系爭條款競業禁止之目的係保護被告之正當營業
    利益等語，然被告之解釋方式卻是要將林倩如、陳國強等人
    逐出渠等居住、工作數十年之台北市，完全未見被告就此有
    何正當營業利益考量，顯然系爭競業禁止條款之真意，係在
    於製造業務人員之不便，阻止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成為被告
    之競爭者。然此種「避免競爭」之考量，顯與公平交易法第
    1條之規定相違，並非法律應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且依民
    法第72條之規定，亦應屬無效。
　⑺更遑論林倩如、陳國強等人於被告所屬生命產業已服務數十
    年，此乃渠等最熟悉擅長之工作領域，如限制其不得再行從
    事相同或類似之工作，等於將渠等逐出此一產業，剝奪渠等
    以最擅長之專長技能營生之權利，影響渠等之人格與經濟利
    益甚鉅，縱使被告因有保護正當營業利益之考量而必須限制
    原告於撤銷登錄後之競業(僅屬假設，原告否認)，被告亦應
    給予因此受限制之原告合理補償。然被告從未給予原告等人
    任何補償，自屬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而屬無效。
　⑻林倩如於撤銷登錄被告公司業務人員後自行成立天譽公司，
    然定位係與各禮儀公司合作，銷售各禮儀公司之產品與服務
    ，而被告公司則是開發殯葬產品及禮儀服務，原則上並不自
    己銷售，而是委由承攬關係之業務團隊代為銷售。二者在市
    場上定位不同，林倩如縱於撤銷被告業務人員登錄後另行成
    立天譽公司，亦無競業可言。
　⑼且被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陳國強、林倩如二人於110
    年7月14日長如分處線上會議中有勸誘業務人員轉至同業競
    業之情事，至於其提出之被證7照片，照片中之楊惠雯、徐
    素貞二人係於110年11月22日始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
    錄，於110年12月16日隨天譽公司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
    症基金會拜訪，顯然被證7與被告公司110年7月21日公告內
    容無關，不能以被證7之內容，推論林倩如、陳國強有何被
    告公司110年7月21日公告所稱勸誘被告公司業務人員轉至同
    業競業之行為，充其量僅能證明照片中之楊惠雯、徐素貞二
    人，於110年11月22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後，有
    於110年12月16日隨天譽公司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
    金會拜訪，但無從證明林倩如、陳強國二人有何勸誘渠等由
    被告公司轉至天譽公司任職之行為。
　⑽事實上，楊惠雯、徐素貞二人均是自被告公司營業處離職後
    ，本有選擇工作之自由，自行透過人力銀行至天譽公司投履
    歷求職，林倩如因曾與渠等共事多年，熟知渠等之工作能力
    ，故當然錄取，林倩如、陳國強二人並無任何勸誘楊惠雯、
    徐素貞之行為。且縱使渠等因曾與林倩如、陳國強共事，信
    任林倩如、陳國強之能力與理念，故於自被告公司營業處離
    職後選擇至天譽公司應徵，亦非法所不許，不能單憑楊惠雯
    、徐素貞嗣後至天譽公司任職，即率認林倩如、陳國強有何
    勸誘被告公司業務人員離職後至同業任職之行為。被告公司
    僅憑臆測即指摘林倩如、陳國強勸誘渠等自被告公司離職至
    天譽公司任職等語，自無可採。
　⑾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撤銷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登錄後，陳國
    強仍持續督促長如處同仁拼業績，長如處亦於110年7月16日
    舉辦教育訓練，說明被告公司所屬生命產業之前景，以及宣
    揚被告公司之優勢，該次教育訓練除要求長如處全體同仁參
    加外，並要求長如處同仁介紹新朋友參加，希望藉此吸引對
    被告公司業務有興趣之業務新人。益足徵直至陳國強遭被告
    公司撤銷登錄、長如處遭裁撤之前，陳國強及長如處仍在為
    被告公司之業績竭盡心力，是以被告公司竟稱陳國強未於長
    如處110年7月14日線上會議時制止林倩如勸誘業務員離職轉
    至同業等語，並以此為由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及裁撤長
    如處，實屬無稽，毫無可採。
　⑿又對於被告提出綜合辯論意旨續狀變動「解退追佣金額」之
    數額，無意見，但不同意被告就原告應領佣金之數額及計算
    方式，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之佣金數額及計算方式仍如同前
    述；且就撤銷登錄業務人員可否請領輔導獎金之部分，被告
    已於110年3月15日公告，表示「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
    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等語。本件林倩
    如係於110年6月30日起撤銷業務員登錄，陳國強則係於110
    年7月21日遭被告片面撤銷業務員登錄，時間點均在110年2
    月1日之後，是以被告計算方式將輔導獎金予以扣除，自無
    理由。
　㈩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3,927,04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公司9,251,056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於105年1月1日與被告分別簽訂承
    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概括承受原告各自代表人林倩如及陳國
    強與被告間承攬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且同意銷售紀錄依被
    告業務行政單位資料為據，並於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條
    規定原告有遵守被告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之義
    務：「乙方為銷售行為時，應遵守並監督管所屬業務人員遵
    守甲方所定之商品售價、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
    (尤不得承諾代售、誇大投資獲利等行為)…」等情，依此兩
    造係以原告銷售被告商品，並依被告規定填繳買賣契約書等
    相關文件至原告公司，被告並據此製發商品證明書、客戶收
    執買賣契約書、發票等，被告再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
    按客戶繳納款項情形，逐月認列原告可受領佣金，此觀承攬
    銷售契約書第5條：「乙方之佣金，甲方應按月計算並依乙
    方所指定之帳戶，以匯款方式付予乙方…」即明。是雙方約
    定以客戶實際繳納商品款項，作為原告提供承攬勞務之工作
    成果，而與原告所受領之佣金互有對價關係。
　㈡而實務上為維繫品牌之形象與商譽，品牌商與其他經營其品
    牌產品銷售之公司簽署契約，明定該公司及其所屬人員應遵
    守品牌商所訂定之銷售規範，相關人員管理辦法亦應為公司
    所屬人員所遵守，以達契約之目的，而生命服務產業主要銷
    售商品乃為禮儀服務、塔墓商品及生前契約等生命產品，消
    費者的信仰、親情感受與信賴往往為生命產品所著重的主要
    訴求。再者生命服務有其延續性，不僅服務期間可能擴張至
    產品購買者/使用者身故後數十年，甚至服務對象亦可能從
    產品使用者延續至其親屬，生命服務產業之產品極度重視品
    牌形象以及服務提供品質，因此被告對於承攬其生命服務商
    品之銷售公司及其履行輔助人(即業務銷售人員)更須建立一
    定管理規則，以建立品牌形象與價值，維繫生命服務商品之
    服務品質。此觀諸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於105年1月1
    日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承攬銷售契約，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
    業明確規範原告及代表人、業務人員，均有遵守被告所定相
    關業務管理辦法之義務，且受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就
    原告代表人及所屬人員違反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
    亦設有損害賠償責任之約定。再由系爭承攬銷售契約第7條
    「本契約之內容甲方得隨時修正並公告頒佈，均為本契約之
    一部分，乙方同意遵守辦理，絕無異議。」及管理辦法第4
    條「本辦法呈奉董事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如有
    其他未盡事宜，本公司將另行呈報後公告補充。」則承攬銷
    售契約書及管理辦法均訂有被告得修改契約內容、公告補充
    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應可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容許
    被告以公告或規定補充承攬契約不足之處。是綜觀兩造簽署
    承攬銷售契約書之真意，被告於109年修正並公告頒布之業
    務人員管理辦法對於原告應有適用，原告當受該業務人員管
    理辦法所拘束。
　㈢被告於109年修訂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時，均已依規定向所有業
    務人員公布，且原告亦從未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修訂表示
    異議，甚至繼續向被告承攬銷售服務；嗣原告於民事起訴狀
    中業提出被告於109年3月施行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並據此
    向被告請求佣金，顯係已明確知悉且有意受109年間被告頒
    布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原告恣意主張不受被告於10
    9年3月施行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已有違反誠信原則、禁反
    言原則之嫌。
　㈣故按契約整體條文解釋，應可認原告之代表人及其所屬業務
    人員均應受被告所訂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林倩如及
    陳國強作為原告之代表人，自應依約遵守被告所定之業務人
    員管理辦法，且原告應就原告所屬人員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
    法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依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管理辦
    法，分別設有撤銷登錄後及登錄期間之競業禁止等業務行為
    規定，其中第22條、第135條分別規定業務人員於登錄期間
    或撤銷登錄後一年內從事競業行為，被告有權依前揭規定，
    將未發放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而予以沒收。
　㈤況且本案兩造間契約性質乃為承攬關係，並非勞動契約，此
    亦為原告所不爭執，並無適用勞基法第9-1條之餘地。原告
    要無從援引勞動基準法第9-1條規定遽斷於承攬契約中未給
    付補償金之競業禁止條款當然無效，因此本於私法自治、契
    約自由之精神，契約雙方自得依據其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合
    意約定相應之契約內容。競業禁止條款並不限於具有從屬性
    之僱傭契約，他種類型之契約，包括承攬契約、委任契約等
    雙方係成立無從屬關係之勞務契約，亦得依兩造契約所欲實
    現之目的約定競業禁止條款，且由法院實務上見解可知，競
    業禁止條款自可為承攬關係當事人所約定，而非勞動契約之
    契約當事人，亦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為契約終止後之競業禁
    止約定，被告逕以前揭實務見解所涉契約類型與承攬契約有
    異，陳稱承攬關係並無成立契約終止後競業禁止條款之餘地
    ，不僅有論理上之謬誤，更係於法無據，與契約自由、私法
    自治之精神明顯有悖，要無足採。
　㈥再者，競業禁止約定所保護之法益，其目的非僅限於營業秘
    密，尚包括避免惡性競爭、員工相互挖角等不當行為，而殯
    葬業市場主要銷售商品乃為禮儀服務、塔墓商品及生前契約
    等生命產品，消費者的信仰、親情感受與信賴往往為生命產
    品所著重的主要訴求，除了價錢以外，消費者作消費選擇時
    優先考量的因素往往乃為該商品之提供區域是否與其鄰近而
    得滿足其情感需求，相同區域之塔位、容易抵達之墓地往往
    會成為消費者之首選，並且透過業務人員獲取消費者信賴而
    使消費者願意將親人或自身之生命產品需求委託予給特定業
    者，因此殯葬業的市場地域性、人際關係依賴性極高，擴充
    業務經常必須仰賴在地之業務人員長期經營、從事地域深耕
    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以及了解客戶需求，並且透過業務人
    員與客戶間積極的售後互動累積口碑，建立品牌形象，繼而
    將殯葬服務介紹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因此，公司往往在同一
    地域內，必須投注大量業務人力經營客戶關係、了解客戶需
    求，因此透過公司與業務人員簽訂競業禁止條款，得一定程
    度防免產業間員工相互挖角之不當行為。因此考量殯葬業之
    市場特性，透過簽訂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始能為有效防免產
    業間之業務人員相互挖角、惡性競爭以及商業利益之不當侵
    害，足徵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訂定之競業禁止條款，係
    為實現其銷售承攬契約之目的，自有值得保護之利益所在。
　㈦而原告二人作為業務處之高階主管，因長年承攬被告公司之
    生命產品銷售經驗與承攬銷售過程，所經手之資料不僅有公
    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與客戶需求紀錄
    ，更包括基於公司內部人身分方得知悉、掌握之各項殯葬服
    務商品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業務招攬等足以影
    響被告公司市場競爭力之重要營業資訊。縱可於銷售過程中
    對外揭露而不受營業秘密法之規制，亦不代表被告公司願意
    與其他同業公司相互分享此一銷售競爭之重要營業資訊，遑
    論倘為競爭公司所知悉或為離職之業務人員恣意使用，將可
    能造成該區域內之削價競爭，甚至利用該資訊形成不公平之
    競爭秩序。況兩造間銷售承攬契約書第4條亦清楚約定，被
    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因此兩
    造既已於銷售承攬契約書中明定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
    訊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並設立競業禁止條款，甚至每月願
    意支付高額佣金予業務人員，而原告二人可受領少則8、9萬
    元，多則可高達50萬元之佣金，益證被告希冀透過高額佣金
    制度留住業務人員人才，並透過與高階主管簽訂競業禁止條
    款，實現其銷售承攬契約之目的，包括有效避免產業間相互
    挖角之不當行為，更可避免惡性競爭以及商業利益之不當侵
    害，自有值得保護之利益所在。
　㈧而原告將正當營業利益之概念不當置換為營業秘密，以營業
    秘密法要件限縮解釋競業禁止條款所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顯對於二者之保護客體、規制目的與要件有所誤解。兩造間
    於銷售承攬契約中約定競業禁止條款，其目的正係為了防免
    承攬人於契約關係終止後，利用銷售過程中知悉之業務資訊
    為不公平競爭，要不容承攬人逕以該資訊不具備秘密性、經
    濟價值性，並非營業秘密為由，為有悖於該競業禁止條款所
    欲規制之不當競爭行為。
　㈨況且系爭競業禁止條款係以「原登錄之縣（市）」做為區域
    限制，並無被告所指「登錄時未註明地點」或「以業務人員
    實際活動區域為準」之情形，由於生命產業乃為國家所管制
    之產業，經營殯葬設施、承攬殯葬禮儀服務以及銷售生前殯
    葬服務契約業者，除須向其所在之縣市政府申請經營許可外
    ，其尚需加入營業處所所在地公會方得營業，且銷售生命產
    品之營業處所亦須報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備查，是縱使其客
    戶居住地遍布全台，惟其銷售服務所提供之地點仍僅限於已
    核發經營許可之直轄市縣（市），被告稱業務人員並不會限
    定從事業務活動之縣市顯然係出於對殯葬產業管制政策之曲
    解，此由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第1項、第42條第3項、第50條
    、第56條第2項等規定亦可得知。
　㈩復觀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
    一年內，在原登錄之縣(市)，不得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
    產品之業務活動，或提供他人本公司之營業資料，或勸誘本
    公司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或參加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
    活動，如有違反者，其未發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皆予沒
    收。」其競業禁止限制期間乃為一年，且其範圍限制於原登
    錄之縣市，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尚可至其他縣市從事相同
    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況該條款僅禁止撤銷登錄之業務人
    員向第三人提供自被告公司取得之營業資料，並未禁止撤銷
    登錄之業務人員自行利用所知為業務招攬。因此，按系爭競
    業禁止條款，原告仍可於台北市以外之縣市從事相同產品之
    業務活動，甚至利用自己於被告公司內部取得之客戶名單與
    接觸經驗、生命產品知識等資訊為業務拓展，要無原告所稱
    逐出此一產業、剝奪專長技能營生之權利等影響原告人格與
    經濟利益甚鉅之情形，按前揭法院實務見解，系爭競業禁止
    條款對被告所形成之限制甚小，顯無逾合理範疇，難謂有顯
    失公平之情勢。
　遑論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林倩如於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
    即於距離被告經營之長如分處(台北市○○○路0段00號7樓)僅
    不到2公里之範圍內，另行成立天譽公司(台北市建國北路2
    段33巷1樓)，與另一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陳
    國強共同從事與被告相同之生命產品銷售業務、招攬被告公
    司長如處所在縣市之台北市客戶，顯有意於相同地域內，利
    用於被告公司承攬業務銷售時所獲取之資源及建立之客戶關
    係，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惡意，原告逕以被告未支付補償
    費為由，濫用民法第247-1條而主張系爭競業禁止條款無效
    ，惡意於被告長如分處之業務領域內從事相同業務之競爭行
    為，顯已悖於誠信原則，有權利濫用之虞。
　倘依約定事實客觀可認定受競業禁止限制之當事人報酬高於
    未受有競業禁止之一般報酬水平時，堪認受限制人所受領之
    報酬已包含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此為我國近年實務判解所
    肯認，而被告為激勵員工久任，設立諸多獎勵機制，諸如繫
    之於客戶繳款情形之個人續期佣金外，以及加發獎金、回饋
    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管銷津貼等以處為單位之獎金
    機制，以激勵業務人員積極推廣業務。除此之外，原告沅陞
    公司法定代理人陳國強以及展揚企業社之法定代理人林倩如
    作為被告公司之營業處長、營業分處長，於承攬期間，尚得
    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受領高額之位階佣金，以及顯非基於
    其工作給付而生之業務輔導獎金(即與其轄下業務人員每室
    位階佣金之差額)等表彰其辛勞帶領轄下業務人員之額外獎
    勵佣金，再由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可知，倘撤
    銷登錄之業務人員於一年內並未從事競業行為，將得繼續受
    領未發之個人續期佣金，該佣金數額顯已足夠維持其撤銷登
    錄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且與系爭競業禁止條款所定
    一年期間、職業活動區域限於原登錄之縣(市)等影響範圍甚
    小之限制，尚屬合理之補償金額。
　再者，被告亦於110年8月25日分別匯付7月結算林倩如、陳國
    強提供銷售服務之續期佣金216,340元、263,806元至原告展
    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銀行帳戶，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若原告
    之所屬業務人員林倩如、林國強於撤銷登錄後一年內並未從
    事競業行為，截至110年12月原告展揚企業社尚得受領之佣
    金高達116萬6,690元，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亦得受領31萬
    3,171元。該佣金數額顯已足夠維持其所屬業務人員撤銷登
    錄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且與系爭競業禁止條款所定
    一年期間、職業活動區域限於原登錄之縣(市)等影響範圍甚
    小之限制，尚屬合理之補償金額。且衡諸社會交易常情，倘
    若非基於對業務人員以及高階主管之競業禁止條款為補償，
    當毋庸於兩造承攬關係結束後，繼續給付如此高額且計算期
    間非短之獎金。是堪認被告已有透過建立業務人員、業務高
    階主管撤銷登錄以後持續發給之高額獎勵佣金制度作為誘因
    ，激勵業務人員、業務高階主管於撤銷登錄後遵守競業禁止
    條款，堪認該獎勵佣金制度即為被告因競業禁止條款所給付
    之合理補償。
　但是，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業務人員林倩如係於110年6
    月30日向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不再擔任被告公司業
    務人員，孰料，其竟在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於110年8月4
    日另設立天譽公司並擔任董事長，而天譽公司業務內容包括
    「生命產業相關產品之定位、規劃設計與行銷服務」、「獨
    家設計、獨家代理全台物超所值墓園、塔位、牌位之優質商
    品」、「獨家設計、獨家代理全台首創結合公益生前契約」
    等，且由訴外人國寶集團旗下關係企業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投資設立，並於110年9月初即開始負責推廣銷售國寶
    集團之「國寶福益生前契約」、「私立國寶北海福座墓園附
    設納骨塔骨灰(骸)存放單位及墓基」等生命產品，此有臺北
    市殯葬管理處110年9月11日北市殯管字第1103011736號函同
    意備查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天譽公司為生前契約之銷
    售通路，以及新北市政府110年9月22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105
    079196號函同意備查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天譽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為納骨塔之銷售通路可稽。然而，國寶集團成立
    於79年間，並於82年推出全國第一張生前契約，資本額新台
    幣33億元，同樣於全台經營北海福座、慈安園、福音山、國
    寶中投福座、國寶台南福座等塔墓，旗下關係企業包括龍邦
    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國寶集
    團與被告之主力皆為集合性納骨塔，且均提供消費者生前契
    約、禮儀服務和塔墓商品之一條龍式服務，不僅於殯葬市場
    中與被告公司互別苗頭，亦於房地產投資市場上短兵相接，
    與被告公司被業界視為殯葬業之龍頭企業。因此，原告展揚
    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確於撤銷登錄一年
    內，在台北市從事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國寶集團生前契約
    、納骨塔商品之推廣銷售業務，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
    辦法第22條之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公司自有權沒收其尚未受
    領之所有佣金。
　而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時值為
    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之處長，其於110年7月14日召開被告公
    司長如營業處線上會議（下稱系爭線上會議），並邀請已撤
    銷業務人員登錄、非屬被告公司業務人員之林倩如參與系爭
    線上會議，並向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其他業務人員說明未來
    職涯規劃，期間涉有勸誘被告公司長如業務處之業務人員轉
    至其他同業從事類似之業務活動，被告公司經長如營業處之
    業務人員為內部檢舉，始知悉上情。而原告固然提出長如處
    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並稱長如處同仁質疑被告知人證物
    證之真實性等語，惟觀該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該群組共有長
    如處業務人員45人，卻僅有寥寥數人回應簽署要求被告公司
    提出證據，顯然並非多數業務人員之想法。況查，Hector於
    對話中明確稱「今天因為長如的不團結…」等語、業務人員
    鄭秀雯亦表示「其實我很難過長如有這樣的抓耙子，那天開
    會是我們長如人自己的會議，不管想法如何，對不需用這樣
    的方法來對待所有長如的伙伴」等語，暗指長如處有業務同
    仁不團結並私下向總公司提出檢舉打小報告之「抓耙子」，
    益證110年7月14日之線上會議中確有勸誘情事。
　因此，原告沅陞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以被告公司處
    長身分召集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業務人員，未經被告公司同
    意，邀請已非業務人員之林倩如參與公司內部業務會議，已
    涉有洩漏被告公司營業秘密之虞，甚至利用職權協助林倩如
    召開系爭線上會議、給予林倩如發言機會，得以勸誘業務人
    員離開長如營業處，至其他公司從事相同業務性質之工作，
    儼然構成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第1項第1款後段規定，
    經被告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
    管理辦法第135條，終止與陳國強間銷售承攬契約、禁止陳
    國強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並根據業務人員
    管理辦法第135條第1項第1、6款規定，沒收陳國強所得領取
    之佣金，是原告沅陞公司早已無請求尚未領取佣金之權利。
　甚至，被告公司更進一步發現，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代表
    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與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
    務人員林倩如勸誘被告公司其他業務人員離開被告公司營業
    處並至其他公司從事類似業務，並導致被告公司營業處數名
    高階主管離開營業處至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包括財
    務長詹淑娟、營建處協理簡聖潔、行銷企劃處資深經理黃仁
    澤(遑論該等業務人員恐亦涉違反競業禁止條款)，此觀林倩
    如帶領之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國寶集團活動照片及天
    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尾牙照片中均可見先前於被告公司任職
    之業務人員，此亦由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寄發予原長如處
    客戶之信件中，內容更清楚明確載道：「…我團隊成員全來
    自生命產業知名品牌核心經營主管，集結財務精算、商品設
    計、趨勢營銷之翹楚」等語，益證林倩如確實於110年6月30
    日撤銷登錄後勸誘業務人員至其設立之公司從事與被告公司
    競業之行為。況查，前揭信件中同時載有「…有任何服務需
    求，敬請不吝來電0955-XXXXXX；或是聯絡我的先生陳國強0
    936-XXXXXX」等語，足見陳國強亦於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國寶集團生前契約、納骨塔商品
    之推廣銷售業務，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競
    業禁止條款，被告公司自有權沒收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
　原告雖另主張稱應發予長如處之管銷津貼及繁衍獎金，自應
    由被告公司依承攬銷售契約給付予原告沅陞公司等語，然被
    告公司為激勵各營業處之業務銷售團隊達成業績目標，雖設
    有管銷津貼、繁衍獎金等獎勵機制，惟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
    八節營業處一節，已明定管銷津貼及繁衍獎金之受領主體乃
    為營業處，要非營業處長，且被告公司各營業處內業務人員
    均各別與被告公司成立承攬銷售契約，並以營業處為據點提
    供銷售服務，支領被告公司所發放之報酬、銷售佣金，是各
    營業處之業務人員縱為處長所管領，其與該營業處處長間並
    無僱傭或承攬關係，而係本於與被告公司間之承攬銷售契約
    在各營業處提供銷售服務。原告稱長如營業處並非被告公司
    之內部單位，且各業務人員均為陳國強(前長如營業處處長)
    之業務團隊，盈虧均與被告無涉，顯已有違社會商業常理。
    遑論，原告已自承「處佣」係被告為激勵各營業處轄下業務
    團隊而設置之獎金機制，是被告公司乃授權各營業處處長得
    管理使用被告公司所發給之處佣，並分配予各營業處轄下業
    務人員，繼而達成激勵之效果。倘各營業處處長均可恣意本
    於所有權向被告公司支領處佣，甚至於承攬關係終止之後請
    求被告公司給付其處佣，該獎勵機制所欲達成之目的豈非蕩
    然無存？因此，縱使被告公司過去曾將處佣支付予陳國強所
    開設之沅陞公司，亦僅為帳務便利之安排，要非原告有權據
    以向被告請領屬長如處之處佣，原告迄今仍未能提出請求被
    告公司給付處佣之請求權依據，且說詞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
    說，要難憑藉被告過去曾將處佣給付予沅陞公司，據認原告
    沅陞公司有請求被告給付處佣之權利。
　而展揚企業社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3,972,784元(
    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151元、業務輔導獎金164
    ,715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16,340元，因此
    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3,726,484
    元)，截至111年4月25日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
    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45,590元、⑵撤銷登錄後無
    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2,925,549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
    金額為755,345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925,549=7
    55,345)；而沅陞公司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1,409
    ,578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211元後，被告業
    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63,806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
    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1,145,561元)，截至111年4月2
    5日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
    追繳之佣金17,773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
    金1,094,823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32,965元(計算
    式：1,145,561-17,773-1,094,823=32,965)。惟就長如處未
    發佣金7,859,462元部分，沅陞公司負責人陳國強已非長如
    處營業處處長，自無請求長如處「處佣」之權利。
　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銷售承攬契約書、被告
    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被告公司函、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
    圖、太和法律事務所函、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林倩如個人
    未領佣金客戶明細、長如處未領佣金客戶明細、長如矗立年
    業績狀況、被告公司營收狀況、展揚企業社商業基本登記資
    料、沅陞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被告公司官網登入頁面截圖、
    被告公司給付陳國強佣金之明細表、沅陞公司開立之發票、
    被告公司給付長如處佣金之明細表、被告公司官網資料、YA
    HOO股市資料、110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被告公司公告
    、截至112年4月25日止之佣金統計表等文件為證(卷1第69-1
    90、219-227、365-419頁，卷2第213-228頁，卷3第23-25、
    99-103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之主張，而以前詞資為抗辯，
    並提出今周刊新聞報導、自由財經雜誌報導、天譽公司於10
    4人力銀行簡介、天譽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台北市殯葬
    管理處函、新北市政府函、天譽公司參加國寶集團活動照片
    、天譽公司尾牙照片、業務人員撤銷登錄通知單、長如處及
    林倩如、陳國強至110年7月21日止之佣金明細、天譽公司廣
    告信函、被告公司110年8月25日匯款明細、截至111年1月25
    日之佣金統計及預期未發佣金明細、佣金明細、長如處業績
    明細等文件為證(卷1第263-282、315-318頁，卷2第355-357
    、403-437頁，卷3第59-63頁)；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
    依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展揚企業
    社佣金3,927,043元、沅陞公司佣金9,251,056元(長如處7,8
    59,462元+陳國強1,391,59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
    由？被告主張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沒收尚
    未受領之所有佣金，以及扣除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
    導獎金、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有無理由？以下分別
    論述之。
　㈡就金額計算部分：經查，被告主張依其提出之佣金明細及統
    計表記載，展揚企業社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3,97
    2,784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151元、業務輔
    導獎金164,715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16,340
    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3,
    726,484元)，截至111年4月25日再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
    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45,590元、⑵撤
    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2,925,549元等部分後，
    可得請領之金額為755,345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
    ,925,549=755,345)；而沅陞公司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
    合計為1,409,578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211
    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63,806元，因此自110
    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1,145,561元)，
    截至111年4月25日再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
    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17,773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
    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1,094,823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
    額為32,965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094,823=32,9
    65)；長如處未發佣金則為7,859,462元，有上揭佣金明細表
    、匯款紀錄、佣金統計表在卷可按(卷2第355-405、505-538
    頁)，而原告就上揭金額之計算部分雖主張：對於被告變動
    解退追佣金額之數額，無意見，但不同意被告就原告應領佣
    金之數額及計算方式等語，然原告就金額計算部分，並未提
    出證據以為佐證，是本件自應以被告提出之佣金明細、佣金
    統計表為雙方會算之依據，合先敘明。
  ㈢就雙方所提出雙方所簽訂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承攬銷售契
    約書是否適法及是否於本件訴訟主張之部分：①經查，本件
    原告林倩如、陳國強為被告公司登錄業務人員，並於被告公
    司成立長如處，由陳國強擔任營業處長，林倩如擔任營業分
    處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林倩如、陳國強以自己所經營之
    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名義於105年1月1日概括承受林倩如
    、陳國強對於被告公司依據原承攬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並
    於同日與被告公司分別簽立銷售承攬契約書，由林倩如、陳
    國強以自然人身份實際為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完成承攬工
    作之事實，為雙方所不爭執，並有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承
    攬銷售契約書在卷可按(卷1第149、153、69-72頁)；②而就
    將提供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轉換成為以
    原告之商號、公司與被告公司簽訂承攬契約之緣由，亦據原
    告主張略以：此種締約乃被告公司行之有年之作業方式，並
    符合承攬銷售實際需要，且以個人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
    契約，其所收入之承攬報酬屬「一般經紀人」之執行業務所
    得，則前述其為執行承攬業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法僅能
    以核定20%之必要費用，超出部分於報稅時將無法列為費用
    扣抵收入，故以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約，被告公司支付承
    攬報酬予原告公司後，原告公司即可將前述各項支出列為費
    用，合法扣抵原告公司之營業收入，並非為了逃漏稅捐之目
    的等語；③因此，足見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前後，均係由勞務
    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提供勞務，未有所變動，
    而締約之目的，係是要利用公司商號可以提列成本之數額，
    可以超越個人所得稅務規定得提列之成本上限，並規避個人
    所得稅累進稅制之規範，而以公司簽訂承攬契約之方式，可
    以提列所有成本以及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率之方式繳納稅款，
    由此以觀，自應屬於規避稅務法律之不當行為，可以確定；
    但是，經徵詢雙方，均表示其本件爭執之範圍，係以雙方所
    簽訂之承攬契約作為其所主張與答辯之基礎，故本件訴訟乃
    依照雙方主張，以雙方所簽訂之承攬契約，作為判斷之基礎
    ，合先敘明。
　㈣就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約定部分：　
　⑴依照雙方所簽訂之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條：「乙方(即原
    告)為銷售行為時，應遵守並監督管所屬業務人員遵守甲方
    所定之商品售價、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尤不
    得承諾代售、誇大投資獲利等行為)…」、第7條：「本契約
    之內容甲方得隨時修正並已公告頒佈，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乙方同意遵守辦理，絕無異議。」等規定，有承攬銷售契
    約書可按；因此，被告公司主張：據此制定業務人員管理辦
    法，規範被告以及林倩如、陳國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時應依
    循之準則，且其並受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應堪採信，
    堪予確定。
  ⑵而依照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所約定適用之系爭業務人員管理
    辦法第4條：「本辦法呈奉董事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
    亦同。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本公司將另行呈報後公告補充。
    」、第8條第2項前段：「契約期間內，如乙方違反本契約之
    任一約定或業務管理辦法之相關規範，經甲方通知改善仍不
    改善者，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乙方負責
    人(即營業處之處長)如因違反業務管理辦法而經甲方撤銷業
    務人員登錄資格者，視同甲方終止本承攬契約關係。」、第
    8條第3項前段：「契約期間內，如乙方未達甲方所頒佈『業
    務人員管理辦法』之考核標準者，甲方有權終止本契約關係
    且裁撤乙方設立之營業處所。」、第9條第1項：「乙方如有
    違反本條任一約定者，造成甲方受有損害者，乙方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乙方所屬人員如有違反者，視同乙方違約。」、
    第22條：「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一年內，在原登錄之縣(市)
    ，不得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或提供他
    人本公司之營業資料，或勸誘本公司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或
    參加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如有違反者，其未發
    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皆予沒收。」，以及第135條：「
    業務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撤銷登錄並永不錄用：一
    、未經公司許可，介紹客戶至公司之同業購買商品，或參與
    同業之產品銷售或參加與公司相同性質之組織運作或意圖誘
    使其他業務人員參與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者。…
    六、上開情事，若係業務人員有效登錄期間所發生，公司於
    該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始知悉，仍以違約論，公司仍得自違
    約事實發生日起，沒收其爾後領取佣金之權利，情節輕微者
    ，公司得以視未發佣金為懲罰性違約予以沒收，但若影響加
    劇，公司得以追討必要損失之賠償。」等規定，有業務人員
    管理辦法可按；因此，被告主張：就原告代表人及所屬人員
    違反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亦設有損害賠償責任之
    約定，亦可確定。
　㈤其次，就被告主張撤銷林倩如業務員登錄資格之過程，以及
    原告展揚企業社得否繼續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之部分：
　⑴按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
    而被告再於110年7月21日，依上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
    規定，以龍(110)總字第0388號函通知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
    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違反上開規定，並禁止林倩如
    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此有上揭通知、公告
    在卷可按(卷1第129、131頁)，且為雙方不予爭執，堪予確
    定；而被告乃據此主張：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第
    1款：「分期佣金之發放，依下列規定辦理：業務人員撤銷
    登錄後，其應領取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及加發獎金不予發放
    ，而該員之個人續期位階佣金發放100%予原舉績人」之規定
    ，林倩如業經撤銷登錄後，即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
    等語。
　⑵然而，依照原告所提出被告於110年3月15日所為之公告記載
    略以：「為培植、壯大龍巖業務部隊，加強增員以及晉升誘
    因，本次結構性的修訂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新制度統一於11
    0年8月起全面上線…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修訂摘要如下：…㈢自1
    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
    獎金…」等語(卷3第23頁)，乃將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之
    約定已為變動，而依照上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7條，以及
    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條等規定，其既已約定得以公告之方
    式作為雙方間契約之補充，足見依上開公告，在110年2月1
    日之後縱使撤銷業務員登錄，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
    亦即於本件兩造間所適用，應可確定，則原告展揚企業社之
    代表人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
    ，原告展揚企業社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故被告主張
    ：林倩如業經撤銷登錄後，原告展揚企業社不得再領取續期
    業務輔導獎金等語，即非有據。
　⑶再者，解退追佣項目乃係原告先前已經完成項目，因消費者
    依照約定分期繳款，而於消費者當期繳款完成之條件成就，
    原告即得領取該部分佣金，然而，若於消費者因故無法繼續
    繳款，或有解除契約等情形而導致被告須返還予消費者已繳
    款項時，則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之規定，業務員
    亦應將此部分已領取之佣金返還予公司，亦可確定；據此，
    則被告主張：自110年7月後因發生消費者解約情事，因此產
    生需向原告展揚企業社追繳之「解退追佣金額」45,590元，
    即非無據，是該部分款項，即應予以扣除。
  ⑷因此，原告展揚企業社主張：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3,710,703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
    9,809=3,710,703，其中29,809元〔可領佣金246,300元-解退
    追佣151元-已發金額216,340元=續期業務輔導獎金29,809元
    〕為110年7月份未給付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即非無據。
　㈤再就被告主張撤銷陳國強業務員登錄資格之過程以及原告沅
    陞公司得否繼續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之部分：
　⑴被告於110年7月21日以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
    規定，而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撤銷陳國強之業務
    員登錄，並終止與原告沅陞公司間之承攬契約，同時亦禁止
    陳國強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亦為雙方不予
    爭執，堪予確定；而被告據此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
    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陳國強業經撤銷登錄後，即不得再
    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⑵然而，依被告於110年3月15日之公告，在110年2月1日之後縱
    使撤銷業務員登錄，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已如前述
    ，則原告元陞公司之代表人陳國強於110年7月21日為被告公
    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後，原告元陞公司自得繼續領取續期輔
    導獎金，故被告主張：陳國強業經撤銷登錄後，原告元陞公
    司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即非有據。
　⑶又關於解退追佣部分，於消費者因故無法繼續繳款，或有解
    除契約等情形而導致被告須返還予消費者已繳款項時，則依
    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之規定，業務員亦應將此部分
    已領取之解退追佣金額返還予公司，亦如前述，則被告主張
    ：自110年7月後因發生消費者解約情事，因此產生需向原告
    元陞公司追繳之「解退追佣金額」17,773元，即非無據。
　⑷因此，原告元陞公司主張：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127,788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1
    27,788)，即非無據。
　㈥就原告沅陞公司請求長如處之處佣金7,859,462元部分：
　⑴就原告元陞公司主張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55條，請求長
    如處之處佣金7,859,462元部分，被告答辯主張：處佣金乃
    係被告為激勵各營業處轄下業務團隊而設置之額外獎勵機制
    ，被告所發放之對象乃為營業處，並授權各營業處處長得管
    理、使用被告公司所發給之佣金，用以招辦理行銷活動、招
    攬客戶，或分配予各營業處轄下業務人員，繼而達成激勵效
    果之獎金，營業處處長並非處佣之發給對象，僅係取得依職
    權管理、使用營業處所獲處佣之權限等語。
　⑵經查，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55條分別記載「營業處得
    支領之各項報酬…繁衍獎金(包含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
    獎金)」、「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等
    語，有上揭辦法在卷可按(卷1第81-82頁)，足見上開處佣金
    乃係發給予被告之營業處，用以激勵營業員達成團體績效目
    標後予以發放，其受領主體為「營業處」，並非發給予陳國
    強個人或原告沅陞公司，是被告前揭主張，乃非無由；況且
    ，被告業已於110年7月21日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
    裁撤長如營業處，為雙方不予爭執，則長如營業處既已因遭
    被告裁撤而不存在，被告即無從發放處佣金予長如處，亦可
    確定；尤其，陳國強已非長如處之處長，原告沅陞公司更無
    從代長如處領取處佣金，即無從為此部分請求；是故，被告
    主張：因長如營業處既已因遭被告裁撤而不存在，陳國強已
    非長如處之處長，原告沅陞公司無權領取長如營業處之處佣
    7,859,462元，自非無據。　　　
　㈦至就被告主張林倩如、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
    、第135條之競業禁止規定，而沒收所有佣金等部分：
　⑴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
    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
    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
    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
    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
    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
    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
    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
    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義
    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訂約時
    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
    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兼顧其解
    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而勞動契約之勞
    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勞動契約亦非
    僅限於僱傭契約，因此在契約自由之前提下，當事人本得因
    應各自需求，訂定有名、無名或混合契約，規範彼此權利義
    務，然因現今就業市場中，勞務提供者多屬於弱勢，無對等
    談判契約內容之地位，為確保勞工之權益，故制定勞動基準
    法為最低工作條件，並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
    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只
    要有部分從屬性，應認仍屬成立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
    台上字第130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
　⑵而本件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前後，均係由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
    倩如、陳國強二人為被告提供勞務，且雙方以公司簽訂承攬
    契約方式之目的，乃係為了規避稅務法律，已如前述，被告
    尚且訂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林倩如、陳國強銷售被告商
    品時應依循之準則，二人並受被告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
    核，況林倩如、陳國強任職時亦分別為被告長如營業處處長
    、營業分處處長，被告亦係以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
    規定為由，將陳國強於被告之業務員身分予以撤銷，並禁止
    林倩如、陳國強登錄為被告之營業員，足見被告對於林倩如
    、陳國強具有指揮監督及考核之權限，林倩如、陳國強並以
    其銷售被告產品而領取個人佣金之勞務報酬，因此縱使林倩
    如、陳國強分別以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分別與被告簽
    訂承攬契約，其等與被告間仍具有人格、經濟上之從屬性，
    雙方法律關係仍屬勞動契約，應可確定。
　⑶又按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15
    條所明定，此乃宣示國家對人民應有工作權之保障，然人民
    之工作權並非不得限制之絕對權利，此觀之憲法第23條規定
    自明。又自由之限制，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
    ，民法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在私經濟領域，若私人間
    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在特定條件下，對工作權加以限制
    ，其約定內容如未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法律強制、禁
    止規定，其約定似非無效。而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係雇主
    為免於受僱人之競爭行為，與受僱人約定，勞工有不使用或
    揭露其在前勞動契約中獲得之營業秘密或隱密性資訊之附屬
    義務，亦即，雇主制定競業禁止約定乃基於其營業秘密之保
    護或企業之經營運作所必要，惟將侵害憲法所保障之勞工的
    生存權、工作權與自由權等，是競業禁止約款是否有效，應
    充分衡量勞資雙方當事人之合法正當權益，其限制之時間、
    範圍及方式，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如可認為合理適
    當，應為法之所許，否則即應認為有悖公序良俗而無效。
　⑷而按以競業禁止約款限制員工離職後轉業之自由，以防止員
    工於離職後一定期間內跳槽至原雇主之競爭對手，並利用過
    去服務期間所知悉之技術等機密為同業服務，致打擊原雇主
    造成傷害，依契約自由原則，並不當然即違反法律強制或禁
    止規定。惟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後，對雇主即無忠誠義務，原
    得利用其因工作所累積之經驗、技能，繼續發展其經濟、職
    業活動，此項勞工生存權、工作權、自由權係受憲法第15條
    、第22條所保障，雇主為保護自身工作權或財產權，與勞工
    約定離職後禁止競業，係對勞工上開權利之限制，自應具備
    相當性，始能承認其效力，如該約定不當阻礙離職勞工職業
    或經濟生活之發展，即屬違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
    ，應認為無效。又雇主如以預擬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與勞工
    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而片面加重勞工之責任、使勞工
    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依民法
    第247條之1第2款、第3款規定，該條款亦屬無效。關於離職
    後競業禁止約款之合理性，應就當事人間之利害關係及社會
    之利害關係作總合的利益衡量而為判斷，其審查標準有：⑴
    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亦即雇主
    的固有知識和營業秘密有保護之必要。⑵離職勞工或員工在
    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關
    於無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低，並非公司之主要營業幹部
    ，處於弱勢之勞工，縱使離職後再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
    任職，亦無妨害原雇主營業之可能，此時競業禁止約定應認
    拘束勞工轉業自由而無效。⑶限制受僱人就業之對象、時間
    、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應不逾合理範疇，不致對離職員
    工之生存造成困難。⑷需有填補勞工即受僱人因競業禁止損
    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再所謂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
    之利益存在，係以有無洩漏企業經營或生產技術上之秘密，
    或影響其固定客戶或供應商之虞為斷。
　⑸再審酌勞動基準法於104年12月16日增定第9條之1，其規定乃
    以：「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
    止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工
    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競
    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
    理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
    補償。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
    受領之給付。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離
    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為
    二年。」等情，是該增定之內容乃係依照前揭見解而為明文
    化，實質內容並無不同，而本件雙方係於105年1月1日簽訂
    系爭承攬契約，被告並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上揭競業禁
    止約定，自應依照上揭標準以為判斷，審酌本件系爭業務人
    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之競業禁止約定是否符合勞動
    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亦可確認。
　⑹而關於上揭競業禁止約定之部分，本件被告主張：被告所有
    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被告並且每月
    願意支付高額佣金予業務人員，作為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
    且競業禁止之限制期間僅為「一年」，其範圍亦僅限制於「
    原登錄之縣市」，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尚可至其他縣市從
    事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而林倩如在撤銷登錄後一月
    有餘，於110年8月4日另設立天譽公司，並擔任董事長，陳
    國強亦隨同至天譽公司任職，業務內容與被告相同，被告因
    此以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條款而拒絕給付原告展揚
    企業社、沅陞公司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⑺然而，①客戶資訊本得在自由經濟市場上得以收集取得，若未
    涉其他類如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內部連絡及
    決策名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即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
    價值，且殯葬市場中之商品交易價格並非一成不變，銷售價
    格之決定，復與成本、利潤等經營策略有關，於無其他類如
    以競爭對手之報價為基礎而同時為較低金額之報價，俾取得
    訂約機會之違反產業倫理或競爭秩序等特殊因素介入時，亦
    難以該行為人曾接觸之商品交易價格資訊逕認具有經濟價值
    ，而被告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具有一
    定之經濟價值，自難認其符合營業秘密之要件。況且，②林
    倩如、陳國強二人雖為長如處之高階主管，但是二人究有何
    持有符合營業秘密之重要資訊，亦未見被告提出證據證明，
    ③且被告為上市公司，其所有重要財務資訊均已詳列於公開
    之財務報表上，其佣金分配及給付方式亦經業務人員管理辦
    法予以公告，亦難認具有秘密性，則被告主張：被告所有商
    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自屬無據。
　⑻再者，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競業禁止約款雖記載限制業
    務人員不得於「原登錄之縣(市)」從事競業活動，然自被告
    於110年7月21日之公告，乃係禁止林倩如、陳國強不得在被
    告各營業處登錄為營業人員，且由被告提出之業務人員撤銷
    登錄通知單上並未記載「登錄縣市」(卷1第281-282頁)，因
    此，被告主張：競業禁止範圍僅限制於原登錄縣市等語，顯
    與事實不符，乃非有據。
　⑼況且，勞工基於勞務契約為雇主服勞務之對價，無論形式上
    採用報酬抑或薪資之名義，均非屬競業禁止之補償，而且，
    勞工離職後競業約款代償措施係為補償員工因競業禁止之損
    害而設，其性質應認屬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對價，而應與勞工
     在職期間原即得領取工作報酬為具體區隔，是應係於勞工
    在職期間原約定得領取薪資、福利或報酬以外，雇主所另再
    為加給，始得認屬勞工離職後競業約款代償措施，而本件被
    告所給付予原告之佣金，為原告代表人林倩如、陳國強於任
    職被告期間為被告服勞務之對價，此亦為被告所不予爭執，
    堪予認定；因此，足認佣金並非競業禁止之代償措施，是本
    件被告限制原告代表人林倩如、陳國強離職後之競業禁止約
    定，並未就其等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而有合理補償，
    自難認為已經符合上揭競業禁止之要件，是被告主張：因林
    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條款而沒收原告展揚企業社、沅
    陞公司佣金等語，即非有據，應可確定。
　㈧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展揚企
    業社、沅陞公司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展揚企業社3,710,703元、沅陞公司1,127,788元，為有
    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係於110年10月1日以太和法律事務
    所(110)任字第1101001002號函催告被告於5日內依約給付，
    上開信函已於110年10月4日合法送達予被告，有上開信函、
    中華郵政掛號收件回執在卷可按(卷1第139-143頁)，則原告
    請求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
    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①原告展揚企業社請求被告給付3,710,703元，及
    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原
    告沅陞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127,788元，及自110年10月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於原告勝訴範圍內，經核尚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1092號
原      告  展揚企業社
代  表  人  林倩如  
原      告  沅陞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強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彥任律師
            彭敬庭律師


被      告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凱莉(KELLY LEE)

訴訟代理人  余天琦律師
            熊全迪律師
            馮基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新台幣3,710,703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新台幣1,127,788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展揚企業社以新台幣1,25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3,710,703元為原告展揚企業社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以新台幣38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1,127,788元為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0%，餘由原告展揚企業社負擔5%、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負擔55%。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狀所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第一、二項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即林倩如新台幣(下同)8,974,971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20,579,429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卷1第9頁)，嗣於111年9月8日變更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8,919,859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被告應給付先位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20,506,264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卷2第339頁)，又於112年6月15日變更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3,927,04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9,251,056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卷3第65頁)，經核其聲明及請求金額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且與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規定相符，揆諸上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以備位原告為請求之部分，另為裁定)。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林倩如與陳國強為夫妻關係，為被告公司登錄業務人員，並於被告公司成立長如營業處(下稱長如處)，由陳國強擔任營業處長，林倩如擔任營業分處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林倩如並以自己所經營之展揚企業社名義與被告公司於105年1月1日簽立銷售承攬契約書，陳國強則以自己經營之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於同日簽立內容相同之銷售承攬契約書。而本件承攬契約係存在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與被告公司間，然因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或為合夥、公司法人組織，仍須自然人實際完成承攬工作，因此林倩如、陳國強則係係以自然人身份實際為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完成承攬工作之人，而被告公司之高階業務主管向來以設立公司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乃被告公司行之有年之作業方式，並符合承攬銷售實際需要，並非單純稅務規避，且此一制度確實可以解決業務主管於行銷被告公司產品時所遇到之問題。以陳國強為例，其為長如處之處長，率領長如處之業務團隊以銷售被告公司產品，其不僅須支付長如處之房租、水電費，聘請行政助理，也需對業務團隊施以教育訓練，帶領業務團隊開發拜訪客戶，印製DM等行銷文宣(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2條即約定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可自行印製銷售文宣、廣告、型錄、錄影帶、光碟等，但實際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必須向被告付費購買DM、合約書等相關文件)，均需支付費用。如果陳國強係以個人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其所收入之承攬報酬屬「一般經紀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則前述其為執行承攬業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法陳國強僅能以核定20％之必要費用，超出部分於報稅時將無法列為費用扣抵收入，等於陳國強必須自行吸收，顯不合理。故陳國強以原告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約，被告公司支付承攬報酬予沅陞公司後，沅陞公司即可將前述各項支出列為費用，合法扣抵沅陞公司之營業收入，絕非為了逃漏稅捐之目的。
  ㈡承攬人所實際支出之成本，本可列為費用扣抵收入，此乃承攬人合法權利，自未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因此從事商業活動之人，自可在法令允許之範圍內，自由選擇對其最有利之商業組織型態，是以承攬人固然可以自然人身份締結承攬契約，然實務上以公司型態成立承攬契約者，亦極為常見(事實上，公司型態承攬人應比自然人型態承攬人為多)，是以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縱使選擇成立合夥或公司組織與被告公司簽約，亦屬平常，不能認係濫用法律形式，本件兩造當事人間選擇之法律形式，與其經濟實質係相符合，亦未減少稅捐負擔，自無逃漏稅可言。
  ㈢嗣林倩如因生涯規劃，於110年6月30日向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不再擔任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依前開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款之約定：「於承攬契約終止日前已成交締約之案件業務續期佣金，除雙方另有約定從其約定或乙方公司(即原告展揚企業社)已解散清算或停止營業者另議者外，甲方(即被告公司)仍以匯款方式按期發放予乙方受領，直至付訖為止，匯款方式之約定如承攬契約第五條所載。…」等語，而就林倩如撤銷登錄前已成交締約案件業務續期佣金(續期佣金係指依被告公司之規定，客戶購買被告公司商品並支付款項後，被告公司始會支付佣金予業務人員，然因有時客戶會選擇最長8年之分期付款，故案件締約成交後，後續因客戶按月分期付款而業務人員所可按月取得之佣金，即為續期佣金)，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予原告展揚企業社。
  ㈣詎料被告公司突於110年7月21日發佈公告，不實指稱林倩如於長如處線上會議中，勸誘該處業務人員轉至同業參加與被告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已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等語，並於同日發佈公告，並表示該會議由長如處處長陳國強召開，陳國強身為長如處負責人，卻未於會議當時阻止，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規定，依承攬銷售契約第8條規定，立即終止與長如處之承攬契約關係，並終止陳國強為北一區業務副總經理之委任，陳國強、林倩如均不得在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等語，更強行將原長如處業務團隊轉至被告公司轄下其他營業處。
  ㈤然前開被告公司公告所提及之長如處110年7月14日線上會議，係因林倩如為長如處之創始人、分處長兼超級業務員，所有長如處業務員均是透過陳國強、林倩如夫婦介紹進入長如處服務，故當林倩如決定撤銷業務員登錄，且經被告公司業行處人員於110年7月13日，在各處處長之LINE群組通知時，許多長如處業務人員均大感震驚，為安撫同仁軍心，長如處方召開該次線上會議，由林倩如向長如處同仁說明其係因生涯規劃之故而離開被告公司。會議過程林倩如沒有勸誘長如處同仁離職，陳國強並表示：「只要長如處在，陳國強就會在」，強調自己會繼續留在被告公司服務，是被告公司所稱林倩如勸誘該處業務人員轉至同業參加與被告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等語，純屬子虛烏有，完全不實。
  ㈥被告公司給付予業務員之佣金，慣例均於次月25日發放上月佣金，被告公司雖於110年8月25日尚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110年7月份部分佣金，但就原告應得之110年8月份以後各期佣金，則未依約給付，經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委請律師於110年10月1日發函催告被告公司給付，被告公司仍於110年10月29日回函拒絕給付。
  ㈦茲就被告公司應依銷售承攬契約書第5條前段、第8條㈣項⑷款約定給付展揚企業社、沅陞開發有限公司承攬報酬部分，分別計算如下：
　⑴展揚企業社部分：
　①林倩如雖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然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前段約定，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110年6月30日前已締約成交案件之佣金。
　②被告雖援引被告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21條第1項：「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其應領取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及加發獎金不予發放」，稱組織輔導型獎金，無論業務人員是否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一旦撤銷登錄則無由請領之，須自其可得請領之佣金中予以扣除等語，然被告於110年2月1日明白表示「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等語，此有公告可參，故前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21條第1項之規定，業經被告公司調整並對外公告，自無再行援用之餘地。
　③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撤銷業務員登錄，陳國強則係於110年7月21日遭被告片面撤銷業務員登錄，時間點均在110年2月1日之後，依被告110年3月15日公告，原告自得繼續領取業務輔導獎金；再由被告所提出之被證15第一頁林倩如之佣金統計表記載，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起撤銷業務員登錄後，被告於同年8月給付林倩如同年7月之佣金時，也未扣除輔導獎金，被告於訴訟方主張可領佣金應扣除輔導獎金等語，自無可採。
　④因此，截至112年4月為止，原告展揚企業社得請求之金額為3,927,043元。
　⑵沅陞公司部分：
　①陳國強雖於110年7月21日遭被告公司裁撤業務人員登錄，然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款前段之約定，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110年7月21日前已締約成交案件之佣金。
　②陳國強為長如處登錄之業務人員，並為長如處之營業處長，是以陳國強除可依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5條至50條之約定領取營業處長之個人報酬外，另可依前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條至55條之約定領取長如處之報酬(一般稱為處佣金)，且前開處佣金，被告向來均係直接支付予處長陳國強個人，105年1月1日陳國強改以沅陞公司名義與被告成立承攬契約後，被告則將長如處應得之處佣金支付予沅陞公司，以110年1月至6月被告給付沅陞公司之款項明細為例，就被告因陳國強之銷售業績應給付沅陞公司之佣金部分，被告係列於「業務佣金對應公司發票明細表」，並於次月就此部分開立發票予沅陞公司；另就長如處之處佣金部分，被告則是於經營報表上列出當月應給付長如處之處佣金金額，並於次月就此部分開立發票予沅陞公司。是以不論陳國強銷售業績所得佣金，抑或是長如處之處佣金，被告公司向來均係支付予沅陞公司，被告臨訟竟辯稱沅陞公司無權請領長如處之處佣金等語，顯屬無稽。
　③縱認被告公司可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或終止與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之銷售承攬契約(僅屬假設)，然依前揭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縱使承攬關係終止後，先前已成交締約之案件業務續期佣金，被告公司仍應按期發放至完訖為止，益足徵被告公司拒絕給付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110年8月份起之續期佣金，與銷售承攬契約書約定有違，自無可採。
　④因此，截至112年4月為止，原告沅陞公司得請求之金額為9,251,056元(長如處7,859,462元以及陳國強1,391,594元之佣金數額合併數額)。
　㈧就被告主張原告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被告公司有權沒收原告尚未受領佣金，然上開被告片面新增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未經原告同意，並非契約，且兩造間係屬承攬關係，重在特定工作(銷售被告商品)之完成，是以被告得發布要求先位原告及轄下業務人員遵守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亦應以完成特定工作相關者為限。質言之，就業務人員之資格、銷售注意事項、銷售商品之報酬等事項，因與完成特定工作有關，被告發布管理辦法要求先位原告遵守，固屬合理；然就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撤銷登錄後之競業禁止、同辦法第135條1款禁止勸誘離職等規定，因與特定工作之完成並無關係，且因被告定有得沒收所有未發佣金之法律效果，對先位原告確屬不利，縱使被告認為有訂立此等條款之必要，亦應經雙方磋商後訂於契約之中，而不得由被告單方面決定並發布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中。特別是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撤銷登錄後之競業禁止條款，既然業務人員已經撤銷登錄，與被告間已無任何法律關係，此後業務人員之任何行為，當然均與特定工作之完成毫無關係，被告單方面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中加入此一條款限制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仍不得競業，不僅嚴重限制業務人員之職業自由，且未給予業務人員有磋商條款之機會，自無從拘束業務人員。
　㈨縱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之競業禁止條款已構成兩造間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僅屬假設，原告否認)，惟兩造間為承攬關係，縱於承攬關係存續期間，原告仍可同時與其他人成立不同之承攬契約，則兩造終止承攬關係之後，被告當然更無權限制原告職業選擇自由，自無適用競業禁止條款之餘地；況且，縱認兩造間可成立承攬關係終止後競業禁止條款(僅屬假設)，然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係適用於被告所有業務人員，自係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即使本件兩造間因屬承攬關係，無從直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然參考本件原告及所屬業務人員必須遵守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具有一定之從屬性，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仍得以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有關競業禁止條款之生效要件，作為判斷本件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有無民法第247條之1顯失公平無效之標準，而被告雖主張原告二人為業務處之高階主管，經手資料有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與客戶需求記錄，更掌握各項殯葬服務商品之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業務招攬等重要營業資訊等語，但是：
　⑴有關客戶名單部分，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經手之客戶，絕大多數均為渠等之親友，均為渠等透過長年經營之人脈所開發之客戶，從無任何「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
　⑵被告既未證明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經手之客戶名單有何類如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內部連絡及決策名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自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
　⑶有關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部分，被告公司為上市公司，其所有重要財務資訊，均已詳列於財報上，是以有關被告之營運成本，已不具秘密性，至於被告之佣金分配方式，已詳列於被告之相關管理辦法及公告，所有被告之業務人員均已知悉，且被告亦未證明有對佣金分配方式採取何種保密措施，難認其具有秘密性。又被告並未證明前開佣金分配方式有何特殊性？對被告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影響？自難認有何應受競業禁止條款保護之必要。況事實上，林倩如、陳國強二人雖為長如處之高階主管，但渠等僅係負責銷售之業務人員，經手之資訊均為可對外揭露之資訊而不具秘密性(如果不能揭露，就無法用以對外銷售)，且渠等所接觸者亦僅有營業處內部之事項，根本不會接觸到被告公司產品的核心能力，是以被告公司並無值得以競業條款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⑷再者，系爭競業禁止條款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原登錄之縣(市)」從事競業活動，然查：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於登錄之時，並未特別註明登錄縣市，亦不會限定業務人員可從事業務活動之縣市，是以如就前開約定字面解釋，林倩如、陳國強於「登錄」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時，既未註明登錄縣市，即不受前開競業禁止條款之拘束，反之，如以業務人員實際活動區域為準，然被告公司從不會限制業務人員僅能於特定區域內銷售被告公司產品，而林倩如、陳國強所服務之長如處雖設於台北市，然其客戶遍佈全台，是以如將被告之業務人員管理辦理第22條所稱「原登錄之縣(市)」解釋為「該業務人員實際銷售區域」，等於將競業禁止之區域擴大到全台在內，如此解釋顯然對林倩如、陳國強之工作權造成過大侵害，益徵該競業禁止條款有民法第247條之1所規定顯失公平之情事。
　⑸被告辯稱林倩如、陳國強所經營之長如處設於台北市，故係限制渠等於撤銷登錄後不得於台北競業等語，然查：被告前述辯解顯與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用文字不符，事前亦從未告知所有業務人員，尤其被告之解釋更與常理不符(業務人員可以全台作業務，僅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台北競業，究竟要保護被告何種利益？)，而無足採。
　⑹被告既宣稱系爭條款競業禁止之目的係保護被告之正當營業利益等語，然被告之解釋方式卻是要將林倩如、陳國強等人逐出渠等居住、工作數十年之台北市，完全未見被告就此有何正當營業利益考量，顯然系爭競業禁止條款之真意，係在於製造業務人員之不便，阻止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成為被告之競爭者。然此種「避免競爭」之考量，顯與公平交易法第1條之規定相違，並非法律應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且依民法第72條之規定，亦應屬無效。
　⑺更遑論林倩如、陳國強等人於被告所屬生命產業已服務數十年，此乃渠等最熟悉擅長之工作領域，如限制其不得再行從事相同或類似之工作，等於將渠等逐出此一產業，剝奪渠等以最擅長之專長技能營生之權利，影響渠等之人格與經濟利益甚鉅，縱使被告因有保護正當營業利益之考量而必須限制原告於撤銷登錄後之競業(僅屬假設，原告否認)，被告亦應給予因此受限制之原告合理補償。然被告從未給予原告等人任何補償，自屬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而屬無效。
　⑻林倩如於撤銷登錄被告公司業務人員後自行成立天譽公司，然定位係與各禮儀公司合作，銷售各禮儀公司之產品與服務，而被告公司則是開發殯葬產品及禮儀服務，原則上並不自己銷售，而是委由承攬關係之業務團隊代為銷售。二者在市場上定位不同，林倩如縱於撤銷被告業務人員登錄後另行成立天譽公司，亦無競業可言。
　⑼且被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陳國強、林倩如二人於110年7月14日長如分處線上會議中有勸誘業務人員轉至同業競業之情事，至於其提出之被證7照片，照片中之楊惠雯、徐素貞二人係於110年11月22日始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於110年12月16日隨天譽公司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拜訪，顯然被證7與被告公司110年7月21日公告內容無關，不能以被證7之內容，推論林倩如、陳國強有何被告公司110年7月21日公告所稱勸誘被告公司業務人員轉至同業競業之行為，充其量僅能證明照片中之楊惠雯、徐素貞二人，於110年11月22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後，有於110年12月16日隨天譽公司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拜訪，但無從證明林倩如、陳強國二人有何勸誘渠等由被告公司轉至天譽公司任職之行為。
　⑽事實上，楊惠雯、徐素貞二人均是自被告公司營業處離職後，本有選擇工作之自由，自行透過人力銀行至天譽公司投履歷求職，林倩如因曾與渠等共事多年，熟知渠等之工作能力，故當然錄取，林倩如、陳國強二人並無任何勸誘楊惠雯、徐素貞之行為。且縱使渠等因曾與林倩如、陳國強共事，信任林倩如、陳國強之能力與理念，故於自被告公司營業處離職後選擇至天譽公司應徵，亦非法所不許，不能單憑楊惠雯、徐素貞嗣後至天譽公司任職，即率認林倩如、陳國強有何勸誘被告公司業務人員離職後至同業任職之行為。被告公司僅憑臆測即指摘林倩如、陳國強勸誘渠等自被告公司離職至天譽公司任職等語，自無可採。
　⑾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撤銷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登錄後，陳國強仍持續督促長如處同仁拼業績，長如處亦於110年7月16日舉辦教育訓練，說明被告公司所屬生命產業之前景，以及宣揚被告公司之優勢，該次教育訓練除要求長如處全體同仁參加外，並要求長如處同仁介紹新朋友參加，希望藉此吸引對被告公司業務有興趣之業務新人。益足徵直至陳國強遭被告公司撤銷登錄、長如處遭裁撤之前，陳國強及長如處仍在為被告公司之業績竭盡心力，是以被告公司竟稱陳國強未於長如處110年7月14日線上會議時制止林倩如勸誘業務員離職轉至同業等語，並以此為由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及裁撤長如處，實屬無稽，毫無可採。
　⑿又對於被告提出綜合辯論意旨續狀變動「解退追佣金額」之數額，無意見，但不同意被告就原告應領佣金之數額及計算方式，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之佣金數額及計算方式仍如同前述；且就撤銷登錄業務人員可否請領輔導獎金之部分，被告已於110年3月15日公告，表示「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等語。本件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起撤銷業務員登錄，陳國強則係於110年7月21日遭被告片面撤銷業務員登錄，時間點均在110年2月1日之後，是以被告計算方式將輔導獎金予以扣除，自無理由。
　㈩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3,927,04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沅陞公司9,251,056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利息。
　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於105年1月1日與被告分別簽訂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概括承受原告各自代表人林倩如及陳國強與被告間承攬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且同意銷售紀錄依被告業務行政單位資料為據，並於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條規定原告有遵守被告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之義務：「乙方為銷售行為時，應遵守並監督管所屬業務人員遵守甲方所定之商品售價、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尤不得承諾代售、誇大投資獲利等行為)…」等情，依此兩造係以原告銷售被告商品，並依被告規定填繳買賣契約書等相關文件至原告公司，被告並據此製發商品證明書、客戶收執買賣契約書、發票等，被告再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按客戶繳納款項情形，逐月認列原告可受領佣金，此觀承攬銷售契約書第5條：「乙方之佣金，甲方應按月計算並依乙方所指定之帳戶，以匯款方式付予乙方…」即明。是雙方約定以客戶實際繳納商品款項，作為原告提供承攬勞務之工作成果，而與原告所受領之佣金互有對價關係。
　㈡而實務上為維繫品牌之形象與商譽，品牌商與其他經營其品牌產品銷售之公司簽署契約，明定該公司及其所屬人員應遵守品牌商所訂定之銷售規範，相關人員管理辦法亦應為公司所屬人員所遵守，以達契約之目的，而生命服務產業主要銷售商品乃為禮儀服務、塔墓商品及生前契約等生命產品，消費者的信仰、親情感受與信賴往往為生命產品所著重的主要訴求。再者生命服務有其延續性，不僅服務期間可能擴張至產品購買者/使用者身故後數十年，甚至服務對象亦可能從產品使用者延續至其親屬，生命服務產業之產品極度重視品牌形象以及服務提供品質，因此被告對於承攬其生命服務商品之銷售公司及其履行輔助人(即業務銷售人員)更須建立一定管理規則，以建立品牌形象與價值，維繫生命服務商品之服務品質。此觀諸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於105年1月1日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承攬銷售契約，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業明確規範原告及代表人、業務人員，均有遵守被告所定相關業務管理辦法之義務，且受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就原告代表人及所屬人員違反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亦設有損害賠償責任之約定。再由系爭承攬銷售契約第7條「本契約之內容甲方得隨時修正並公告頒佈，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乙方同意遵守辦理，絕無異議。」及管理辦法第4條「本辦法呈奉董事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本公司將另行呈報後公告補充。」則承攬銷售契約書及管理辦法均訂有被告得修改契約內容、公告補充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應可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容許被告以公告或規定補充承攬契約不足之處。是綜觀兩造簽署承攬銷售契約書之真意，被告於109年修正並公告頒布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對於原告應有適用，原告當受該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
　㈢被告於109年修訂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時，均已依規定向所有業務人員公布，且原告亦從未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修訂表示異議，甚至繼續向被告承攬銷售服務；嗣原告於民事起訴狀中業提出被告於109年3月施行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並據此向被告請求佣金，顯係已明確知悉且有意受109年間被告頒布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原告恣意主張不受被告於109年3月施行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已有違反誠信原則、禁反言原則之嫌。
　㈣故按契約整體條文解釋，應可認原告之代表人及其所屬業務人員均應受被告所訂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拘束，林倩如及陳國強作為原告之代表人，自應依約遵守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且原告應就原告所屬人員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依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分別設有撤銷登錄後及登錄期間之競業禁止等業務行為規定，其中第22條、第135條分別規定業務人員於登錄期間或撤銷登錄後一年內從事競業行為，被告有權依前揭規定，將未發放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而予以沒收。
　㈤況且本案兩造間契約性質乃為承攬關係，並非勞動契約，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並無適用勞基法第9-1條之餘地。原告要無從援引勞動基準法第9-1條規定遽斷於承攬契約中未給付補償金之競業禁止條款當然無效，因此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精神，契約雙方自得依據其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合意約定相應之契約內容。競業禁止條款並不限於具有從屬性之僱傭契約，他種類型之契約，包括承攬契約、委任契約等雙方係成立無從屬關係之勞務契約，亦得依兩造契約所欲實現之目的約定競業禁止條款，且由法院實務上見解可知，競業禁止條款自可為承攬關係當事人所約定，而非勞動契約之契約當事人，亦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為契約終止後之競業禁止約定，被告逕以前揭實務見解所涉契約類型與承攬契約有異，陳稱承攬關係並無成立契約終止後競業禁止條款之餘地，不僅有論理上之謬誤，更係於法無據，與契約自由、私法自治之精神明顯有悖，要無足採。
　㈥再者，競業禁止約定所保護之法益，其目的非僅限於營業秘密，尚包括避免惡性競爭、員工相互挖角等不當行為，而殯葬業市場主要銷售商品乃為禮儀服務、塔墓商品及生前契約等生命產品，消費者的信仰、親情感受與信賴往往為生命產品所著重的主要訴求，除了價錢以外，消費者作消費選擇時優先考量的因素往往乃為該商品之提供區域是否與其鄰近而得滿足其情感需求，相同區域之塔位、容易抵達之墓地往往會成為消費者之首選，並且透過業務人員獲取消費者信賴而使消費者願意將親人或自身之生命產品需求委託予給特定業者，因此殯葬業的市場地域性、人際關係依賴性極高，擴充業務經常必須仰賴在地之業務人員長期經營、從事地域深耕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以及了解客戶需求，並且透過業務人員與客戶間積極的售後互動累積口碑，建立品牌形象，繼而將殯葬服務介紹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因此，公司往往在同一地域內，必須投注大量業務人力經營客戶關係、了解客戶需求，因此透過公司與業務人員簽訂競業禁止條款，得一定程度防免產業間員工相互挖角之不當行為。因此考量殯葬業之市場特性，透過簽訂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始能為有效防免產業間之業務人員相互挖角、惡性競爭以及商業利益之不當侵害，足徵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訂定之競業禁止條款，係為實現其銷售承攬契約之目的，自有值得保護之利益所在。
　㈦而原告二人作為業務處之高階主管，因長年承攬被告公司之生命產品銷售經驗與承攬銷售過程，所經手之資料不僅有公司長期投注資源經營之客戶名單、交易資料與客戶需求紀錄，更包括基於公司內部人身分方得知悉、掌握之各項殯葬服務商品營運成本、抽成比例、佣金分配、業務招攬等足以影響被告公司市場競爭力之重要營業資訊。縱可於銷售過程中對外揭露而不受營業秘密法之規制，亦不代表被告公司願意與其他同業公司相互分享此一銷售競爭之重要營業資訊，遑論倘為競爭公司所知悉或為離職之業務人員恣意使用，將可能造成該區域內之削價競爭，甚至利用該資訊形成不公平之競爭秩序。況兩造間銷售承攬契約書第4條亦清楚約定，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因此兩造既已於銷售承攬契約書中明定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並設立競業禁止條款，甚至每月願意支付高額佣金予業務人員，而原告二人可受領少則8、9萬元，多則可高達50萬元之佣金，益證被告希冀透過高額佣金制度留住業務人員人才，並透過與高階主管簽訂競業禁止條款，實現其銷售承攬契約之目的，包括有效避免產業間相互挖角之不當行為，更可避免惡性競爭以及商業利益之不當侵害，自有值得保護之利益所在。
　㈧而原告將正當營業利益之概念不當置換為營業秘密，以營業秘密法要件限縮解釋競業禁止條款所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顯對於二者之保護客體、規制目的與要件有所誤解。兩造間於銷售承攬契約中約定競業禁止條款，其目的正係為了防免承攬人於契約關係終止後，利用銷售過程中知悉之業務資訊為不公平競爭，要不容承攬人逕以該資訊不具備秘密性、經濟價值性，並非營業秘密為由，為有悖於該競業禁止條款所欲規制之不當競爭行為。
　㈨況且系爭競業禁止條款係以「原登錄之縣（市）」做為區域限制，並無被告所指「登錄時未註明地點」或「以業務人員實際活動區域為準」之情形，由於生命產業乃為國家所管制之產業，經營殯葬設施、承攬殯葬禮儀服務以及銷售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除須向其所在之縣市政府申請經營許可外，其尚需加入營業處所所在地公會方得營業，且銷售生命產品之營業處所亦須報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備查，是縱使其客戶居住地遍布全台，惟其銷售服務所提供之地點仍僅限於已核發經營許可之直轄市縣（市），被告稱業務人員並不會限定從事業務活動之縣市顯然係出於對殯葬產業管制政策之曲解，此由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第1項、第42條第3項、第50條、第56條第2項等規定亦可得知。
　㈩復觀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一年內，在原登錄之縣(市)，不得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或提供他人本公司之營業資料，或勸誘本公司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或參加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如有違反者，其未發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皆予沒收。」其競業禁止限制期間乃為一年，且其範圍限制於原登錄之縣市，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尚可至其他縣市從事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況該條款僅禁止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向第三人提供自被告公司取得之營業資料，並未禁止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自行利用所知為業務招攬。因此，按系爭競業禁止條款，原告仍可於台北市以外之縣市從事相同產品之業務活動，甚至利用自己於被告公司內部取得之客戶名單與接觸經驗、生命產品知識等資訊為業務拓展，要無原告所稱逐出此一產業、剝奪專長技能營生之權利等影響原告人格與經濟利益甚鉅之情形，按前揭法院實務見解，系爭競業禁止條款對被告所形成之限制甚小，顯無逾合理範疇，難謂有顯失公平之情勢。
　遑論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林倩如於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即於距離被告經營之長如分處(台北市○○○路0段00號7樓)僅不到2公里之範圍內，另行成立天譽公司(台北市建國北路2段33巷1樓)，與另一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陳國強共同從事與被告相同之生命產品銷售業務、招攬被告公司長如處所在縣市之台北市客戶，顯有意於相同地域內，利用於被告公司承攬業務銷售時所獲取之資源及建立之客戶關係，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惡意，原告逕以被告未支付補償費為由，濫用民法第247-1條而主張系爭競業禁止條款無效，惡意於被告長如分處之業務領域內從事相同業務之競爭行為，顯已悖於誠信原則，有權利濫用之虞。
　倘依約定事實客觀可認定受競業禁止限制之當事人報酬高於未受有競業禁止之一般報酬水平時，堪認受限制人所受領之報酬已包含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此為我國近年實務判解所肯認，而被告為激勵員工久任，設立諸多獎勵機制，諸如繫之於客戶繳款情形之個人續期佣金外，以及加發獎金、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管銷津貼等以處為單位之獎金機制，以激勵業務人員積極推廣業務。除此之外，原告沅陞公司法定代理人陳國強以及展揚企業社之法定代理人林倩如作為被告公司之營業處長、營業分處長，於承攬期間，尚得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受領高額之位階佣金，以及顯非基於其工作給付而生之業務輔導獎金(即與其轄下業務人員每室位階佣金之差額)等表彰其辛勞帶領轄下業務人員之額外獎勵佣金，再由被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可知，倘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於一年內並未從事競業行為，將得繼續受領未發之個人續期佣金，該佣金數額顯已足夠維持其撤銷登錄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且與系爭競業禁止條款所定一年期間、職業活動區域限於原登錄之縣(市)等影響範圍甚小之限制，尚屬合理之補償金額。
　再者，被告亦於110年8月25日分別匯付7月結算林倩如、陳國強提供銷售服務之續期佣金216,340元、263,806元至原告展揚企業社與沅陞公司銀行帳戶，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若原告之所屬業務人員林倩如、林國強於撤銷登錄後一年內並未從事競業行為，截至110年12月原告展揚企業社尚得受領之佣金高達116萬6,690元，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亦得受領31萬3,171元。該佣金數額顯已足夠維持其所屬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且與系爭競業禁止條款所定一年期間、職業活動區域限於原登錄之縣(市)等影響範圍甚小之限制，尚屬合理之補償金額。且衡諸社會交易常情，倘若非基於對業務人員以及高階主管之競業禁止條款為補償，當毋庸於兩造承攬關係結束後，繼續給付如此高額且計算期間非短之獎金。是堪認被告已有透過建立業務人員、業務高階主管撤銷登錄以後持續發給之高額獎勵佣金制度作為誘因，激勵業務人員、業務高階主管於撤銷登錄後遵守競業禁止條款，堪認該獎勵佣金制度即為被告因競業禁止條款所給付之合理補償。
　但是，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業務人員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向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不再擔任被告公司業務人員，孰料，其竟在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於110年8月4日另設立天譽公司並擔任董事長，而天譽公司業務內容包括「生命產業相關產品之定位、規劃設計與行銷服務」、「獨家設計、獨家代理全台物超所值墓園、塔位、牌位之優質商品」、「獨家設計、獨家代理全台首創結合公益生前契約」等，且由訴外人國寶集團旗下關係企業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設立，並於110年9月初即開始負責推廣銷售國寶集團之「國寶福益生前契約」、「私立國寶北海福座墓園附設納骨塔骨灰(骸)存放單位及墓基」等生命產品，此有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10年9月11日北市殯管字第1103011736號函同意備查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天譽公司為生前契約之銷售通路，以及新北市政府110年9月22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105079196號函同意備查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為納骨塔之銷售通路可稽。然而，國寶集團成立於79年間，並於82年推出全國第一張生前契約，資本額新台幣33億元，同樣於全台經營北海福座、慈安園、福音山、國寶中投福座、國寶台南福座等塔墓，旗下關係企業包括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國寶集團與被告之主力皆為集合性納骨塔，且均提供消費者生前契約、禮儀服務和塔墓商品之一條龍式服務，不僅於殯葬市場中與被告公司互別苗頭，亦於房地產投資市場上短兵相接，與被告公司被業界視為殯葬業之龍頭企業。因此，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確於撤銷登錄一年內，在台北市從事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國寶集團生前契約、納骨塔商品之推廣銷售業務，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之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公司自有權沒收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
　而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時值為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之處長，其於110年7月14日召開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線上會議（下稱系爭線上會議），並邀請已撤銷業務人員登錄、非屬被告公司業務人員之林倩如參與系爭線上會議，並向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其他業務人員說明未來職涯規劃，期間涉有勸誘被告公司長如業務處之業務人員轉至其他同業從事類似之業務活動，被告公司經長如營業處之業務人員為內部檢舉，始知悉上情。而原告固然提出長如處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並稱長如處同仁質疑被告知人證物證之真實性等語，惟觀該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該群組共有長如處業務人員45人，卻僅有寥寥數人回應簽署要求被告公司提出證據，顯然並非多數業務人員之想法。況查，Hector於對話中明確稱「今天因為長如的不團結…」等語、業務人員鄭秀雯亦表示「其實我很難過長如有這樣的抓耙子，那天開會是我們長如人自己的會議，不管想法如何，對不需用這樣的方法來對待所有長如的伙伴」等語，暗指長如處有業務同仁不團結並私下向總公司提出檢舉打小報告之「抓耙子」，益證110年7月14日之線上會議中確有勸誘情事。
　因此，原告沅陞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以被告公司處長身分召集被告公司長如營業處業務人員，未經被告公司同意，邀請已非業務人員之林倩如參與公司內部業務會議，已涉有洩漏被告公司營業秘密之虞，甚至利用職權協助林倩如召開系爭線上會議、給予林倩如發言機會，得以勸誘業務人員離開長如營業處，至其他公司從事相同業務性質之工作，儼然構成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第1項第1款後段規定，經被告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終止與陳國強間銷售承攬契約、禁止陳國強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並根據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第1項第1、6款規定，沒收陳國強所得領取之佣金，是原告沅陞公司早已無請求尚未領取佣金之權利。
　甚至，被告公司更進一步發現，原告沅陞開發有限公司代表人暨業務人員陳國強與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勸誘被告公司其他業務人員離開被告公司營業處並至其他公司從事類似業務，並導致被告公司營業處數名高階主管離開營業處至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包括財務長詹淑娟、營建處協理簡聖潔、行銷企劃處資深經理黃仁澤(遑論該等業務人員恐亦涉違反競業禁止條款)，此觀林倩如帶領之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國寶集團活動照片及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尾牙照片中均可見先前於被告公司任職之業務人員，此亦由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寄發予原長如處客戶之信件中，內容更清楚明確載道：「…我團隊成員全來自生命產業知名品牌核心經營主管，集結財務精算、商品設計、趨勢營銷之翹楚」等語，益證林倩如確實於110年6月30日撤銷登錄後勸誘業務人員至其設立之公司從事與被告公司競業之行為。況查，前揭信件中同時載有「…有任何服務需求，敬請不吝來電0955-XXXXXX；或是聯絡我的先生陳國強0936-XXXXXX」等語，足見陳國強亦於天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與被告公司相互競爭之國寶集團生前契約、納骨塔商品之推廣銷售業務，違反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競業禁止條款，被告公司自有權沒收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
　原告雖另主張稱應發予長如處之管銷津貼及繁衍獎金，自應由被告公司依承攬銷售契約給付予原告沅陞公司等語，然被告公司為激勵各營業處之業務銷售團隊達成業績目標，雖設有管銷津貼、繁衍獎金等獎勵機制，惟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八節營業處一節，已明定管銷津貼及繁衍獎金之受領主體乃為營業處，要非營業處長，且被告公司各營業處內業務人員均各別與被告公司成立承攬銷售契約，並以營業處為據點提供銷售服務，支領被告公司所發放之報酬、銷售佣金，是各營業處之業務人員縱為處長所管領，其與該營業處處長間並無僱傭或承攬關係，而係本於與被告公司間之承攬銷售契約在各營業處提供銷售服務。原告稱長如營業處並非被告公司之內部單位，且各業務人員均為陳國強(前長如營業處處長)之業務團隊，盈虧均與被告無涉，顯已有違社會商業常理。遑論，原告已自承「處佣」係被告為激勵各營業處轄下業務團隊而設置之獎金機制，是被告公司乃授權各營業處處長得管理使用被告公司所發給之處佣，並分配予各營業處轄下業務人員，繼而達成激勵之效果。倘各營業處處長均可恣意本於所有權向被告公司支領處佣，甚至於承攬關係終止之後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其處佣，該獎勵機制所欲達成之目的豈非蕩然無存？因此，縱使被告公司過去曾將處佣支付予陳國強所開設之沅陞公司，亦僅為帳務便利之安排，要非原告有權據以向被告請領屬長如處之處佣，原告迄今仍未能提出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處佣之請求權依據，且說詞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說，要難憑藉被告過去曾將處佣給付予沅陞公司，據認原告沅陞公司有請求被告給付處佣之權利。
　而展揚企業社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3,972,784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151元、業務輔導獎金164,715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16,340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3,726,484元)，截至111年4月25日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45,590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2,925,549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755,345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925,549=755,345)；而沅陞公司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1,409,578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211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63,806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1,145,561元)，截至111年4月25日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17,773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1,094,823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32,965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094,823=32,965)。惟就長如處未發佣金7,859,462元部分，沅陞公司負責人陳國強已非長如處營業處處長，自無請求長如處「處佣」之權利。
　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銷售承攬契約書、被告公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被告公司函、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太和法律事務所函、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林倩如個人未領佣金客戶明細、長如處未領佣金客戶明細、長如矗立年業績狀況、被告公司營收狀況、展揚企業社商業基本登記資料、沅陞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被告公司官網登入頁面截圖、被告公司給付陳國強佣金之明細表、沅陞公司開立之發票、被告公司給付長如處佣金之明細表、被告公司官網資料、YAHOO股市資料、110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被告公司公告、截至112年4月25日止之佣金統計表等文件為證(卷1第69-190、219-227、365-419頁，卷2第213-228頁，卷3第23-25、99-103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之主張，而以前詞資為抗辯，並提出今周刊新聞報導、自由財經雜誌報導、天譽公司於104人力銀行簡介、天譽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台北市殯葬管理處函、新北市政府函、天譽公司參加國寶集團活動照片、天譽公司尾牙照片、業務人員撤銷登錄通知單、長如處及林倩如、陳國強至110年7月21日止之佣金明細、天譽公司廣告信函、被告公司110年8月25日匯款明細、截至111年1月25日之佣金統計及預期未發佣金明細、佣金明細、長如處業績明細等文件為證(卷1第263-282、315-318頁，卷2第355-357、403-437頁，卷3第59-63頁)；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依銷售承攬契約書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展揚企業社佣金3,927,043元、沅陞公司佣金9,251,056元(長如處7,859,462元+陳國強1,391,59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被告主張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沒收尚未受領之所有佣金，以及扣除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有無理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金額計算部分：經查，被告主張依其提出之佣金明細及統計表記載，展揚企業社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3,972,784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151元、業務輔導獎金164,715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16,340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3,726,484元)，截至111年4月25日再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45,590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2,925,549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755,345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925,549=755,345)；而沅陞公司得領取已確定發生之佣金合計為1,409,578元(其中扣除110年7月份解退追佣金額211元後，被告業已給付110年7月份佣金263,806元，因此自110年8月起至111年4月份未發放之佣金合計為1,145,561元)，截至111年4月25日再扣除：⑴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客戶解約退款應追繳之佣金17,773元、⑵撤銷登錄後無權請領之業務輔導獎金1,094,823元等部分後，可得請領之金額為32,965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094,823=32,965)；長如處未發佣金則為7,859,462元，有上揭佣金明細表、匯款紀錄、佣金統計表在卷可按(卷2第355-405、505-538頁)，而原告就上揭金額之計算部分雖主張：對於被告變動解退追佣金額之數額，無意見，但不同意被告就原告應領佣金之數額及計算方式等語，然原告就金額計算部分，並未提出證據以為佐證，是本件自應以被告提出之佣金明細、佣金統計表為雙方會算之依據，合先敘明。
  ㈢就雙方所提出雙方所簽訂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承攬銷售契約書是否適法及是否於本件訴訟主張之部分：①經查，本件原告林倩如、陳國強為被告公司登錄業務人員，並於被告公司成立長如處，由陳國強擔任營業處長，林倩如擔任營業分處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林倩如、陳國強以自己所經營之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名義於105年1月1日概括承受林倩如、陳國強對於被告公司依據原承攬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並於同日與被告公司分別簽立銷售承攬契約書，由林倩如、陳國強以自然人身份實際為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完成承攬工作之事實，為雙方所不爭執，並有承接承攬銷售契約書、承攬銷售契約書在卷可按(卷1第149、153、69-72頁)；②而就將提供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轉換成為以原告之商號、公司與被告公司簽訂承攬契約之緣由，亦據原告主張略以：此種締約乃被告公司行之有年之作業方式，並符合承攬銷售實際需要，且以個人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立承攬契約，其所收入之承攬報酬屬「一般經紀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則前述其為執行承攬業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法僅能以核定20%之必要費用，超出部分於報稅時將無法列為費用扣抵收入，故以公司名義與被告公司簽約，被告公司支付承攬報酬予原告公司後，原告公司即可將前述各項支出列為費用，合法扣抵原告公司之營業收入，並非為了逃漏稅捐之目的等語；③因此，足見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前後，均係由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提供勞務，未有所變動，而締約之目的，係是要利用公司商號可以提列成本之數額，可以超越個人所得稅務規定得提列之成本上限，並規避個人所得稅累進稅制之規範，而以公司簽訂承攬契約之方式，可以提列所有成本以及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率之方式繳納稅款，由此以觀，自應屬於規避稅務法律之不當行為，可以確定；但是，經徵詢雙方，均表示其本件爭執之範圍，係以雙方所簽訂之承攬契約作為其所主張與答辯之基礎，故本件訴訟乃依照雙方主張，以雙方所簽訂之承攬契約，作為判斷之基礎，合先敘明。
　㈣就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約定部分：　
　⑴依照雙方所簽訂之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條：「乙方(即原告)為銷售行為時，應遵守並監督管所屬業務人員遵守甲方所定之商品售價、相關業務管理辦法及一切相關規定(尤不得承諾代售、誇大投資獲利等行為)…」、第7條：「本契約之內容甲方得隨時修正並已公告頒佈，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乙方同意遵守辦理，絕無異議。」等規定，有承攬銷售契約書可按；因此，被告公司主張：據此制定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被告以及林倩如、陳國強銷售被告公司商品時應依循之準則，且其並受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應堪採信，堪予確定。
  ⑵而依照系爭承攬銷售契約書所約定適用之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條：「本辦法呈奉董事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本公司將另行呈報後公告補充。」、第8條第2項前段：「契約期間內，如乙方違反本契約之任一約定或業務管理辦法之相關規範，經甲方通知改善仍不改善者，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乙方負責人(即營業處之處長)如因違反業務管理辦法而經甲方撤銷業務人員登錄資格者，視同甲方終止本承攬契約關係。」、第8條第3項前段：「契約期間內，如乙方未達甲方所頒佈『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考核標準者，甲方有權終止本契約關係且裁撤乙方設立之營業處所。」、第9條第1項：「乙方如有違反本條任一約定者，造成甲方受有損害者，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所屬人員如有違反者，視同乙方違約。」、第22條：「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一年內，在原登錄之縣(市)，不得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或提供他人本公司之營業資料，或勸誘本公司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或參加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如有違反者，其未發之佣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皆予沒收。」，以及第135條：「業務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撤銷登錄並永不錄用：一、未經公司許可，介紹客戶至公司之同業購買商品，或參與同業之產品銷售或參加與公司相同性質之組織運作或意圖誘使其他業務人員參與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活動者。…六、上開情事，若係業務人員有效登錄期間所發生，公司於該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始知悉，仍以違約論，公司仍得自違約事實發生日起，沒收其爾後領取佣金之權利，情節輕微者，公司得以視未發佣金為懲罰性違約予以沒收，但若影響加劇，公司得以追討必要損失之賠償。」等規定，有業務人員管理辦法可按；因此，被告主張：就原告代表人及所屬人員違反被告所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亦設有損害賠償責任之約定，亦可確定。
　㈤其次，就被告主張撤銷林倩如業務員登錄資格之過程，以及原告展揚企業社得否繼續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之部分：
　⑴按林倩如係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而被告再於110年7月21日，依上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以龍(110)總字第0388號函通知原告展揚企業社代表人暨被告公司業務人員林倩如違反上開規定，並禁止林倩如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此有上揭通知、公告在卷可按(卷1第129、131頁)，且為雙方不予爭執，堪予確定；而被告乃據此主張：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第1款：「分期佣金之發放，依下列規定辦理：業務人員撤銷登錄後，其應領取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及加發獎金不予發放，而該員之個人續期位階佣金發放100%予原舉績人」之規定，林倩如業經撤銷登錄後，即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⑵然而，依照原告所提出被告於110年3月15日所為之公告記載略以：「為培植、壯大龍巖業務部隊，加強增員以及晉升誘因，本次結構性的修訂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新制度統一於110年8月起全面上線…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修訂摘要如下：…㈢自110年2月1日後撤銷登錄之業務人員，仍可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等語(卷3第23頁)，乃將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之約定已為變動，而依照上揭承攬銷售契約書第3、7條，以及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4條等規定，其既已約定得以公告之方式作為雙方間契約之補充，足見依上開公告，在110年2月1日之後縱使撤銷業務員登錄，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亦即於本件兩造間所適用，應可確定，則原告展揚企業社之代表人林倩如於110年6月30日自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原告展揚企業社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故被告主張：林倩如業經撤銷登錄後，原告展揚企業社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即非有據。
　⑶再者，解退追佣項目乃係原告先前已經完成項目，因消費者依照約定分期繳款，而於消費者當期繳款完成之條件成就，原告即得領取該部分佣金，然而，若於消費者因故無法繼續繳款，或有解除契約等情形而導致被告須返還予消費者已繳款項時，則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之規定，業務員亦應將此部分已領取之佣金返還予公司，亦可確定；據此，則被告主張：自110年7月後因發生消費者解約情事，因此產生需向原告展揚企業社追繳之「解退追佣金額」45,590元，即非無據，是該部分款項，即應予以扣除。
  ⑷因此，原告展揚企業社主張：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10,703元(計算式：3,726,484-45,590+29,809=3,710,703，其中29,809元〔可領佣金246,300元-解退追佣151元-已發金額216,340元=續期業務輔導獎金29,809元〕為110年7月份未給付之續期業務輔導獎金)，即非無據。
　㈤再就被告主張撤銷陳國強業務員登錄資格之過程以及原告沅陞公司得否繼續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之部分：
　⑴被告於110年7月21日以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35條規定，而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撤銷陳國強之業務員登錄，並終止與原告沅陞公司間之承攬契約，同時亦禁止陳國強於被告公司各營業處登錄為業務人員，亦為雙方不予爭執，堪予確定；而被告據此依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陳國強業經撤銷登錄後，即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⑵然而，依被告於110年3月15日之公告，在110年2月1日之後縱使撤銷業務員登錄，仍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已如前述，則原告元陞公司之代表人陳國強於110年7月21日為被告公司撤銷業務人員登錄後，原告元陞公司自得繼續領取續期輔導獎金，故被告主張：陳國強業經撤銷登錄後，原告元陞公司不得再領取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即非有據。
　⑶又關於解退追佣部分，於消費者因故無法繼續繳款，或有解除契約等情形而導致被告須返還予消費者已繳款項時，則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0條後段之規定，業務員亦應將此部分已領取之解退追佣金額返還予公司，亦如前述，則被告主張：自110年7月後因發生消費者解約情事，因此產生需向原告元陞公司追繳之「解退追佣金額」17,773元，即非無據。
　⑷因此，原告元陞公司主張：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7,788元(計算式：1,145,561-17,773=1,127,788)，即非無據。
　㈥就原告沅陞公司請求長如處之處佣金7,859,462元部分：
　⑴就原告元陞公司主張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55條，請求長如處之處佣金7,859,462元部分，被告答辯主張：處佣金乃係被告為激勵各營業處轄下業務團隊而設置之額外獎勵機制，被告所發放之對象乃為營業處，並授權各營業處處長得管理、使用被告公司所發給之佣金，用以招辦理行銷活動、招攬客戶，或分配予各營業處轄下業務人員，繼而達成激勵效果之獎金，營業處處長並非處佣之發給對象，僅係取得依職權管理、使用營業處所獲處佣之權限等語。
　⑵經查，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51-55條分別記載「營業處得支領之各項報酬…繁衍獎金(包含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回饋獎金」、「提升獎金」、「差額獎金」等語，有上揭辦法在卷可按(卷1第81-82頁)，足見上開處佣金乃係發給予被告之營業處，用以激勵營業員達成團體績效目標後予以發放，其受領主體為「營業處」，並非發給予陳國強個人或原告沅陞公司，是被告前揭主張，乃非無由；況且，被告業已於110年7月21日以龍(110)公告字第0324號公告裁撤長如營業處，為雙方不予爭執，則長如營業處既已因遭被告裁撤而不存在，被告即無從發放處佣金予長如處，亦可確定；尤其，陳國強已非長如處之處長，原告沅陞公司更無從代長如處領取處佣金，即無從為此部分請求；是故，被告主張：因長如營業處既已因遭被告裁撤而不存在，陳國強已非長如處之處長，原告沅陞公司無權領取長如營業處之處佣7,859,462元，自非無據。　　　
　㈦至就被告主張林倩如、陳國強違反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之競業禁止規定，而沒收所有佣金等部分：
　⑴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訂約時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而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勞動契約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因此在契約自由之前提下，當事人本得因應各自需求，訂定有名、無名或混合契約，規範彼此權利義務，然因現今就業市場中，勞務提供者多屬於弱勢，無對等談判契約內容之地位，為確保勞工之權益，故制定勞動基準法為最低工作條件，並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只要有部分從屬性，應認仍屬成立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
　⑵而本件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前後，均係由勞務主體之個人即林倩如、陳國強二人為被告提供勞務，且雙方以公司簽訂承攬契約方式之目的，乃係為了規避稅務法律，已如前述，被告尚且訂立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林倩如、陳國強銷售被告商品時應依循之準則，二人並受被告依業務人員管理辦法所考核，況林倩如、陳國強任職時亦分別為被告長如營業處處長、營業分處處長，被告亦係以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規定為由，將陳國強於被告之業務員身分予以撤銷，並禁止林倩如、陳國強登錄為被告之營業員，足見被告對於林倩如、陳國強具有指揮監督及考核之權限，林倩如、陳國強並以其銷售被告產品而領取個人佣金之勞務報酬，因此縱使林倩如、陳國強分別以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分別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其等與被告間仍具有人格、經濟上之從屬性，雙方法律關係仍屬勞動契約，應可確定。
　⑶又按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15條所明定，此乃宣示國家對人民應有工作權之保障，然人民之工作權並非不得限制之絕對權利，此觀之憲法第23條規定自明。又自由之限制，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民法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在私經濟領域，若私人間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在特定條件下，對工作權加以限制，其約定內容如未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法律強制、禁止規定，其約定似非無效。而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係雇主為免於受僱人之競爭行為，與受僱人約定，勞工有不使用或揭露其在前勞動契約中獲得之營業秘密或隱密性資訊之附屬義務，亦即，雇主制定競業禁止約定乃基於其營業秘密之保護或企業之經營運作所必要，惟將侵害憲法所保障之勞工的生存權、工作權與自由權等，是競業禁止約款是否有效，應充分衡量勞資雙方當事人之合法正當權益，其限制之時間、範圍及方式，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如可認為合理適當，應為法之所許，否則即應認為有悖公序良俗而無效。
　⑷而按以競業禁止約款限制員工離職後轉業之自由，以防止員工於離職後一定期間內跳槽至原雇主之競爭對手，並利用過去服務期間所知悉之技術等機密為同業服務，致打擊原雇主造成傷害，依契約自由原則，並不當然即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惟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後，對雇主即無忠誠義務，原得利用其因工作所累積之經驗、技能，繼續發展其經濟、職業活動，此項勞工生存權、工作權、自由權係受憲法第15條、第22條所保障，雇主為保護自身工作權或財產權，與勞工約定離職後禁止競業，係對勞工上開權利之限制，自應具備相當性，始能承認其效力，如該約定不當阻礙離職勞工職業或經濟生活之發展，即屬違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認為無效。又雇主如以預擬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而片面加重勞工之責任、使勞工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3款規定，該條款亦屬無效。關於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之合理性，應就當事人間之利害關係及社會之利害關係作總合的利益衡量而為判斷，其審查標準有：⑴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亦即雇主的固有知識和營業秘密有保護之必要。⑵離職勞工或員工在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關於無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低，並非公司之主要營業幹部，處於弱勢之勞工，縱使離職後再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任職，亦無妨害原雇主營業之可能，此時競業禁止約定應認拘束勞工轉業自由而無效。⑶限制受僱人就業之對象、時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應不逾合理範疇，不致對離職員工之生存造成困難。⑷需有填補勞工即受僱人因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再所謂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係以有無洩漏企業經營或生產技術上之秘密，或影響其固定客戶或供應商之虞為斷。
　⑸再審酌勞動基準法於104年12月16日增定第9條之1，其規定乃以：「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之給付。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為二年。」等情，是該增定之內容乃係依照前揭見解而為明文化，實質內容並無不同，而本件雙方係於105年1月1日簽訂系爭承攬契約，被告並於業務人員管理辦法規範上揭競業禁止約定，自應依照上揭標準以為判斷，審酌本件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第22條、第135條之競業禁止約定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亦可確認。
　⑹而關於上揭競業禁止約定之部分，本件被告主張：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被告並且每月願意支付高額佣金予業務人員，作為競業禁止之合理補償，且競業禁止之限制期間僅為「一年」，其範圍亦僅限制於「原登錄之縣市」，業務人員於撤銷登錄後尚可至其他縣市從事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業務活動，而林倩如在撤銷登錄後一月有餘，於110年8月4日另設立天譽公司，並擔任董事長，陳國強亦隨同至天譽公司任職，業務內容與被告相同，被告因此以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條款而拒絕給付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續期業務輔導獎金等語。
　⑺然而，①客戶資訊本得在自由經濟市場上得以收集取得，若未涉其他類如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內部連絡及決策名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即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且殯葬市場中之商品交易價格並非一成不變，銷售價格之決定，復與成本、利潤等經營策略有關，於無其他類如以競爭對手之報價為基礎而同時為較低金額之報價，俾取得訂約機會之違反產業倫理或競爭秩序等特殊因素介入時，亦難以該行為人曾接觸之商品交易價格資訊逕認具有經濟價值，而被告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具有一定之經濟價值，自難認其符合營業秘密之要件。況且，②林倩如、陳國強二人雖為長如處之高階主管，但是二人究有何持有符合營業秘密之重要資訊，亦未見被告提出證據證明，③且被告為上市公司，其所有重要財務資訊均已詳列於公開之財務報表上，其佣金分配及給付方式亦經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予以公告，亦難認具有秘密性，則被告主張：被告所有商品服務、客戶資訊等均屬被告之營業秘密，自屬無據。
　⑻再者，系爭業務人員管理辦法之競業禁止約款雖記載限制業務人員不得於「原登錄之縣(市)」從事競業活動，然自被告於110年7月21日之公告，乃係禁止林倩如、陳國強不得在被告各營業處登錄為營業人員，且由被告提出之業務人員撤銷登錄通知單上並未記載「登錄縣市」(卷1第281-282頁)，因此，被告主張：競業禁止範圍僅限制於原登錄縣市等語，顯與事實不符，乃非有據。
　⑼況且，勞工基於勞務契約為雇主服勞務之對價，無論形式上採用報酬抑或薪資之名義，均非屬競業禁止之補償，而且，勞工離職後競業約款代償措施係為補償員工因競業禁止之損害而設，其性質應認屬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對價，而應與勞工 在職期間原即得領取工作報酬為具體區隔，是應係於勞工在職期間原約定得領取薪資、福利或報酬以外，雇主所另再為加給，始得認屬勞工離職後競業約款代償措施，而本件被告所給付予原告之佣金，為原告代表人林倩如、陳國強於任職被告期間為被告服勞務之對價，此亦為被告所不予爭執，堪予認定；因此，足認佣金並非競業禁止之代償措施，是本件被告限制原告代表人林倩如、陳國強離職後之競業禁止約定，並未就其等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而有合理補償，自難認為已經符合上揭競業禁止之要件，是被告主張：因林倩如、陳國強違反競業禁止條款而沒收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佣金等語，即非有據，應可確定。
　㈧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展揚企業社、沅陞公司依系爭承攬契約第8條㈣項⑷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展揚企業社3,710,703元、沅陞公司1,127,788元，為有理由，已如前述，而原告係於110年10月1日以太和法律事務所(110)任字第1101001002號函催告被告於5日內依約給付，上開信函已於110年10月4日合法送達予被告，有上開信函、中華郵政掛號收件回執在卷可按(卷1第139-143頁)，則原告請求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①原告展揚企業社請求被告給付3,710,703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原告沅陞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127,788元，及自110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原告勝訴範圍內，經核尚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靜


